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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拉文本中誨強調而以拉艘排出脅，中譯本以方體字排出;

拉夫本中音色強調而就排者，中譯本以楷書體排出。

二、在本文及附錄中，譯者所加的詮釋以阿拉伯數字標示，作

者成原註以中文數字標示。

三、邊頁上所附的號碼代表普魯士王室學術脆版《庫德全無》

成頁碼。

四、「人名索引 J J.t r概念索引」均依據中譯本成頁碼而編口

五、原書卷幸並才之分詩，僅在第二幸未見J.t第三章布小標趣。

為方使讀者之閱讀，各幸均力。以分節，並椅上小標題及序

號。凡譯者所增補脅，概以 c )表示之，無花括就是t~r

a鳥原書之心、標趣口文中釋清所增梢的字句，亦以 c )表

示之。

六、看起求譯文之嬴誼起丸，釋是f依 1910 及 20 年代之習慣，將

「的」字用作形容詞詞尾，而以「底」字作為所布格語助

詞，以「也」字作為副詞詞尾;布時亦用「之」字作為所

有格語助詞，義同「底」宇 o 但所布格代名詞〈哉。「你

的」、「我的J )用「的」字，而不用「底」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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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明輝

1785年出版的《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 der Sitten) 一書是康德第一部專門討論倫理學

問題的著作，與 1788 年出版的《實踐理性批判)> (Kr'itik der 

praktfschen. vernunft) 和 1797 年出駝的《道德底形上學》

(Met敏hysik der. Sitten) 三書同為康總最主要的倫直學著作。

1785年以擲，康穗沒有任何一篇倫理學的耳評論也他只有在1762

年年底完輔的路繼論文〈欄於自然神學，及道德學鹿原理之蚵晰

性的探討>， (Untersùcl1l(l!lg über .die D'eutlkhk~itr d色r Gtund'

sätze .der 立latürlichen The叫ogie und' der Mâfa:l) 底末尾，以.

一小節篇幅討論倫理學底基本問題。但這決非養示:康德拉

1785年以前並來特別注意倫理學問題。程六-1年代中槳，康德

就已昔|﹒晝寫一部倫理學的專著，但因種種緣故，這項計畫直到

1785年才得以實現。還段經過門澤'(J;>>也.1 Menzei) 在智﹒魯士

王豈學俯院版: <<康德全集》中，佛爾蘭德 (Karl Vorlä崢er)

在「哲學叢書J (Phi1osop.hische Bibliothek) 版《道德底形



• iv . ﹒道路成形上學之基礎﹒

上學之基礎》中均有〈導諭〉加以說明。為了幫助中譯本底讀

者，筆者便以這兩篇〈導論> j萬基礎，詳細說明康德撰寫此書

的前因後果。

1764年 2 月 1 日，康德底同鄉哈曼 CJohann Georg Ha

mann) 寫信給其友人林德內爾 CJohann Gotthelf Lindner) 

時提到: r他〔康德〕打算寫許多著作:道值......J CD 就在次

年12月 31 日，康德在他給藍伯特 CJohann Heinrich Lambert) 

的信中提到:他正計畫寫一部討論「形上學底真正方法」的

書，但他得先完成幾篇較小的作品，而這些作品底材料已準備

就緒;其中他要先寫的是「自然哲學底形上學基礎」和「實踐

哲學底形上學基礎J o@康德同鄉的書商康特 CJohann Jakob 

Kanter) 甚至在同年的萊比錫 (Leipzig) 米迦勒節 (9 月 29

日〉年市底預定出版書目中列入康德底《道德趣味之批判》一

書。事實上，這個書名並不正確，而康德也未寫出遺樣一本

書。@因為此時康德在道德哲學方面正面臨一個轉換點:他雖

然對英國道德感學派及盧梭底倫理學已有所不滿，但文無法突

破其格局，而建立自已的倫理學。我們從他在1768年 5 月 9 日

寫給其學生赫德爾(Johann Gottfried l-Ierder) 的信中可了

解他當時的狀況與心情口他在信中寫道:

至於我有己，則一無依傍'而且在一種對商己及他人

CD Hamanns Schr~β仰， hg. Friedrich Roth (Berlin 1821-25), Bd. 3, S. 
213. 

@ Kallts Briefwechsel， 見 Kanls Gesammelte Schriften (以下筒稱 KG旬，

Akademieausgabe (Berlin 1902ff.), Bd. 10, S. 56. 
@ KGS, Bd. 4, S. 624, Anm. 2; 參閱 Bd. 10, S.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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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意見拉希漠然的必惜中，經常要頁。4聲個*鈍，且從

各種觀點來考察，以期最後或許找到一個觀點一一一根

據這個觀點，我能期望其實地描繪追個系統。會從我

們分手後，我在許多方面有了不同的見解，而且當我

特別著走於越織人類底能力和愛好之真正功用與限度

時，我相信:我在關於道德的事務方面終於達到拉成

功的比步。現在，我正在寫一部道構成形上學;在這

部書中，我肯認為能提出輛都而有成效的原理以及一

種方法一一在建類知織中，那些雖然樞流行、但是多

半無成效的努力著要產生用處，就得依照這種方法安

安排 o 只要我始終不穩定的徒凍不妨礙我，我希望今

年會完成這項工作。@

信中所描述的彷徨心情當係反映出康德在1764年11月以後到他

寫此信時的內在狀況，因為赫德爾是在1764年11月 12 日離開科

尼希貝爾格 (Königsb~g) ，前往里加 (Riga) 任代謀教師之

職。@從這封信中也可知:他當時在倫理學方面顯然已有根本

的突破，而是出了自已的路。接筆者底研究，這個突破點在

於:他發現了相當於「定言令式J (kategorischer Imperativ) 

的道德原則，亦即信中昕謂的「顯豁而有成致的原理J o@ 

@ Kants Brieftuec1lsel ， 見 KGS， Bd. 10, S. 74 。故康德底原跡，此函寫於
1767:年 5 月 9 日，但娘 Kants Brie.f;ωechsel 1922年第二版騙者底考霞，此
係龐德之筆誤;請參閱 KGS， Bd. 13, S. 3見。

@ Dieter Irmscher (Hg.): lmman"el Kant. Alts den Vorlesungen der 
lallre. 1762 bis 1764 CKö!n 1964), S. 8. 

@ 請參閱指1ff乍 Ming-huei Lee: Das Problem des moraliscllen Gef:勛ls in 
der Entωickltmg der Kantischen Et1lik (Diss. Bonn 1987), S. 111-121. 



• Vl • .這鑄成形主拳之'*且是﹒

我們必讀就這個發展背景去理解哈憂於1767年 2 月 16 曰:寫

給赫德繭的信。他在信中寫道 r康德碩士先生正在寫一部道

德底形上學;相對於過去的這種形上學，它將對『人是什麼』

比『人應當是什麼』作更多的探討...... J (i)由於門澤和佛爾蘭

德均誤以為上述康德寫給赫德繭的信係寫於1767年，他們在其

〈導論〉中也同種假定:哈曼在此函中所敏述的康德道德哲學

底新方向即是康德本人在他寫給赫德爾的上述信函中所提到的;3

突破。@事實上，在啥曼信中所提到的新方向並不表示康德自

己的獨特觀點，而是指康德承自盧梭的人類學方法，亦即根攘

其自然狀態與文明狀態底間架以確定人類底本性的方法 o@ 這

種方法根本屬於德行諭 (Tugendlehr吋底層面，而康德在寫給

赫德爾的信中所提到的突破則屬於倫理學的原則諭( ethische 

Prinzipienlebre) 底層面，兩者不可混為一談 o@

然而，極可能是由於健康底緣故，直到1770年，康德仍未

完成這部著作。因為同年 9 月 2 日，他在寫給藍伯特的信中表

刃可:

品了從今年夏天拆磨我的長期不通彼尿，也音色了在閒

暇時刻不會無所宰亨，我已決心在今年冬天將我對純

粹道德哲學〈其中並無經過俊的原則〉一一這份彿是道

(i) Hamanns Sc1lrift帥， Bd. 3, S. 370. 
@ Ki白， Bd. 4, S. 624; K. Vor1ånder: (Einleitung)，見 Kant， Grundlegu增

zur Metaþhysik der Sitten, hg.K.V. (Hamburg 1965), S. V1. 
@參閱 (Nachricht von der Einrichtung seiner Vor1esungen in dem 

Winterhalbenjahre von 1765-1766), KGS, Bd. 2, S. 311f. 
@參閱 Ming-huei Lee: Das Problem aes moralischen Gefühls in der 

EntwicklulIg der Kalltisc1lell E紛紛， S. 的自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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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底形上學一一的採苛壘起好，並且寫出來。追門道

德哲學將在許多方面誌已改變形龍的形上學之最主要

目標閉路;而且在我看來，在間有?實踐之學成原則仍

織如此不管他被抉定的情況下，它似乎也是必要的。@

就在同年12月 8 目，康德底友人蘇爾澤CJohann Georg Sulzer) 

寫信給他，表示 r我真希望從您那襄得知:我們是否能期望

很快君到您關於道德底形上學的著作。在道德理論仍然如此不

稽的情況下，這部著作是極為重要的。 J@

但是這固，康德底這項計畫仍未兌現，因為他更改了計

畫 o 他在 1771 年 6 月 7 曰:寫信給黑爾故 (Marcus Her吟，提

到 r......我目前正忙於詳細撰寫一部題為『屆世與理性底罪

服』的著作，它要包括專屬於感性世界的基本概念和法則之關

係'以及構成趣味論、形上學和道德學底本性的事物之綱要。J

@顯然他已擴大了共計畫底範圈，而原先打算撰寫的「道德底

形上學」只是這個新計畫底一部分。他在次年 2 月 21 日文寫給

黑爾宮女一封信，更加詳細地說明他的新計畫:

在椅道德學中的成性因素和智性因素力。以區別、並將

從它們所產生的原理力。以區別的工作方面，我早已有

了拉夫的進展 o 長久以來，我也已桂滿意他提出了情

鼠、越棒和判斷力底原則，以及其結呆一一逼走、美

和善。而現在我計畫寫一部著作，它或許可稱為:感

@ Kants Briefwecllsel， 見 KGS， Bd. 10, S. 97. 
@ 同上. S. 1120 
@ 同上. S. 123 。



.viii . ﹒道路底形J:.學之基礎、

性與理性底界眼 o 在這部著作中，我想包括兩個部

分:一個理論的部分和一個實踐的部分口第一部分有

兩幸，包括:@一般而言的現象學;@形上學(僅就

其本性和方法而言〉。第二部分布兩章，包括:@情

鼠、趣味和成性毯望底普通原則;@道捲底第一根

據。@

在實踐部分中討論「道德l底第一根接」的一章即相當於原先所

計畫的「道德底形上學」 。在同一封信底另一處，康德將所

謂「道德底第一根攘」稱為「道德底純粹原則J '而將討論這

些原則的部分和討論形上學底根源、方法與界眼的部分合稱為

「純粹理性底批判J o@ 

然而，從康德於1773年年底寫給黑爾載的一封信中可知:

他再度修改了計量。他在信中寫道 r如果我完成了我的先驗

哲學(它其實是一門純粹理性底批判) ，我會很高興。然後我

就處理形上學，它只有兩個部分:自然底形上學和道德底形上

學。其中，我將先出版後者，且預先盼望之口 J@ 按他現在的

計畫，形上學不再屬於「純粹理性底批判J '而且在形上學底

部分，他將先出版「道德底形上學JO 。但是到1776年，他不但

未寫出「純粹理性底批判J '也未寫出「道德底形上學」。在

同年11月 24 日他寫給黑爾載的信中，他只提到要寫「純粹理性

底一門批判、一門訓練、一門法規和一門建築學J ，@而根本

@ 向上 J S. 129 D 

@ 向上 J S. 132 。

@ 同上) S. 145 。

@ 同上 J S. 1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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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再提到道德哲學底研究。此後直到1781年《純粹理性批判》

一書出版為止，我們在康德所留下的文獻中，均未見到他提起

其道德哲學底研究。儘管哈曼在他於1779年 5 月 17 日寫給赫德

爾的信中提到:康德正著手寫一部「純粹理性底道德學J ,@ 

而在他於次年 6 月 26日寫給赫德爾的信中文提到:康德仍在寫

其「健全理性底道德學J d~ 但因「純粹理性底道德學」和

「健全理性底道德學」這兩個標題均不見康德在他處提過，加

上啥壘喜好道聽途說的性格，佛爾蘭德懷凝其說之可靠性。@

在筆者君來，這種懷疑似乎不無道理，因為啥曼在後一封信中

也提到:他當時巴很久沒見到康德了。@

何以康德本人在1776年之後不再提及撰寫道德哲學著作的

計畫呢?根撮現有的資料，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斷:他當時巴暫

時放棄撰寫「道德底形上學」的計畫，而全心準備撰寫《純粹

理性批判} 0 @1781年， <純粹理性批判》一書終於問世。根

接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一書中所提的構想， ï純粹理性底

批判」只是「純粹理性底系統之預備學 (Propädeutik) J ,@ 

而「純粹理性底系統J (即形上學〉包括「自然底形上學」和

@ --lIantanns Schrifte1J, Bd. 6, S. 83. 
@ 向上 J S. 145 。

@ Vorländer: (Einleitun帥，見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8itte" , S. 
Vlli. 

@ Halllanns 8chriften, Bd. 6, S. 140. 
@請參閱艾爾德曼(Benno Erdmann) 為《純縛理性批判》第一版前寫的〈導

論> (KG8, Bd. 4, S. 579自58η 。

@ 1. Kant: Kritik der reine揖 Vernunft (以下簡稱 KrV), hg. Raymund 
Schmidt (Hamburg 1976), All/B25. (A=1781年第 1服 J B=1787年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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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底形上學J o@故在此書出版後，康德底友人便期待他

接著寫出其「自然底形上學」和「道德底形上學J 0 這種企盼

之情克分表現於啥曼在同年 5 月 7 日寫給《純粹理性批判》一

書底出版商啥特克諾赫 CJohann Friedrich Hart】moch) 的信

中。在信中，哈蠱提醒哈特克諾赫: r您千萬留意:道德與自

然底形土學不久會接瞳而來......J @哈特克諾赫果然根攘這項

消息，於同年11月 19 日寫信給康德，信中寫道: r我期望1~恩

准，還是將道德與自然論底形上學交給我出版，因為這將使您

的計畫完成，並且形成-個整體 o J @ 

但康德此時除了準備撰寫這部道德哲學的著作之外，還同

時進行撰寫《一切能作為學問而出現的未來形上學之序諭》

(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þhysik, die 

als W tssenschaft ωird auftreten können ， 以下簡稱《序論})

一害的工作 01782年元月1日，啥蠱在寫給哈特克諾赫的信中

提到: r康德在寫一部道德底形上學一一我不知道是為那個出

版社而寫。他還想在接近復活節時寫完他的小著作。 J@ 這襄

所提到的「小著作」顯然是指《序諭}-書，但康德並未如期

完成此書。此外，遺段話也詮明:康德當時正著手寫一部道德

哲學的著作 D 但我們無法確定:這部著作是否即是《道德底形

上學之基礎》一書 o 正當此時，有-位學者如爾維 (Christian

@ KrV, A841/B869. 
@ J.G. Hamanns Leben Imd Schriftell, hg. C. H. Gildemeister (Gotha 

1857-73), Bd. 2, S. 368. 
@ Kants Briefwechsel， 見 KGS， Bd. 10, S. 279. 
@ Hamanns Schriften , Bd. 6, S.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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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ve) 讀了《純粹理性批判>> '而在 1782 年元月 19 日出版的

《哥廷根學報> (Gδttiger Gelehrte Anzeigen) 附加中匿名發

表了一篇經編者刪改過的書評。@由於加爾維在這篇書評中嚴

重誤解了《純粹理性批判》底基本思想，康德更感到有迫切的

必要為一般讀者寫出較通俗的《序諭》一書。在《序諭》一書

中有個附錄，題為〈未經探討郎對《批判》蔚作的評斷之樣

例> '即是針對加爾維底書評而寫。他撰寫道德哲學著作的計

置可能因此受到影響。

但是在《序論》一書未出版的初稿中，有一投文字可使我

們了解康德當時在道德哲學方面的探討:

長久以來，道格學家巳了解:幸福底原則決不會產生

一門純粹的道准學，而僅產生一套明哲成學說，這套

學說道曉他們的利益。在明哲底學說中，所有的令式

均是有條件的，而且僅要求達到仕何一項目的〈這項

目的為愛好或所有愛好底總令所交付〉的手段。但是

道德的令式 1必然是無條件的，譬如:你不該說說〈儘

管這不會為你帶來任何壞處〉。

現在的問起是:一項定古今式如何可能?誰解決這項

課趣，就發現了真正的道德原則口評論者大概不敢

探討這項課起，就像他不敢探對先按哲學底宮要間是

〈這個問題和道德學底間是有顯著的相仰性〉一樣。

@請參閱 K. VorI誼nder: <Einleitung)，見 Kant， 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ll künftigell Meta.ρhysik ， die als Wissellschaft wird auftretetl 甜朋仰，
hg.K.V. (Hamburg 1957), S. XI-XIV. 



• xii ﹒道絡處，1曾主拳之基礎﹒

我將筒平比闡述其解決之道﹒.....@

遣襄所謂的「評論者」顯然是指加爾維。再者，這兩陸文字底

內容均包含在《道德底形上學乏基礎》一書中;而更重要的是

引文底最後一句話所透露的消息:康德當時對此書第三章所涉

及的基本問題(定言令式底證立問題〉顯然巳胸有成竹。

《序論》一書係於 1783 年年初出版。@同年 8 月 16 日，

康德在寫給其友人孟德爾頓 (Moses Mendelssohn} 的信中透

露:

今年冬夭我持完成我的道德學成第一部分(如呆不是

企邦，也是大部分〉口這部著作可布較大的通俗性，

但其本身決不具有一種開拓心胸的吸引力"一一卸是在

我才來，決定人類底盤個理性之界fl;f，口企幅內容的那

種指望所產生的吸引力口尤其這也是因為甚至道德學

若想在完成時跨越至常教，而無主述那種預俯工作和

確切決定，它必然會陷入反對和懷疑，或者妄想和狂

熱中。@

門澤和佛爾蘭均認為:我們由這段話無怯斷定，康德所謂「我

的道德學底第一部分」是否即是《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一

書。@但依筆者之見，還種可能性非常大口康德、在此函中所謂

「決定人類底整個理性之界限和全I陌內容」的「那種預備工作

@ 同上書， Bcilage I, S. 165. 原稿標點不益，且有衍艾。標點今已加以補

全，宿文也輩輩編者間去。亦見 KGS， Bd. 23, S. 的。
@ 向上番， S. XXIa 
@ Ka;lts Briefwechsel， 見 KGS， Bd. 凹， S. 346f. 
@ KGS, Bd. 4, S. 626; VorIånder: <Einleitung>. 見 Grulldlegllng zllr 

Metaphysik der Sitten , S.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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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確切決定J '顯然是指「純粹實踐理性底批判J '因為正如

他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中所說，除了這種批判之外，道

德底形上學根本沒有其他的基礎。@若餘，則他所謂「我的道

德學底第一部分」應當是指《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一書。再

者，如上昕述，加爾維對《純粹理性批判》的誤解令康德極

感困擾。因此，康德在1783年 8 月 26 日寫給蘇爾站(Johann

Schu1tz) 的信中談到其「委曲J '即「幾乎不為人所了解J o~ 

在這種情況下，康德基於《純粹理性批判》底前車之鑑，先撰

寫較易為人所接受的《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一書，乃是可以

理解主事 G 最後，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一書底〈前

言〉中特別解釋:他何以不先寫「純粹實踐理性底批判J '卻

先寫此書;@他顯然將此書視為「純粹實踐理性底批判」之預

備工作，這也可間接支持筆者底偎設。

正當此時，有另一個事件影響到康德底寫作計畫。原來

在 1783 年米迦勒節年市中加爾維有一本書出版了，此書名為

《對西塞羅諭義務之書的哲學性說明和討論) CPhiloso.ρhische 

Anm e.rkungen und Abhandlungen zu Ciceros Büchern von. 

den Pflichten) 0 康德對此書顯然頗不以為然，而;但加以反

駁。因為次年 2 月 8 日，啥曼在寫給赫德繭的信中說道 r攘

說康德在寫一部對於加爾維底《西塞羅》的反批判一一但是他

自已仍不知其標題。 J@ 十天後，哈壘寫信給其友人謝夫納

@ Grundlegung zur Metaþhysik der Sittetl ， 見 KGS， Bd. 4, S. 391. 
~ Kants Briefwechsel ， 見 KGS， Bd. 10, S. 350. 
@ Grlmdlegung zur Melaþhysik der Sitt帥，且 KGS， Bd. 4, S. 391. 
@ Hama ll1lS Schrift帥， Bd. 6, S. 373f. 



• XIV . .這鑄成形上學之基礎﹒

CJ ohann Georg Scheffne吟，也提到 r根攘一項傳說，我

們親愛的康德教授在寫一部對於加爾維底《西塞羅》的反批評

一一但是其標題仍未確定一一以間接回答加爾維在((-般德國

叢書》中的評論。 J@ 同年 3 月 14 日，哈曼在寫給哈特克諾赫

的信中甚至說: r康德在寫一部對於加爾維底《西塞羅》的反

批評，您大概也將得以出版它? J @但次日，啥曼在寫給謝夫
納的另一封信中卻修正了自己的設法: r這個反批評將不直接

針對加爾維底書評，而根本是針對其《西塞羅) ，並且將藉此

成為對其書評的一項回敬 o J @ 

然而，僅在六週之後，我們卻從哈曼底通信中得到不同的

消息。他在同年 4 月 30 日寫信給繆勒CJohann Georg Mülle吟，

提到 r康德在寫一部道德學底引論，他最初想以反批評稱

之，而接說這部書牽涉到加爾維底《西塞羅} 0 J @同年 5 月

2 日，他在寫給赫德爾的信中更明白地說道: r他〔康德〕正

為完成其系統而努力工作。對於加爾維底《西盎羅》的反批

評已變成一部道德學底引諭 o J @佛爾蘭德根攘啥蠱遺幾封信

推斷:康德在1784年二、三月之際曾有意針對加爾維底《西塞

羅》寫一部著作，且在其中表連他自己的倫理學觀點，但不久

@引自 Menzer: <Einleitung), KGS, Bd. 4, S. 626 。加爾維後來將其為
《純粹理性批判》斯寫的宿評粉日刪改地列I竄於1783年的《一股德國叢書》

(Allgemeine Deutsc1le Bibliotllek) 第2 卷附錄中。
@ I.G. Hamallns Leben Imd Schriften, Bd. 3, S. 7. 
@ 同上。

@ 同上， Bd. 3, S. 12 。
@ He，由rs Briefe an 1011. Georg Hamann, hg. Otto Hoffmann (B訂立n

1889), S.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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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放棄這項計畫，而致力於完成他自己的系統。@儘管哈曼常

有道聽途說的毛病，但佛爾蘭德底推斷位乎在情理之中口

我們得自這年下半年的資料進一步證明:哈壘所提到的

「道德學底引諭」即是《道德底形上學乏基礎》一書。哈曼在

這年 8 月 10 日寫信給哈特克諾赫，提到 r康德底助手雅赫曼

CJ ohann Benjamin Jachmann) 正辛勤地寫道德底形上學之

引諭工作;您或許知道:這部著作將會何等有力。 J@這年 7

月 10 日， <<耶那文學通報)) (]enaische Allgemeine Literatur

zeitung) 底創辦人徐次 (Christian Gottfried Schütz) 教授

寫信給康德，說道 r我海盼您的自然底形上學;而您當然也

會隨之出版一部道德底形上學。 J@康德可能向他透露了先出

版《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一書的計畫，因為徐次接著在 8 月

23 日的回函中表示 r您想在米迦勒節出版道德底形上學之提

桐，這令我極為驚訝。 J@ 無論啥曼所提到的「道德底形上學

之引諭J '還是徐次所提到的「道德底形上學之提綱J '顯然

都是指《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一書。

這項推斷也可由啥曼在這段時間內所寫的另外四封信得到

證實。他在這年 8 月 8 日寫給赫德爾的信中說道 r康德在全

力寫→部其道德底形上學之引論。 J@ 同月 19 日，他寫信告訴

謝夫納說 r我們的康德教授底引論或者道.德底形上學之引諭

@ Vorländer: (Einleitun帥，見 Gnmdlegullg zur Metaþhysik der Sitte呵，

S. Xf. 
@ lIamallns Schrifte晶J Bd. 7, S. 1臼.
@ Kallts Briefwechsel. 見 KGS. Bd. 10, S. 的3.

@ 間上， S. 396 。

@引自 Menzer: (Einleitung). KGS. Bd. 4, S. 627. 



• XVl • ﹒道是底形上學之基礎﹒

不久將被送到l啥勒 (Ha11e) 付印，而在米迦勒節出版。 J@

同年 9 月 15 日，他在寫給赫德繭的信中說道 r我目前在等

待."0' ，道德底形上學之序諭，以便或許再度開始活動。 J@就

在四天之後 (9 月 19 日) ，他在一封寫給謝夫柄的信中提到:

「康德巴寄出了其《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底樣本......J @J還

是我們在現有的資料中第一次見到《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這

個書名，也證明康德在1784年下半年全力撰寫的正是此書。

按照原先的計畫，此書當在這年的米迦勒節年市中出版，

但卻由於出版商格陸內爾特 (Firedrich August Grunert) 底

耽擱而延誤出版，正如哈特克諾赫在次年10月 8 日寫給康德的

信中昕透露 r我固然知道:他〈格陸內爾特〕不但在《序

諭> '也在《道德底形上學》耽誤您許久;但是在我已為此譴

責他之後，這種事不會再發生。 J@ 此所謂「道德底形上學J ' 

顯然是指《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一書，而非1797年抬出版的

《道德底形上學》一書。我們由l啥曼在1784年10月 17 日寫給謝

夫柄的信中也可知:他當時在剛收到的米迦勒節年市目錄中尋

找「康德底道德學」而未得。@康德在同年12月 31 日寫信給《柏

林月刊))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編輯畢斯特(Johann

@ 同上。
@ 同上。

@J f.G. Hama,ms Leben und Sc.且riften ， Bd. 3, S. 35 。此菌底日期從瓦爾

達 (Arthur Warda) 之說;見 Menzer: (Einleitu月>， KGS, Bd. 4, S. 
628, Anm. 1 。

@ Kants Briefwechsel， 見 KGS， Bd. 凹， S. 411. 
@ Hamamls Schrift帥， Bd. 7, S. 176; Menzer: (Einleitun帥， KGS, Bd. 

4, S. 628, 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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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h Biester)' 在信中透露 r我的道德學論文大約在未迦

勒節前二十天送到哈勒給格陸內蘭特;但他寫信告訴我說:他

無法在年前時將它弄好，因此得將它擱置到復活節......J @由

於這一延誤，徐次在次年 2 月 18日寫信給康德時，猶向他表

示 r我渴盼君到您的新作。 J@

康德這部著作大概是在 1785 年 4 月首度問世口因為在這

年 3 月 9 日，哈曼在寫給林德內繭的信中提到: r他〔康德〉

的道德學也會在這個年市出版 o J @而他在同月 28日寫給赫德

爾的信中也透露 r他〔康德〕的道德底原則也在這個年市出

版。反加爾維的附錄似乎並未發展成任何東西;不如說，他該

是刪節了這部著作。 J@叉根攘啥曼在同年4 月 14 日寫給赫德

爾的另一封信，康德係在同月 8 日才取得印好的《道德底形上

學之基礎> '因為l會曼在信中說道 r哈特克諾赫上個星期五

〈師 4 月 8 日〕抵達此間。......這位出版商同時從哈勒帶來四

份《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給作者。 J@>就在同-矢， <<耶苦苦

文學通報》刊出此書底廣告。這個廣告一開頭便聲明 r遣回

我們只要為此書作預告，而不加評斷;對於一部還類的著作，

這種評斷無法這麼快作出來。」其結尾則為 r我們願意承

@ Kants Briefwecllsel， 見 KGS， Bd. 10, S. 398. 
@ 同上. S. 3990 
@ J.G. Hamanns Leben tmd Schriften, Bd. 3, S. 108. 
@引自 Menzer: (EinJeitung) , KGS , Bd. 4, S. 628. 
@> Hamantls Scllrifte甜， Bd. 7, S. 242 。門澤撮瓦爾達改正此段引文，今從

之;見 Menzer: (Einleitung), KGS , Bd. 4, S. 628 , .Anm. 7 。然哈特
克黯赫拉遠的日期從佛荷蘭德之說;參閱 Vor1änder: < Einleitung)，見
CrundlegulI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 S. xn An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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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我們帶著一種妒忌倉促行事，使他人不可能搶在我們之前

預告此書底存在一一並非好像這是一項劫勞，而是因為我們一

旦有新消息可宜布時，我們自然會想首先宣布一項重大的新消

息。 J@ 由這些廣告辭可以君出:當時德國的知識界對康德這

部新書抱著多大的企盼之情!

康德此書出版之後，果然引起極大的反響，正面與反面的

均有。一向對康德持批評態度的啥晏從文人處借得此書，並且

讀過之後，在他於1785年 4 月 14 日寫給赫德爾的信中談到此書

說:

此處所說的不是純粹理性，而是另一個幻影和偶像:

善的意志。康往是我們當中最才洞察力的人之一，這

點迫他的對乎也得承認;但可惜這種洞察力是他的惡

靈，幾乎像會辛 (Lessing) 底洞察力一樣。因萬一

套新的經院哲學和一套新的教皇統治是我們流行的時

代風氣之一對求是斯瞌耳 o@)

他於同月 22 日康德生日那天拜訪康德時，獲贈此書一甜。@但

事後，他在 5 月 12 曰:寫給謝夫納的信中仍然表示 r對我而

言，純粹理性與善的意志依然是我無法憑我的感覺得到其概念

的字眼......J @ 

@引自 Menzer: (Einleitun帥， KGS , Bd. 4, S. 628. 
@) Hamanns Schrifte11 , Bd. 7, S. 243 D 接希臘神話，米遠斯 (Midas) 是弗

里吉亞 (Phrygia) 國王。他因得~日f，ilþ阿測量而長出一對越耳，為了怕人
知道，便以帽子將耳朵遊蓋起來。但是最後，這個秘密還是接他的理髮匠l!ft

漏出去回故此處前謂「米嵩訢碰耳J '宮、flH難以掩飾的秘密」。

@ 請參閱他在當天寫給謝夫納的信;見 Hamamls Schriften, Bd. 7, S. 
24.3 。

@ 同上， S. 2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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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另一方面，徐次於 1785 年 9 月 20 日自耶那寫信給康

德，向他表示: r如果我要向您描述我拿起您的《道德底形上

學之基礎》時的愉快，和我讀它時的興趣，以及我放下它時的

滿足，我將找不到用詞。 J@ 同年10月 11 日，耶那大學法學教

授胡菲蘭 (Gottlieb Hufeland) 也寫信向康德表示 r您將以

道德的〔著作〕特別帶來的好處將是不可名狀的，因為依我立

兒， {基礎》有這種功績，副主言度穩固地建立了全部道德，並

且將所有人由恩辨召回到行動(這對於我們人類是極仁慈的)oJ

@次年 5 月 12 日，有一個才二十歲的年輕人艾爾哈德 (Jo

hann Benjamin Erhard) 自紐倫堡 (Nfunberg) 寫信給康德

說: r......我完全同意您的《道德底形上學》。每當我想起我

首次讀它，以及您的〈純粹理性底法規〉極高明地為我作準備

的時刻，一股狂喜之情就流遍我的全身。 J@>

以上且可述，都只是私下的反應;而在反對康德的陣營

中，則出現了一些對此書的公開批評。康德在此書中嚴格地對

道德與幸福底領域作原則性的區分，反對任何形態的幸福主義

(Eud趾nonismus) 。哥廷根大學教授費德爾 CJohann Georg 

Heinrich Fed叮〉於1785年10月 29 日出版的《哥廷根學報》第

172期為康德此書寫了一篇評介。在這篇評介中，費德爾從幸福

主義底觀點反對康德對道德與幸福的嚴格區分口他在次年出版

的《對人類意志的探討> (Untersuchungen über den mensch-

@ Kants Briefwec且sel ， 見 KGS， Bd. 凹， S. 407 0 

@ 同上 ， S. 412 曰，

@ 同上， S. 4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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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hen Willen) 一書中，也對康德此書作了類似的批評。@此

外，杜賓根 CTübingen) 大學教授弗拉特(Johann Friedrich 

Flatt) 亦根攘同樣的觀點，在 1786 年 2 月 16 日出版的《杜賓

根學報~ (Tübingische Ge l.ehrte Anzeigen) 第14期為康德此

書寫了一篇評論 o 這篇評論所採取的觀點使哈壘誤以為它出於

費德爾底追隨者提泰爾 (Gottlob August Tittel) 之手。@

事實上，提泰爾也根撮費德爾底觀點寫了一部《論康德先

生底道德改革~ (Uber Herrn Kants Moralreform) ' 於1786

年出版。提泰繭，在此書中對《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所作的批

評@令康德底追隨者雅可布 (Ludwig Heinrich Jakob) 極為

慣慨。因此，雅可布在同年 7 月 17 日自 l會勒寫信給康德，向

他衰示 r對於您的《道德底形上學》的誤解似乎比對於您的

《批判》的誤解還要大得多 o 我不知道某一位提泰爾是否君過

您的小樹子;他竟敢評論您的《道德底形上學~ ，卻不了解您

的探討到底以什麼為目標。 J @l康德原先有意針對提意摩爾和費

德爾底批評撰文為自己辯護，並且向畢斯特透露此意。但是畢

斯特在同年 6 月 11 日寫信給康德，勸他不要理會這些批評，因

為「每個有理性的人若君到一位費德爾想要教導一位康德(而

提泰爾文只是徵弱的費德爾底微弱陰影) ，他就聳聳肩膀J o@ 

@ 關於贊德爾對康德此書的批評，可參閱 Kanls Briefwechsel， 見 KGS， Bd. 
13, S. 180 。

@ 見 1786年 5 月 13 日哈且是致雅科比 CJohann Conrad Jacobi) 商;列於 1.G.

H枷anns Leben Itnd Schriften , Bd. 5, S. 322 。

@參閱 Paul Matorp: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Einleitu蚣，

KGS, Bd. 5, S. 506. 
@l Kants Briefwechsel， 見 KGS， Bd. 凹， S. 462. 
@ 向上， S. 457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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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徐次在同年11月 3 日:寫給康德的信中可知:康德曾於 9 月 24

日寫信給徐次，請他代為蒐求提泰爾底《論康德先生底道德改

革》一書;而徐次在收信之後四個多星期才取得此書，但認為

「它值不上郵費J a@) 而從徐次在次年 3 月23 日寫給康德的信

中可知:康德己放棄了答辯的計畫;因為徐次在信中寫道:

「您自己完全不想進行反駁，而只想安靜地繼續您的路途，還

是高明之舉。 J@

當時的德國知識界對康德底《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的一

股評價，我們或許可從耶尼胥 (Daniel Jenisch) 在1787年 5

月 14 日寫給他的信中君出來口耶尼胥在信中寫道:

教授先生閑下!在我所認識的學者當中，您的《道德

底形上學之基礎》所遭到的反對比您的《才比判》多得

多;而人們不可能願章相信:白然已在如此堅實的基

礎上建立了道權學口純而，有些哥是根人熱情也寫信

告訴我詰書中揖為新穎而特異的其坦;大德家都殷切

盼望您的道德底形上學口@

在同一封信中，耶尼脊也提到比斯托利伍斯 (Hermann An--dreas Pistorius) 在《一放德國叢書》第66卷為康德此書所寫

的評論。在這篇書評中，比斯托利伍斯除了像提泰蘭和費德爾

一樣，抨擊康德對道德與幸福的嚴格區分之外，還批評此書中

所包含的「最費解的形上學J a@ 而在耶尼胥君來，這篇書評

@ 向上 J S. 468-470 。

@ 同上 J S. 480 。

@ 同上 J S. 486 D 

@ 關於比斯托刊伍斯對康德此書的批評，可參閱同上 J Bd. 13, S. 197f.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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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不夠深入(雖然表面君來極為嚴格) ，卻巴有許多追隨

者，因為在道德學中，通俗性已使還些頭腦失調 o J @ 

但無論如何，康德此書在當時顯然極受讀者底歡迎;這

由以下的事實得到證明:此書在出版後的第二年即因售轉而再

版，而在康德有生之年文再版兩次〈分別於1792及1797年) , 

重印四次(分別於1791 、 1794 、 1796及1801年〉。費德爾等人

底批評似乎無損於康德底學術聲望;而在說們今曰:看來，康德

宋反駁他們的批評，實木失為明智之舉 D

@ 向上， Bd. 10, S. 4B6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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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前吉

(1. 哲學底各種分特〕

古代希臘哲學分第三門學問:自然學 (Physik) 、倫理學

和邏輯。這項區卦完全符合問題底本性，而且我們對它所領改

進的，大概只有補上它的原則，而以此方式一則保證其完整

性，再則能正確地決定必要的細目。

一切理性知識或為實臂的，或為形式的 D 前者考察某一對

象;後者則僅探究知性(Verst組甸和理性本身底形式，以及

一般而言的思考底普遍規則，而不論對象底差異。還門形式的

哲學稱為邏輯;而這門實質的哲學(它牽涉到特定的對象和這

些對象所依從的拷貝。〉文有兩種 o 因為這些法則或獨自然底法

則，或獨自由底法則 D 前-種法則底學問稱為自然學，另一種

法則底學問即是倫理學。前者也稱為自然論 (Naturlehr吟，

後者也稱為道德諭 (Sitten1ehre) 。

邏輯不能有經驗的部分，亦即這樣的一個部分:其中普遍

而必然的思考法則基於得自經驗的根攘。因為如其不然，邂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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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成其為邏輯了，亦即不是知性或理性底法規(Kanon) (它

適用於一切思考，且必然得到證蚵〉。反乏，自然哲學和道德

哲學均能有其經驗的部分。因為前者必額為自然(作為一個經

驗對象〉決定英法則，而後者都必額為人類底意志(只要它為

自然所觸動〉決定其法則。固然前一種法則是一切事物接以發388

生的法則，第二種法則是一切事物應當接以發生的法則，但這

兩門哲學也考慮使應當發生的事物常不誕生的條件。

我們可將一切立於經驗底基礎上的哲學稱為經駝的哲學，

而將僅依先天 (a priori) 原則闡明其學說的哲學稱為純粹的

哲學。後者若只是形式的，便稱為運軒;但若被限定於知性底

特定對象上，則稱為形上學。

這樣便產生了一套雙重的形上學一一一門窗織成形上學和

一門道德底形土學一一之理念。因此，自然學將有其經驗的部

分，但也有一個理性的部分;倫理學亦然一-雖然在這裹，經

驗的部分可特稱為實用人類學，而理性的部分可恰當地稱為道

德學 (Moral) 。

(2. 純粹倫理學之法要3

一切職業、手藝和技術都因分工而蒙刑，因為一個人不必

做所有的工作，而是每個人都專做某項工作(這項工作與其他

工作在處理方式上顯然不同) ，因而能夠更輕鬆地將它做到最

完美的程度。在工作未經如此區分與分配的地方，每個人都是

萬事通，在這襄職業仍處於最原始的狀態中。有人可能會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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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哲學在其所有的部門中難道不需要專家嗎?如果我們警告

那些習於根攘大眾底口味、按照種種他們自己都不明白的比

例、將經驗之物與理性之物混合起來出售的人(他們自稱獨立

思想家，卻稱其他只照管理性的部分者為煩瑣思想家) ，不要

同時從事兩項在處理方式上極其不同的工作(或許這兩項工作

各需要一項特殊的才能，而身兼兩職只產生半吊子) ，還對於

整個學術事業豈不是會更好嗎?這些問題本身固然是值得考慮

的題材，但我在此只悶:學問底本性.難道不要求我們始終謹慎

地將經驗的部分與理性的部分分闕，並且在依本義而言的(經

驗的〉自然學前面預置一門自然底形上學，而在實用人類學前

面預置一門道德底形上學I嗎?這兩鬥形上學必領謹慎地清除-

389切經驗之物，以了解純粹理性在這兩種情況下能有多少成就，

以及它本身從什麼來源取得它這種先天的教導一一不論這後一

項工作是由所有道德學家(其名稱極多〉去傲，還是僅由一些

對它有使命感的人去傲。

慨然我在此原本是以道德哲學為目標，我將所提出的問題

僅局限於以下一點:難道我們不認為極有必要有朝一日去建立

一鬥純粹的道德哲學(它完全清除了一切只能是經驗的、且屬

於人類學的事物〉嗎?因為義務和道德法則底普通理念自然顯

示出:這樣一門哲學必讀存在。每個人都得承認:一項法則若

要在道德上有擻，亦創作為一項責任 (Verbindlichkeit) 底根

攘，就得具有絕對的必然性 r你不該說謊」這項命令決非只

適用於人類，而其他有理性者就不必放在心上;其餘一切真正

的道德法則亦然。因此，每個人也得承認:在此我們不能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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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本性或他所置身的世界底狀況中，而只能先天地在純粹理性

底概念中尋求責任底根攘;而且其他一切以純然經驗底原則為

基礎的規範，甚至一項在某方面有普遍性的規範(只要它有絲

毫部分，或許只有一項動因，依於經驗的基礎〉固然可稱為實

踐的規則，但決不可稱為道德的法則。

因此，在所有實踐知識中，道德法則〈連同其原則〉不僅

在本質上有別於其他一切含有任何經驗之物者，而是整個道德

哲學完全基於實踐知識底純粹部分。而當道德哲學應用於人

時，它不從對於人的認識(人類學〉借取絲毫東西，而是提供

他(作為有理性者〉先天的法則 o 當然，還些法則還需要經

過經驗磨煉的判斷力，以便一則分辨它們在什麼情況下可以膺

用，再則使人底意志接受它們，且為它們取得實現底力量;因

為人本身為如此多的愛好所影響，固然能有純粹實踐理性底理

念，但非如此輕易地能夠在其品行中實現之 o

因此，一門道德底形上學是不可或缺而必要的，還並非僅

i晶於恩辨底動因，以便探索先天地存在於我們的理性中的實踐"。

原理之根掠，而是因為倘若我們欠缺這項導引及用以正確地評

斷道德的最高規準，道德本身就會不斷受到各種腐蝕。因為凡

事若要在道德上成為善的，光是它符合道德法則並不夠，而

是它還得為了道德法則之故而發生。否則這種符合只是極偶然

而不可靠的，因為非道德的根讓有時固然會產生合乎法則的行

為，但往往會產生違背法則的行為。但如今除非在一門純粹哲

學中，我們無法在其他任何地方找到具有純粹性和真實性(在

實踐領城中最重要的正是這點〉的道德法則，因此純粹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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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勝上學〉必領先成立;而且如果沒有它，就根本不會有道德

哲學 o 將那些純粹原則混入經驗原則中的哲學本身不足以當一

們哲學之名(因為哲學之昕以有別於通常的理性知識者，正由

於它在單獨的學問中閻明後者只是混滑地理解的事物) ，更不

足以當一門道德哲學之名，因為正由於這種混淆，它甚至損害

到道德本身底純碎性，並且與它自已的目的背道而馳。

(3. 一般品言的意欲底哲學〕

我們切莫以為:在著名的吳爾夫(Christian Wolff, 1679-

1754) 底道德哲學(即他所謂的「一般實踐哲學J )前面的序

論中，我們已有了這里所要求的事情，且因而在此決不需要

踏入一個全新的領域 o 正因為它要成為一門一般實踐哲學，所

以它並未考察任何特殊種類的意志(像是毫無經驗動因、完全

依先天原則而被決定，而且我們可稱為純粹意志的這樣一種意

志) ，而是考察→艘而言的意欲(Wol1en) 以及在此一般意義

下屬於它的一切行為和條件;且因此它有別於一門道德底形上

早知日咐邏輯有別做驗哲學 (Transzendentalphi1oso

phie)一一前者闡明一般而言的思考之活動和規則，後者都僅

關閉純綽思考〈亦即我們藉以完全先天地認識對象的那種思

考〉之特殊的活動和規則。因為道德底形上學應當探討一種可

能的純粹意志之理念和原則，而非一般而言的人類意欲之活動

391和條件(它們多半取自心理學) 0 在一般質踐哲學中也談到道

德法則和義務〈雖然完全不合其權限) ，還不足以反駁我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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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因為這門學問底作者甚至在這點上，也仍然忠於他對於這

門學間的理念。他們不區別真正的道德動因(它們本身僅由理

性完全先天地星顯出來〉和經驗的動因(知性僅靠經驗底比較

將這些動因提罰，為普遍概念) ，而是無親於這些動因底來源之

不同〈因為它們全被君作同類的) ，僅就其總量之大小考察

之;並且以此方式形成其責任底概念。這個概念固然決非道德

的，但其性質卻只能求諸一門哲學，遣門哲學完全不就一切可

能的實踐概念之根源去判斷:它們究竟只是後天地，還是甚至

先天地形成?

(4. 本書底目的〕

我決心有朝一日提出一部道德底形上學，(!)如今先發裴本

書。誠然，除了純粹實踐理性底批判之外，道德底形上學根本

沒有其他的基礎，@正如除了我已發表的純粹思辨理性底批判

之外，形上學並無其他的基礎一樣。然而，一則，前一種批判

不像後一種批判那樣極端必要，因為在道德領域中，人類理性

(甚至在最通常的知性中〉能輕易地達到最大的正確性和周詳

性;反之，它在理論的且純粹的運用中卻是完全辯證的。再

則，我要求:純粹實踐理性底批判若要成為完整的，我們就得

能同時顯示實踐理性和思辦理性之統一於一項共通原則之下;

(!) 1797.，."且是發表《通緝底形土學>> (Die Metaþ/lysik der Sitte的一
會。

@ 1788平處是發*-<贊耳~n!. '1生.i:è判>> (Krilik der praktische1l Verllllnft) 
一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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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到底只能有同一個理性，而它僅在應用上才額分別開來。

但我在此若不引進另外一種考察，而攪亂讀者底心思，就仍然

無法使這項工作達到這樣一種完整性。為此緣故，我使用了

「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一名，以代替「純粹實踐坦性底批

判」之名。

而第三點，甚至一部道德底形上學雖有嚇人的標題，仍然

能夠有極大的通俗性，且極為適合適常的知性;因此我發現:

392將這項預備基礎的工作從道德底形上學分開來，使我以後毋額

將在此無法規避的精微討論附在較易理解的學說中，是有好處

的。

但本書不過是在探求並確立道德底最高厚、民1) j 單單這點便

構成一項就其目的而言是完整的、且領與其他一切道德探究分

闋的工作。我對這個重要的且至今仍遠遠未得到克分討論的基

本問題之論斷，誠然會因上述原則之應用於整個系統而大為顯

豁'並且因該原則隨處顯現的充分性而大為證賞。然而，我得

放棄這項好處;這項好處其實更會滿足自己，甚於造宿舍難，

因為一項原則立便於使用及其表面的充分性，並不為其正確性

提供任何完全可靠的證踢，反而引起某種偏頗態度，不對這個

原則本身〈完全不考慮其結果〉極嚴格地加以探討和考慮。

(5. 本書底方法〕

我以為，我在本書中所採用的方法是這樣的:如果我們願

意採取分析的途徑，由通常的理性知識進而決定其最高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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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轉而採取綜合的途徑，由對此原則的檢查及其來跟回到它所

應用的通常知誠，那麼這便是最恰當的二守法。因此，本書底章

節畫分便成為這樣:

第一章:由通常的道德的理性知識過往哲學的道德的理性

知識

第二章:由通俗的道德哲學通往道德底形上學

第三章:由道德底形上學通往純粹實臨理性底批判的最後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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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一章由通常的道德的理齡織通往哲學的

鏘的理11生知識

(1.善的意志〕

在世界之內，甚至根本在它之外，除了一個善的意志之

外，我們不可能設想任何事物，它能無限制地被現為馨的。理

智、機敏、判斷力及其他可稱為精神底才能者，或者勇氣、果

決、剛毅這些氣~底特性，在許多方面無展是善的且值得期望

的;但如果將要運用這些自然稟賦的意志〈其特質因之稱為性

格〉並非善的，它們也可能成為極其壞而有害的。幸運成員易于

也同樣如此。權力、財富、榮譽，甚至健康及完全的福祉和對

自己狀況的精足，均歸於幸福 (Glückseligkeit) 之名下。如

果沒有一個馨的意志在此矯正它們對心靈的影響，並藉此也矯

正整個行動原則，而且使之合於普遍的目的，它們便使人大

艙，且往往因之也使人驕慢。一個有理性而無偏私的旁觀者君

到一個沒有一絲純粹而善的意志裝點的存有者始終如意時，決

不會感到稱心，且因此善的意志做乎甚至構成「配得幸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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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的條件一一這更不待言 o

若干特性甚至有助於這個善的意志本身，並且能使其工作

輕易不少。但儘管如此，它們並不具有絕對的內在價值，而是叫

總以一個馨的意志為條件;這個馨的意志!控制我們理當對它們

懷有的尊祟，並且不容許將它們觀為絕對善的 D 在情緒與激情

中的節制、自制及冷靜的思慮木正在許多方面是善的，而是似

乎甚至構成人格底內在價值之一部分;然而，要無限制地宜稱

它們是善的，還羞得遠〈不管古人如何無條件地頌揚它們〉。

因為若無一個馨的意志底原理，它們可能成為極壤的東西;而

一個惡棍底冷靜不但使他危臉得多，也直接使他在我們的眼中

比他不具此特性時更加可厭。

(2. 善的意志及其結果〕

善的意志之為善，並非由於其結果或成赦，部非由於它宜

於達成任何一項預定的目的，而僅由於意欲;也就是說，它自

身就是馨的，而且就它本身來窘，其評價必須無可比較地遠遠

高於它獨任何一項愛好〈若我們願意的話，甚至為所有愛好底

總合〉所能實現的一切。縱使由於命運之特殊不利，或者由於

後母股的自然之貧乏配備，這個意志完全欠缺實現其意圓的能

力，且在盡了其最大的努力之後仍然一無昕成，而只躺下善的

意志〈當然它決不只是-個願墓，而是竭盡我們力所能及的一

切手段)此時它本身仍具有其全部價值，像一顆寶石似地獨

自閃耀。有用與否對這項價值不會有所增滅。其有用性彷御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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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鱷飾，使人能夠在通常的交易中將這顆寶石運用得更好，

或者用來吸引那些尚不足以為行家的人底注意，但非用來向行

家推薦它，且決定其價值。

(3. 理性底作用〕

但在純然意志底絕對價值之這個理念中(在評估還積價值

時完全不考慮刺盎〉仍有令人感到奇怪之處，以致儘管連通常

的理性都同意這個理念，仍必然產生一項懷提:或許其秘密的

根接只是浮言穹的幻想，而自然將理性賦予我們的意志作為其轄

395制者之這項意圖可能被誤解。因此，我們想從遺項觀點去翰查

這個理念。

在一個有擻的(亦即依生命底目的而被設計的〉存有者底

自然稟賦中我們假定一項原理:在這個存有者中的任何一個目

的，除了最適合此目的且與之最相宜的器官外，不會有任何器

官。而今假如在一個具有理性和意志的存有者，其係存、其福

祉一一一言以蔽之，其幸福一一是自然底真正目的，則自然選

擇受造物底理性來完成它這項意圖，是個極壤的安排。因為本

能會遠遠更加確切地向這個受造物指明它為此意圖必須做的一

切行為、以及其行動底全部規則，並且能遠遠更加可靠地保住

那個目的，勝於過去憑藉理性所能做到的。如果理性也已被賦

于這個受寵的受造物，則它必然僅供此受造物用來思考其本世

底幸運稟賦，為之贊嘆，為之欣喜少且為此感謝慈蔥的造物

主，而非使這個受造物底欲求能力受到那種軟弱而不實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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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或者擅自干涉自然底意圈。一言以蔽之，自然會不讓理性

影響實踐的運用，且不讓它妄自憑其微弱的識見為自已想出韋

爾及得到幸福的手段之芳案;自然本身不但會承擔目的底選

擇，而且也承搶手段底選擇，並且明智地預作安排，將這兩件

事單獨託付於本能。

事實上我也發現:一個有教養的理性越是致力於追求生命

與幸福底享受，人就離真正的幸福越遠;由此便在許多人身

上，也在那些對理性底還用最老練的人身上(只要他們夠坦率

而承認這點〉產生某一程度的「彌請避辛辛 J (Misologi吟，

亦即對理性的憎惡。因為他們在約略估算其昕得到的一切好處

之後一一我不想談由於想出庸俗的奢侈底一切技巧而得到的好

處，而是甚至談到由學問(對於他們而言，學問終究似乎也是

一種知性底奢侈〉得到的好處一-，卻發現:事實上，他們只

為自己招來更多的麻煩，勝於所得到的幸稿，而且最後在遺方"

面訣慕更平凡的人〈他們更接近純然的自然本能之引導，且不

容許其理性太過影響其所作所為) ，而非輕觀他們。至此我們

得承認:有些人極力貶抑對於理性會為我們在生活底幸福與滿

足方面取得的好處之過分頌揚，且甚至完全否定之;他們的判

斷決非乖張，或者對宰制世界的善不知感激，而是這些判斷暗

中以他們的存在底另一項更有價值得多的目的之理念為根接。

理性根本是被指定用於這項目的，而非幸福，且因之人底私人

目的泰半得居於這項目的之後，以之為最高條件。

因為慨然理性不太適於在意志底對象及我們的→切需要

〈理性有時甚至使需要滋長〉之滿足方面可靠地引導意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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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葉受的自然本能會遺遼更加確切地引至這項目的) ，但它仍

然作為實踐的能力〈亦即作為磨當影響意志的能力〉被分配給

我們，貝U其真正的使命必然是產生一個決非作為其他目的底手

段、而是其白身官F善的意志。如果自然在其他場合分配其稟賦

時均已依目的進行工作，則對於這項使命，理性絕對是必要

的。因此，這個意志固然可以不是唯一而完全的善，但卻必績

是最高的善，而且是其他一切善〈甚至一切對幸福的要求〉底

條件 o 在這個情況下，如果我們發覺:理性(它是前一項無條

件的目的所不可或缺的〉底陶冶至少在此生以各種方式限制始

終有條件的第二項目的(即幸福〉之連成，甚至可能將之化歸

於無，而不致使自然底過程在這方面不合乎目的，那麼還可以

與自然底智慧十分助合。因為理性〈它知道它在實踐上的最高

使命在於接立一個馨的意志〉在達成這項目的時，只能有其獨

特的一種滿足，亦即因完成一項文是僅由理性所、決定的目的而

有的精足一一縱使這會使愛好底目的遭受一些損失。

397(4. 善的意志與義務〕

但是為了關閉一個自身即可尊崇、且不因其他目的而為馨

的意志底概念一-這個概念早已存在於自然的健全知性之中，

且不需被教導，而只需被指點;在評佑我們的行為底全部價值

時，它始終居於首位，且構成其他一切價值底條件一一，我要

討論義務底概念。這個概念包含一個馨的意志底概念，儘管是

在某些主觀的限制和障礙之中;但這些限制和障礙決不會掩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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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概念而使之不可辨識，反而凸顯之，而使之呈現得更加鮮

明。

(5. 義務與道德價值〕

有些行為固然可能對於某一個目的是有用的，但我們已知

道它們違反義務。在此我略過所有這些行為;因為慨然它們甚

至與義務相抵梧，則它們決不會有「它們是否可能出於義務

(aus Pflicht) 而發生」的問題口還有一些行為實際上是合乎

義務的 (pflichtm益冉的，然而人對於它們並無直接的愛好，但

由於受到另一種愛好底驅策，仍然履行之。遺些行為我也撇開

不談;因為在此不難分別:合乎義務的行為之發生是出於義

務，還是出於自私的目的?當一個行為是合乎義務的，而且主體

對它還有直接的愛好時，要君出這項分別就難多了。譬如，一

個小商服不對其無經驗的顧客抬高價格，並且在交易熱緒時，

這個聰明的商人也不如此傲，而是對每個人都保持一個固定的

共同價格，因而一個小孩向他購買時，也像其他每個人一樣不

吃虧;這種作法當然是合乎義務的。這就是說，他誠實地對待

顧客;但這遠不足以使人因此相信:這個商人係出於誠實底義

務和原則而如此傲。他的利益要求他還麼做;但我們在此不能

假定:他對顧客另外有一種直接的愛好，使他紡都出於愛而在

價格方面不厚彼薄此。因此，這個行為之發生飯非出於義務，

亦非出於直接的愛好，而只是為了自利的目的 D

反;之，維持自己的生命是項義務，而且每個人對此還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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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直接的愛好。但因此之故，大多數人對此事所懷的恐懼或慎

39B卻無內在的價值，而且這種恐懼或慎底格律並無道德的意酒。

他們保存其生命，固然合乎義務，但並非出於義務。反之，偎

定橫逆與無望的悲痛完全奪去了生命底趣味，內心堅強的不幸

者對其命運的憤慨多於退縮或沮喪，而期望死亡;但他卻維持

其生命，而無昕愛於它，即非出於愛好或恐懼，而是出於義

務口那麼他的格律便有一項道德意洒口

在我們辦得到的時使施蔥於人，是項義務口此外，有些生

性富同情心的人，即使沒有虛榮或自刺底其他動因，他們也因

散布快樂於周遭而感到一種內在的愉快，並且會對別人底滿足

感到喜悅(只要這種滿足由他們昕引起〉。但我認為:在這種

情況下，無論這類行為是多麼合乎義務、多麼可喜，它們仍無

真正的道德價值，而是與其他的愛好為伍口譬如對名譽的愛

好，如果幸運地碰到實際上有益公眾且合乎義務、因而值得著

重之事，則它應得到贊賞和鼓勵，卻非尊崇;因為其格律缺乏

道德意酒，亦即「不出於愛好、而出於義務去做這種行為」的

意洒 D 因此假定:那位慈善家底心靈為他自己的悲痛所籠罩，

而其悲痛使他失去對他人底命運的一切同情;他仍有能力施蔥

於其他窮困者，但對他人底窮困無動於衷，因為他自己的窮困

巳夠他應付了。現在不再有愛好鼓動他去施蔥，他卻擺脫這種

極端的麻木，不由任何愛好、而僅出於義務去做這個行為;這

麼一來，這個行為便首度具有真正的道德價值。進而言之，假

如自然在某個人底心中原本就賦予很少同情心，而他在氣質上

是冷漠的，且對他人底不幸漠不關心(在其他方面，他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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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人君子)這或許是由於他稟有忍耐及剛毅底特殊天賦(甚

至對他自已的不幸亦然) ，而偎設吾兒甚至要求其他每個人也有

同樣的天賦。如果自然原本就未將這樣一個人(他的確不會是

自然底最壞產物〉塑造成慈善家，難道他就不會在自己身上另

外發現一個根源，可賦于他自己一個較諸一個善良氣質可能具

有的價值高得多的價值嗎?的確!正是在這襄顯出性格底價

值，而這項價值在道德上無可比擬地是最高價值，此即:他並39~

非出於愛好、而是出於義務去施寓。

確保自己的幸福是項義務〈至少間接而言)因為在諸多

憂慮底壓迫下且在未滿足的需要中，對自己現狀的不滿可能極

容易成為一項重大的詩惑去違犯義務。但是，在此縱使不考慮

義務，所有的人本身對於幸福已有最強烈而真摯的愛好，因為

一切愛好正是在幸福底理念中合為一體。但幸福底規範多半具

有如此的特性:它對一些愛好頗有損害，但是人對於一切愛好

底滿.足之總和(名為幸福〉卻無法形成任何確定而種當的概

念口因此無怪乎一項單獨的愛好，若它所允諾之事以及它得到

滿足的時間確定的話，可能勝過一個游移不定的理念。譬如，

一個痛風塵者可能選擇享受他昕喜歡之事，忍受他所能忍受之

事，因為他經過前略估計之後，至少在這件事上，並不為了對

於一項幸福(它攘稱存在於健康之中〉的可能無根攘的期待，

便犧牲了眼前的享受 D 但縱使在這個例子中，如果對幸福的普

遍愛好並不決定其意志，而至少對他來說，健康並不構成這項

約時估計底必要因素，那麼在這裹，就像在其他昕有例子中一

樣，仍留下一項法則，即是:不出於愛好、而出於義務去促進



.第一幸 由 1革命的.iit.t色的車里，雄主，識迪拉哲學的道./t'vnt怯知識﹒ • 17 

其幸福。在此，其行為首度具有真正的道德價值。

毫無援間，我們也得如此去理解命令我們去愛我們的鄰

人、甚至敵人的那些經丈口因為愛當作愛好來看，無法被命

令;但是出於義務的仁蔥，縱使全無愛好驅使我們去做它，甚

至為自然的且無法抑制的厭惡所抗拒，卻是實踐的、而非成史

的 (pathologische) 愛。這種愛存在於意志、而非感覺底癖好

中，存在於行為j鹿原則、而非溫柔的同情中;但唯有這種愛能

夠被命令 D

[6. 義務底形式原則〕

第二個定理@是:一個出於義務的行為之道德價值不在於

由此會達到的目標，而在於此行為接以被決定的格律;因此，

晶。。不繫於此行為底對象之實現，而僅繫於意欲底原則〈該行為根

按這項原則發生，而不考慮欲求能力底一切對象〉口由上文可

知:我們在行為中可能有的目標、行為底結果(作為目的〉和

意志底動機，均無法賦予這些行為一項無條件的道德價值。如

果這項價值不當在於意志〈關聯著所期望於行為的結果) ，那

麼能在那襄呢?它木能在其他任何地方，只能在意志成原則

中，而不考慮由還樣一個行為昕能達成的目的 D 因為意志居於

其先天原則(它是形式的〉及其後天動機〈它是實質的〉之

間，彷佛是在一個分岔道上;而且慨然它必須為某項原則所決

@ 處是.永捉到第-偏是已狸。由主文看永，第一個定nt應當是:一個行為之具

才進A色價值， jut-位甸於它合乎If.蕩，為是由於它也於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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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則當一個行為係出於義務而發生時，這個意志必將完全為

意欲底形式原則所決定一一在此它已被剝除一切實質原則。

(7. 對法刑的敬畏〕

第三個定理是前兩個定理底結諭口我願如此表達它:義務

是自於對法則的敬畏的一個行為之必然性口對於對象(作為我

打算傲的行為之結果〉我固然能有愛好，但決無法有敬畏;這

正是因為它只是一個意志底結果，而非其活動。同樣的，對

於一般而言的愛好?一無論是我的愛好，還是另一個人底愛好

一一我不能有敬畏口在第一種情況下，我至多能認可它;在第

二種情況下，有時我甚至會喜愛它，亦即觀之為有助於我自己

的利益。但是唯有僅作為根接、到決不作為結果而與我的意志

相聯結的東西，亦凹，不為我的愛好服務、而是壓制它(至少

在抉擇時完全將它揚諾估量之外〉的東西一一也就是說，唯有

法則本身一一才能是敬畏底對象，並且也是一項命令。如今一

個出於義務的行為應當完全排除愛好底影響，連帶地也排除意

志底所有對象;因此，在客觀方面，除了法則，而在主觀方

面，舔了對此實踐法則的純粹敬畏，連同「縱使損及我的一切叫

愛好，也遭.守這樣一項法則」的格律θ 之外，平等無任何其他事

物能夠決定意志。

巴格.ft: (Maxime) 是意欲底主1儷原則;客觀原則曲曲，當理性對欲求棚

能力有完全的支配力時，在主觀方面也將完{乍-切有理性者底實踐原則

者〉是lil:踐法 JII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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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行為底道德價值不在由這個行為所期待的結果中，

因而也不在任何一項需要由這個被期待的結果借取其動困的行

為原則中口因為這一切結果(自己現狀底安適、甚至他人幸福

底促進〉也能由其他原因產生，因此還不需要一個有理性者底

意志;但是最高而無條件的善卻只能見諸一個有理性者底意志

中。是故，除了法則底表象本身一一只要意志底決定根攘是遺

個表象，而非所期望的結果，則連個表象當然只能發生於有理

性者身上一一之外，沒有任何事物能構成如此優越的善(我們

稱之寫道德的善) 0 遣種善已見諸依之而行動的人本身，卻木

可首先由結果去期待它 D 。

401。有人可能指責我，說我在「殺者U (Achtung) 一詞後回僅托庇於一種隱

晦的情感，而不用一個理性概念明白地答覆此問題。然而縱使敬畏是一種

情感，它卻不是透過影響而接受的情感，而是透過一個理性概念布魯生的

情感，且因此與所有可歸路愛好或恐側的前一種情惑不同類 a :fjt直接認定

為我的法則者，:fjt是以敬畏認定之;而敬畏僅意謂「紋的意志服從一項法

則，而無其他對於毅的感覺的影響之中介」的意散 a 法則之直怯決兒可E志

及此種決定底意識謂之處長，因此做畏被看作法則加諸主體的結呆，而非

其原悶。敬畏根本是一項傷害紋的說愛的價值底表象。是故，敬畏之為

物，既本被取為愛好底對象，亦不按規3哥哥、地底對象個機它同時與道兩
者均有類似之處〉。因此，敬畏底背靠只有法則，並且是.:fJt們加請我們會

已、且其自身有必然性的法則。就其為法1\U而霄，:fjt們服從它，而不顧慮

:fJt愛;說~們將它3日言者說們自已而言，它可是書記們的意志底一個結果 a﹒它

〈譯者缺〉在第一方回頭乎恐懼，在第二方面類乎愛好。昕省對於一個人
的敬畏其實只是對於法則〈正直等底告別〉的敬畏，而此人為:fJt們提供範

例。由於我們也把「發揮:fJt們的才能」清作義務，則:fJt們在一個有才能的
人身上彷卻也看到一項決且，) (即~線習在這方面向他看齊〉成'*'例，而造

構成~們的敬畏。一切昕謂的道德興趣僅在於對法則的成長。

(1'丰:i"按:依文法，比 r 'è- J 芋，曾指「務則J 但依文義，如!當.ill r成

長J • i孟晶~r泊是，$..f，色一時的 3Â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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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定言令式〕 402 

但是，一項法則底表象一一縱使不考慮由此昕期待的結

果一一必然決定意志，因而這個意志可絕對而無限制地稱為苦

的;怎樣一個法則能夠如此呢?臨然我已從意志中除去一切可

能因服從任何一項法則而產生於意志的衝動，貝。所剩下的唯有

行為之一般而言的普遍合法則性，而只有這種合法則性應當先

作意志底原則;這即是說:除非我也能起顧我的格律處成為一

項普通法則，否則我決不當有所行動。如今在此克作意志底原

則的，只是一般而言的合法則性(並無任何一項指定某些行為

的法則作為基礎)而如果義務不該在所有的領域中均是個虛

幻的妄想與荒麗的概念，貝。這種合法則性也必須克作意志底原

則口通常的人類理性在其實踐的判斷中也完全與此相舍，並且

始終記得上述的原則。

譬如我問道:我在困墟中可不可以作一項承諾，而有意不

遵守它呢?在此我不難分別這個問題可能具有的兩種涵義:作

一項虛假的承諾是否聰明?抑或還是否合乎義務?無疑的，前

一種情形可能經常發生。誠然我很明白:藉這個詭計擺脫我目

前的一個困境是不夠的，而是我得考慮:這個謊言是否爾後會

帶給我比我目前昕擺脫的麻煩更犬得多的麻煩呢?而慨然在我

所自許的一切紋捕﹒中，其後果並不很容易預見，因而一且失去

了信用，其結果可能比我現在所要避免的禍害對我更加不刺得

多，那麼我也得考慮:在此依接一項普遍的格律而行，並且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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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種「除非有意遵守，決不作任何承諾」的習償，是否為史

聰明的作法呢?然而，在此我馬上就明白:這樣一項格律其實

始終只是以肘擔心的後果為根接。如今，出於義務而誠實與由

於擔心不利的後果而誠實，的確是完全不同之事。因為在第一

種情況下，行為底概念本身已包含我的一項法則;而在第二種

情況下，建立得先環現他處，君君還可能會為我帶來什麼結果。

因為當我違背義務底原則時，這非常肯定是件壞事;但是當我

403放棄我的朋哲底格律時，還可能有時對我極為有刺〈雖然堅持

這項格律的確較為安全〉。然而，為了以最簡捷但卻可靠的方

式得知如何答覆「一項歎騙的承諾是否合乎義務」這個課題，

我間自已:如果我的格律(藉一個不黨的承諾使自已擺脫困

境〉應當作為一項普遍的法副而成立(不但對我自己，也對其

他人而言) ，我真的會滿意嗎?我真的能夠對自已說:每個人

處於困攬中，而無其他辦法可以擺脫時，均可作一項不實的承

諾嗎?於是我立刻領悟到:我固然能意願說謊，但決無怯意願

一項說說底普遍法則。因為按照這樣一項法則，根本不會有任

何承諾存在;因為對其他人就我未來的行為表示我的意志〈但

還些人並不相信這項表示) ，是徒然的。否則，如果他們在倉

促間相信我的表示，仍會以同樣的手、法回報於我。因此， -且

我的格律被當成普遍的法則，它必然毀城自身。

因此，我根本不需要有極高度的洞察力，就能知道:我必

領做什麼，我的意欲在道德上才會是善的?儘管對於世事無經

驗，對於其中所發生的一切變故不善因廳，我只間自已:你是

否也能意願你的格律成為一項普遍的法則呢?如果不能，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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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律便可t曉東;而這並非由於它將為你、甚或他人帶來的一

項害處，而是因為它無法作為原則而適合於一項可能的普遍立

法口但理性強使我對這項立法有直接的敬畏;我現在固然仍未

理解這種敬畏底基礎何在〈哲學家可以去探討) ，但至少了

解:敬畏是對某項價值的一種推祟，這項價值遠超乎為愛好所

贊許的事物底一切價值;而且我出於對實踐法則的純粹敬畏而

傲的行為之必然性，即是使義務成為義務者一一其他一切動因

必領對義務讓步，因為義務是一個白身即善的意志〈其價值超

乎一切〉底條件 o

(9. 通常的實踐理性〕

於是，我們在通常的人類理性之道德知識中使得到了其原

則;通常的人類理性當然不如此抽象地在一個普遍的形式中思

考這項原則，但實際上卻始終記得它，且用它作為其判斷底準

則口在此，如果我們不教給通常的人類理性絲毫新東西，而只的4

像蘇格拉底一樣，使它注意它自己的格律，則我們不難說明:

它如何憑這個指南針，在所遭遇的一切事例中極普於分辨何者，

為善、何者為惡、何者合乎義務、何者違反義務。因此，我們

也不難說明:我們不需要科學和哲學，便知道我們必續做什

麼，才是真誠而善良的人，甚至是賢明而有德的人。我們甚至

可能巴事先推斷:了解每個人必讀傲、因而也必須知道的事，

也將是每個人〈甚至最平凡的人〉底事情。在此我們卻無法不

敬服地君到:在通常的人類知性中，實踐的判斷能力超過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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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斷能力之處是何等多!在理論方面，如果通常的理性敢

脫離經驗法則和感官知覺，便陷於全然的不可思議和自相矛盾

中，至少陷於不確定、隱晦與不稽之潛沌中口但在實踐領域

中，就在通常的知性將一切感性動機排除於實踐法則之外時，

判斷力才開始顯出其極大的優點。於是，無論通常的知性想玩

弄其良心或關乎﹒「應當稱為對的事情」的其他要求，還是也想

真誠地決定行為底價值，以教導它自己，它都變得甚至敏銳起

來。而最重要的是:在後一種情說下，它能期望﹒深中肯縈，就

像每個哲學家都可期待的一樣;甚至在這方面，它樂乎比哲學

家還要更可靠，因為除了通常的知性底原則之外，哲學家的確

無法有其他的原則1 但由於許多其他與此問題不相干的考慮，

他都可能輕易地攪亂其判斷，且使之偏離正確的方向 D 照這麼

說，如果我們在道德的事務上只有通常的理性判斷就夠了，而

且我們請來哲學，頂多只是為了更完整而清楚地陳述道德底系

統，且陳述其規則，使之更適於運用(尤其更適於辯論) ，而

非為了甚至在實踐芳百使通常的人類知性脫離其幸運的純真，

且藉哲學將它引到一條探討與教導底新途徑上，這樣豈不是更

恰當嗎?

,( 05 

(10. 哲學之公共〕

天真是個美妙之物，但在另一方面，極糟糕的是:它無法

故妥善維持，而且容易受到引誘。因此連智慧一一它平常在於

行止，多過在於知識一一也需要學間，並非要從它那里學到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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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而是要為它自己的規範爭取認可和持久性。人在他自己內

部的需要和愛好(他將這些需要和愛好之完全滿足概括於幸福

之名下〉中感覺到有一種強大的抵制力量，反對義務底一切命

令(理性向他表示這些命令非常值得尊重〉。如今，理性不稍

寬貸地命令其規範，而在此都對愛好無所承諾，因而彷彿冷落

且漠視那些極激烈且在此君來極合理的要求〈它們不願因任何

命令而被撤消〉。但由此都產生一種有絨的辨贅，亦即一種癖

好，以詭辯反對那些義務法則，懷凝其有設性(至少，攘凝其純

粹性和嚴格性) ，並且盡可能使之順應我們的願望和愛好，也

就是說，從根敗壤之，且剝奪其全部尊嚴;但是連通常的實踐

理性最後都無法同意此事口

因此，通常的人類理性非由於任何恩辨底需要(只要它甘

於僅是健全的理性，就決不會感覺到這種需要) ，而是甚至基

於實踐的理由，被迫走出其界域，並且進一步踏入一門實踐哲

學底範域中，以便在那襄為其原則底根源及其正確決定(對比

於以需要和愛好為依攘的格律〉取得消息和明確指示;因而它

得以擺脫由相五對立的要求造成的困窘，並且不致冒由於它容

易陷入的曖昧而失去一切真正的道德原理之危險。是以，當通

常的實踐理性陶冶自已時，在其中不知不覺形成一種辨詩，迫

使它求助於哲學，正如它在理論性運用中所遭遇的情形一樣;

且因此實踐理性的確正如理論理性一樣，除非在對我們的理性

的一項全面批判中，不會在其他任何地方得到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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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第二章 由通俗的道德哲學通往道德底形上學

(1. 範例之用處〕

如果我們已由我們的實踐理性之通常運用得到我們至今對

於義務的概念，我們決不能由此推斷說:我們已將它當作一個

經驗概念來討論口其實，當我們注意關於人底行動的經驗時，

說們碰到不斷的且〈我自己承認〉合理的抱怨說:對於出於純

粹義務而行動的存心，我們甚至舉不出一個確實的範例來;再

者，即使有些事情可能依照義務底命令而發生，但它是否真的

出於義務而發生，且因此具有一項道德價值，仍然始終有疑

問 o 因此，在每個時代都有哲學家完全否定這種存心在人類行

為中的現實性，並且將→切歸諸多少已精緻化的我愛，但卻不

因此就懷疑道德底概念之正確性，反而帶著衷心的惋惜提到人

性底脆弱與木純一一人性固然夠高貴，足以形成一個如此值得

敬畏的理念，作為其規範'但同時也太軟弱，而無法遵循之;

而且它把路當供它作立法之用的理性只用來照顧愛好底興趣

〈不論就個別的愛好，還是究其量就它們彼此間最大的協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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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事實上，我們絕對不可能透過經驗完全確實地形成任何一叫

個範例，以顯示:一個在其他方面均合乎義務的行為之格律僅

基於道德根攘及我們的義務底表象。因為固然有時在事實上，

我們在最嚴厲的自我省察中，除了義務底道德根攘外，完全找

不到任何東西能有足夠的力量，推動我們去做某項善的行為且

承受極大的織牲口但是由此我們決無法肯定地推斷:實際上決

無我愛底秘密衝動，僅悔裝成義務底理念，成為意志底真正決

定原因。在這種情混下，我們反而樂於以一個更高貴的虛矯的

動因來自我陶醉，但事實上，縱使以最努力的省察，我們也決

無法完全遁入秘密的動機。因為當我們談到道德價值時，問題

並不在於我們清到的行為，而在於行為底那些我們若不到的內

在原則。

對於嘲笑一切道德只是人類底一種因自負而詩張的想像之

幻影的人，我們能如其所墓地幫助他們的，也莫過於承認:義

務底概念只能得自經驗(正如我們也因偷懶而願意相信:其他

所有概念亦是如此)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使他們穩操勝

算。出於人類之麓，我願承認:我們的大部分行為還是合乎義

務的。但是當我們細察其意圖時，我們到處碰到始終引人注目

的心愛的自我;這些行為底企圖係以遺個自我為依攘，而非以

義務底嚴格命令〈它往往要求自我否定〉為依雄。我們也不必

真的成為德行底反對者，而只消成為一個冷靜的觀察者(他不

把對於善的最強烈的願望直接當作善底實現) ，就會在某些時

刻〈尤其是隨著年齡之增長以及一種透過經驗一方面學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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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另一方面磨煉觀察的判斷力之增長〉懷展:世上是否真能

見到任何真正的德行呢?而在此沒有任何事物能防止我們完全

背離我們對義務的理念，且在心中維持對義務底接則應有的敬

畏，除非我們清楚地肯定:縱然從未有過完全由這種純粹根源

408產生的行為，但某事之是否發生在此根本不是問題之所在，反

而是理性無待於一切現象，單獨命令應當發生之事;因此，有

些行為可能至今在世上仍無任何範例，而把一切都置於經驗底

基礎上的人甚至可能極懷疑其可行性，它們仍然為理性所嚴厲

地命令。我們也得肯定:譬如，縱然至今可能完全尚未有過忠

實的朋友，但我們仍可無所寬貸地以友誼中的純粹忠誠要求每

個人，因為這項義務當作一般而言的義務來君，係先於一切經

驗而存在於一種憑先天根接決定意志的理性之理念中口

我們補克道:如果我們不想否定道德底概念之一切真實性

及其與任何一個可能對象的關係，就不能否認:道德底法則@

具有極廣茫的意義，因而它必額不單適用於人類，而是適用

於所有一故而古的布理性是t ;不單在偶然的條件下有例外地適

用，而是絕對必然也適用口由此可見:沒有任何經驗能使人有

理由甚至僅推斷這種確然的法則底可能性。因為我們有什麼權

制把或許只是在人類底偶然條件下有數的事物當作一切有理性

者底普遍規範'使之受到無限的敬畏呢?再者，如果決定我們

的意志的法則只是經驗的，而且並非完全先天地起源於純粹實

踐理性，那麼這些法則如何可被當作決定一般而言的有理性者

@ 底結在北用“sein" ，而非“ihr" ì!個所才格代名詞，嚨，文法而言 J'當梓

作「這咚底申紀念之~JIIIJ J 於義不道:今依文義譯作「這鑄成~Jl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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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意志的法則，而且只因這點，也被當作決定我們的意志的法

則呢?

我們能給道德幫倒忙的，也莫過於想從範例中擷取道德。

因為每一個展現於我面前的道德範例本身得先依道德底原則來

判定:它是否也配克作原始的範例，亦即克作模範;但它決無

法提供道德底最高概念口甚至福音書中的辜者，在我們認定他

是車者之前，必須先與我們對道德圓滿性的理想相比較;他也

談到自己說 í為什麼你們說我(你們昕君到的〉是馨的呢?

除了獨一無二的上帝(你們所君不見的〉之外，沒有誰是馨的

〈善底原型〉口 J@ 但我們從何處得到對上帝〈作為最高善) 409 

的概念呢?只有從道德圓滿性底理念，而理性先天地制定這個

理念，且將它與一個自由意志底概念不可分離地聯結在一起。

摸伯在道德、領域中並無地位;而範例只有鼓勵之用，也就是

說，它們使義務底命令之可行性不受懷疑。它們使實踐的規則

以較普遍的方式表連者具體可見，但決無法使我們有權拋卻其

存在於理性中的真正原型，且依範例行事。

(2. 通俗哲學〕

那麼，如果凡是真正的最高道德原理都得無待於一切經

驗，而僅基於純粹理性，則我相信，只要這種知融應當與通常

的知識分別開來，且稱為哲學的知識，此時即使只詢問:普遍

@ 語出《新的>> <為可桶旁) 10: 18 。



.第二章 商品E俗的通緝哲學i瓦拉進總成形土學﹒ • 29 • 

地(抽象地〉闡明這些概念〈它們連同屬於它們的原則均先天

地成立) ，是否妥當?也是多此一舉。但是在我們的時代，這

或許有其必要。因為如果我們蒐集選票，君若是抽除一切經驗

成分的純粹的理性知融〈亦即道德底形上學〉還是通俗的實踐

哲學較受喜愛，我們立刻便猜到那一邊會佔優勢。

如果我們已先上昇到純粹理性底原則，並且達到完全滿意

底程度，則這樣下降到通俗概念，的確是極可稱許之事;而這

表示:先在形上學底基礎上建立道德底學說，到它確立之後，

再藉通俗性使人接受它。但若想在初步的探討(原理底正確性

全依遺項探討而定〉中就迎合通俗性，卻是極端荒謬的。不

單是這個程序決無法要求一種真正的哲學通俗性之極罕有的功

績，因為如果我們在此放棄一切透徹的洞穢，則根本無通俗化

底技巧可言。這個程序還暴露一種由拼湊的觀察和半推理的原

則昕構成的可厭的雜拌口無聊之輩耽溺於這種雜拌，因為它對

於日常的閒聊確是極有用之物;而有識之士卻感到困蔥，且不

滿地掉頭不顱，但也無可奈何一一儷管當那些極清楚地君邊還

ω種假象的哲學家偶爾吽人搶去自許的通俗性，而只在取得確定

的洞誠後才順理成章地通俗化之際，很少有人聽他的話。

人們只消君君以這種受歡迎的調調對於道德昕作的嘗試，

則他們時而見到人性底特殊決定(但偶而也見到一般而言的有

理性者底理念) ，時而圓滿性，時而幸福，這見是道德情感，

那兒是對上帝的恐懼，這襄取一些，那襄也取一些，構成奇妙

的混合。但他們不會想到去問:道德底原則是否真的能在對於

人性的認融(這種認識我們的確只能從經驗中得來〉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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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也就是說，如果道德底原則完全先天地、

不帶絲毫經驗成分地絕對見諸純粹的理性概念中，而且連絲毫

部分都不見諸他處，他們也不會想到採取一項計畫，師寧可將

這項探討完全分開來，成為純粹的實踐哲學或者(如果他們可

以使用一個如此受到非議的名稱的話〉道德底形上學， θ使之

單獨達到十足的完整性，並且安撫要求通俗性的大眾，直到遺

項工作結束獨立。

但是這樣一門完全分離的道德底形上學一一它不與人類

學、神學、自然學或超自然學相混，更不與隱秘性質(我們可

稱之為次於自然的〉相混一一不單是義務底一切確定的理論性

知識之一項必要基礎，而同時是對義務規範底實際履行極其重

要的一個亟需之物。因為義務及一一總而言之一一道德法則底

純粹表象〈它不與自外添加的經驗刺激相混〉單單透過理性之

遠〈理性在此首度領略到:它自己也能夠是實踐的〉對人心所

造成的影響，就像我們可由經驗界徵用的其他一切動機。所造411

G 如果發們願意的話，我們可將純粹的道德哲學〈形上學〉與應用的 Cßp!((q410

用於人性的〉道德哲學直到開來，正如純粹蚊學有別於應用數學，純粹邂
輯有別於1軍用遍體-樣。這個名稱也使發們立刻想起:道德原則不能以人

性底特性為基礎，而是得先天地自行成立;但是對每個有理性者而言，因
而也對每個人而霄，實體的規則必可由遺種原則擔衍出來。

。:ß;從巴故的傑出的J~爾譯(Johann Georg Sulzer, 1720-1779) 得到_411
封信。他在信中間:!Jt:無論德行之敢對理性有多大的信服力，卻極少有成

欽 J;其故安在?由於1lI;r學備提出完麓的回悴，因此延誤7我的答覆。但其

緣故不外乎是:敬師本身並宋澄清他們的概念，而且因為他們求好心切，

到處蒐求道德善底動機，以使其樂方真正有欽，反而糟踏了這服藥方。因

為最通常的觀績也顯示:如果:fJ(;ff'~"←個E直的行為闖述為以堅定之心、
無意於在這個世界或另一個世界中的任何好處(縱使在困迫或誇惑之最大
引露下〉而傲的行為，則這個行為遠超過一切懂懂絲毫受到外來動機底影

響的類似行為，使之相形失色，並且捉到﹒心靈，使人希望自己也能做這樣
的行為。連半大不小的兒童也感受到這種印象，而發們也決不該以其他11
式向他們闖述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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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影響一模強烈;因此，這種純粹表象意聽到自己的尊嚴，

而輕觀其他這些動機，並且能逐漸成為其主宰。反之，由情

感和愛好底動機且同時由理性底概念所組成的混合式道德論，

必然使心靈游移於各種動機之間一一這些動機無法歸諸任何原

則，而且只能極偶然地引人向善，但也時常會引人向惡。

(3. 以土結論之罔顧〕

由上丈可知:第一，一切道德概念均完全先天地在理性中

有其位置和根源，而且不論在最通常的人類理性中，還是在最

高度恩辨的人類理性中，均是如此。第二，這些概念無法由經

驗的、且因而只是偶然的知融中抽取出來口第三，在它們的根

瓣底這種純粹性中正有其尊嚴，故它們可克作我們的最高實踐

原則。第四，我們給遺些概念添加多少經驗之物，就必然也除

去其多少真正的影響及行為底多少無限的價值。第五，由純粹

理性取得這些概念和法則，純而不雜地間間立，甚至決定這全

部實臨的或純粹的理性知識之範圈，亦即決定純粹實踐理性底

全部能力，這些工作不單在理論方面有極大的必要性(當問題

僅涉及恩辨時) ，而是也有極大的實踐上的重要性口但我們在

這方面不可像恩辨哲學可能容許、甚至有時認為必要的一樣，

叫使原則依待於人類理性底特殊本性，而是更由一般而言的有理

性者底普遍概念推衍出原則(因為道德法則應當適用於每個一

般而言的有理性者) ，並且以此方式，先不管人類學，將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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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學(它應用於人類時需要人類學〉當作純粹哲學(亦即形

上學〉而完整地閻明之;而在這類完全分離的知識中，這項工

作可以做得很好。我們很明白:若不具有遺門形上學，且木說

我們沒辦法為恩辨的割斷確切地決定在一切合乎義務的事情中

義務底道德成分，甚至單是在通常的實踐運用中(尤其在作道

德指導時) ，我們也不可能將道德建立在其真正原則上，並且

因之產生純粹的道德存心，且為了最大的公益將遺種存心灌輸

於人心。

但是在這項探討中，我們要循自然的順序，不僅像前面已

做過的一樣，由通常的道德判斷(這種判斷在此極值得尊重〉

遲至哲學的道德判斷，而是由一們通俗哲學(它只前進到它能

藉範例摸索著到達之處〉進至形上學(它不再會為任何經驗之

物所阻，而且由於它必須捌度這種理性知誠底全體，它可能會

進至理念，在那襄我們甚至無範例可援引〉。為做到這點，我

們得探索實踐的理性能力，從其普遍的決定規則起，上溯至義

務底概念由這種能力產生之處，並且明確地關述之口

(4. 一般而言的令式〕

每一個自然物都依法則產生作用。唯有一個有理性者具有

依法則底表泉(亦即依原則〉而行動的能力，或者說，具有一

個意志口慨然我們需要理性，才能從法則推衍出行為來，所以

意志不外乎就是實踐理性 D 如果理性完全地決定意志，則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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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一個存有者底行為中，被認定為在客觀方面有必然性者，在

主觀方面也是必然的;也就是說，意志成為一種能力，僅選擇

理性不受愛好左右而認定為在實踐上必然的(亦即善的〉事

物。但如果理性不足以單獨決定意志，則意志仍然受制於主觀

條件(某些動機) ，而這些主觀條件並非始終與客觀條件相協

仙詞。一言以蔽之，如果意志本身不完全合乎理性〈人類實際上

就是如此) ，則在客觀方面被認定為有必然性的行為在主觀方

面是偶然的，而「依照客觀法則決定這樣一個意志」即是強

剩;這就是說，客觀法則對於一個不完全為善的意志的關係被

設想為如此:一個有理性者底意志固然為理性底根攘所決定，

但這個意志依其本性並不必然服從理性底根接。

只要一項客觀原則對一個意志有強制性，這項原則底表象

便稱為一項〈理性底〉命令，而此命令底程式稱為令式(I且一

perativ) 。

一切令式都是以一個「應當」來表達，並且藉此顯示一項

客觀的理性法則對於一個意志的關係'這個意志依其主觀特質

來說，並不必然為這項法則所決定〈一種強侖的。這些令式表

示:去做某事或不做某事，便是善行;只是它們把這個意思告

訴一個意志，這個意志並不因為想到去做某事是善行，就一定

去做 o 然而，凡是藉理性底表象，因而非由於主觀的原因、而

是客觀地〈也就是說，基於對每個有理性者、就其為有理性者

而言、均有致的理由〉決定意志者，在實踐方面均是善的。這

種善與「違章」不同;後者僅藉出於純主觀原因(它們只對某

個人底感覺有數〉的感覺、而非作為對每個人均有欽的理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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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來影響意志。 e

因此，一個完全善的意志同樣要服從客觀法則〈善底法“

貝心，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設想它被強制去做合乎法則的行為，

因為依其主觀特質來說，它自然地只能寫著底表象所決定 o 昕

以，令式不適用於上帝底意志，而且，總而言之，不適用於一個

神聖意志 r應當」在此不得其所，因為「意欲」憑自身已必

然與法則一致。因此，令式之為程式，只是表示一般而言的意

欲底客觀法則對於某個有理性者底意志〈臀如人類意志〉在主

觀方面的不圓滿性的關係 o

(5. 令式底分類〕

今一切令式或是假吉他 (hypo由etisch) ，或是定吉他

(kategorisch) 發出命令。前者表明一個可能的行為之實踐必

然性，而這個行為是達成我們所意願的(或者可能意願的〉另

一事物的手段。定言令式則是這攘的令式:它表明一個行為本

e 欲求能力之依待於感覺，稱為愛好 (Neigun的，所以愛好始終廠示~413

種需~固但是一個偶然可被決定的惡意之依待IR.理性底原則，稱為興趣

(Interesse) 。因此，興趣僅發生於一個有依待的意志中，這個意志並非

始終自然地合乎理性;在上帝底意志中，~們無法設想任何興趣固連人類
意志都會對某物才一種興趣，而不因此出於興趣品行動回前者立謂對於一

個行為的實踐紛興趣，後者意謂對於行為底對象的成受的興趣。前者僅表

示意古之依待於理性本身底原則 H是者則表示思念之依.t#於理性為7愛好
而設的原則，也就是說，理性在此但對當示「如何滿足對于底需要」的食自

規則困在第一種情況下，行為引起我的興趣;在第三種情況下，行為底對
象引起我的興趣〈只要這個對象合載的意〉。在第一章中:fJ(;們已看到:在414

一個出於義貓的行為中，在生們必2頁考慮的，不是對於對象的興趣，而只是

對於行為本身及其理性原則(法貝的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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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無關乎另一項目的〉在客觀芳面是必然的。

由於每項實踐法則均表明一個可能的行動為善的，且因之

對一個在實踐方面可為理性所決定的主體而言，為必然的，所

以一切令式均是決定一種行為的程式，這種行為依一個在任何

方面為善的意志、底原則來說，是必然的。而今如果這個行為僅

作為另一事物底手段而為善的，則其令式便是假宮的。如果這

個行為被表明為由身師善的，因而在一個自身合乎理性的意志

中為其必然的原則，它便是定言的口

因此，令式說明我可能做的行為中何者為善的，並且關乎

一個意志而表明實踐的規則一一這個意志並不因為一個行為是

馨的，便立刻去傲，一則由於主體不一定知道這個行為是善

的，再則由於:師使它知道這點，其格律都可能違反實踐理性

底客觀原則口

所以，假言令式只說明:一個行為對一個可能的或現實的

“目標而言，是善的口在第一種情況下，它是個或然的 (probl

ematisch) 實踐原則;在第二種情況下，它是個實然的〈

assertorisch) 質踐原則。定言令式無關乎任何目標(也就是

說，縱使沒有任何其他的目的) ，宣稱一個行為本身在客觀方

面是必然的;它適於作為一個確然的 (apodiktisch) 實踐原

則。

凡是僅由於任何一個有理性者底力量而成為可能的事物，

我們也可將它設想為任何一個意志底可能目標;因此，只要行

為被表明為對於某個它所促成的可能目標之達成有必要性，則

其原則事質上無窮無盡。所有學問都有某個實用的部分，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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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課題〈它們表示:某項目的對我們而言，是可能的〉和一些

令式(它們說聞:這項目的如何能被連成〉所組成。因此，總

而言之，這些令式可稱為投術 ((}eschick1ic1ùceit) 底令式。

這裹的問題決不在於:這項目的是否為合理而善的?而只在

於:為達到這項目的，我們得做什麼?醫生為徹底拾好其病人

既需的處方和一個下毒者為確實殺死此人所需的處方，就這兩

者均可用來圓滿地促成其目標面論，具有同等價值。由於我們

在幼年時不知道我們在生活中可能會碰上什麼目的，因此父母

設法特別讓他們的孩子學習各種各樣的京西，並且為其在運用

手段以達到各種各樣隨使什麼目的時的扶街操心。不過他們無

法確定:這些目的中的任何→項目的是否將來實際上會成為其

子弟底一項目標;可是，其子弟有朝一日都可能會以之為目

標。這種細心極為周到，使他們通常都忽略讓其子弟對可能成

為其目的的事物底價值形成判斷，並且斜正其判斷。

但是還是有一個目的，我們可假定它是一切有理性者(只

要令式適用於它們，也就是說，它們是有依侍者〉底實際目

的;因此，這是一個目標，有理性者決不只是能夠懷有之，而

是我們能確切地假定:由於一種自然底必然性，他們均懷布之

一一遷就是幸福底目標。若一個行為是促進幸福的手段，則表

問這個行為底實踐必然性的假言令式是實然的口我們可將這個

令式說成不單是對於一個不確定的、僅是可能的目標而言為必

然的，而是對於一個我們能確切而先天地在每個人身上假定的

目標(因為此目標屬於每個人底本質〉而言為必然的口如今，“

我們可依最狹義，把我們在選擇達到自已最大福祉的手段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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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稱為明哲 (Klugheit) 0 @因此，涉及達到自己幸福的手

段之選擇的令式〈亦即明哲底兢範〉仍然是假宮的;一個行為

並非以絕對的方式被命令，而只是作為撞到另一個目標的手段

而被命令。

最後還有一種令式，它直接命令某個行動，而不基於任何

其他因這個行動而能達到的目的，作為其條件。這種令式是定

言的。它不涉及行為底質料及其應有的結果，而僅涉及形式及

行為本身所根攘的原則;而且此行為之本質的善在於存心，而

不管其結果為何。這種令式可稱為道德底令式。

依乎這三種原則的意欲，也因意志所受到的強制之不同而

明確地被區別開來。為了也凸顯這種不同，依我之見，如果我

們說:這些原則是技術底規蚓、明哲底建議或道德底命令〈浩

如J)'我們便依其次序給了它們最恰當的名稱。因為唯有法則

具有一種無條件而客觀的、且因而普遍有致的必織性底概念，

而命令即是我們必是買服從(也就是說，縱然違逆愛好也必鑽進

從〉的活則 o 建議固然包含必然性，但只是在主觀的偶然條件

(也就是說，某人是否將某事觀為其幸福〉下有數 o 反之，定

言令式不受任何條件底限制，並且是絕對必然的〈儘管是在實

踐方面) ，而可完全依本義稱為一項命令 D 我們也可將第一種

415@ r明哲」一詞~﹒照雙重意義而破使用:依第一種意義，它可稱為「贊抗些情

的明智J CWeltklugheit) 依第三種意義，它可稱為「對自身的明智」

CPrivatklugheit) 。第一種明哲是一個人之善於影響他人，以便利用他們
到喝到自己的目的。第二種現哲則是其明於為其自身的持久利益主而統合既

有這些目的。真正說來，後者是那種遠前者底價值也以之為依歸的朋哲;

而且對於在第一種意義下明哲、卻非在第二種意義下明智的人，我們或許
不如說:他懇難而狡漪，但整體說來，卻非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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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式稱為扶術的(屬於技藝) ，將第二種令式稱為費用的@削

(屬於福利) ，將第三種令式稱為道德的〈屬於一般而言的自

由行動，亦即屬於道德〉。

(6. 令式如何可能〕

現在發生這個問題:遣一切令式如何可能?這個問題並不

要求知道:我們如何能設想令式昕命令的行為之實現，而是只

要求知道:我們如何能設想在一項任務中令式所表示的對意志

的強制。一項技術底令式如何可能，決不需要特別的討論。意

欲目的的人也意欲為達成此目的所必不可少、而為他所能掌撞

的手段(只要理性對其行為有決定性的影響〉。就意飲而言，

這個命題是分析的 D 因為在對於一個對象(作為我所產生的結

果〉的意欲中，我的因果性(作為行動性原因〉一一亦師手投

之使用一一已被設想;而且這項令式已從對於此目的的意欲底

概念中，抽釋出為達到此目的所必要的行為之概念 o (要為一

項預定的目標決定手段本身，誠然需要綜合命題，但這些命題

不涉及使意志底活動實現的根撮，而涉及使對象實現的根接。〉

數學固然僅藉綜合命題說明:要根攝一項確切的原則將一線平

分為兩部分，我得從該線底兩端畫兩條相交的弧線;但是，如

@在攻讀來， r實用的J (pragmatisch) 一詞底真正涵義可以此方式最糟的

確地被決定。因為如果和l栽根本不是*自國家底權利，作為必要的法律，
而是來自為公共福利所作的i\!-僧，使稍為食用的。如果一部壓史使人明

智，也說是說，它教哥哥世人如何能比前代更妥善地(至少同樣妥善地〕照

厭其利益，它便是以食用的方式撰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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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知道:唯有藉這攘的行為，才會產生上述的結果，那麼

當我完全意欲這個結果時，也意欲為達到這個結果昕必要的行

為，遷都是個分析命題。因為設想某事為一個由我以某種方式

使之可能的結果，和就這個結果設想我以同樣的方式行動，完

全是一回事。

只要我們極容易對於幸福提出一個確定的概念，明哲底令

式就會與技術底令式完全一致，並且同樣是分析的 o 因為遺兩

種令式將同樣表示:意欲目的的人(按照理性，必然〉也意欲

418他為達到此目的所能掌撞的僅有手段。然而，不幸的是:幸

福底概念是個極不確定的概念，因而儘管每個人都希望得到幸

福，他卻決無法確定而一貫地說出:他到底希望且意欲什麼?

其故在於:屬於幸福底概念的要素均是經驗的，也就是說，必

頭來自經驗;但幸福底理念仍然需要一個絕對的整體，亦即在

我目前的狀說及一切未來的狀況中的最大福祉。如今，最有見

識且文最有能力、但卻有限的存有者，不可能對於他在這方面

真正想要的東西形成一個確定的概念口若他想要財富，他豈不

會因此給自己招來多少憂慮、嫉妒和竄伺!若他想要許多知識

和見識，這或許會成為一種更加銳利的眼光，而使他目前尚未

知悉、但也無法避免的災禍對他更加顯得可怕，或者將更多的

需要加諸其已夠他忙碟的態望。若他想要長壽，誰向他擔保這

不會是一場長期的苦難呢?若他至少想要健康，身體底不適還

是時常遇阻完全的健康將使人陷入的放蹤，諸如此類 D 簡言

之，他無法根接任何一項原理完全確切地決定:什麼東西將使

他真正幸福?因為要做到這點，他必須無所不知。因此，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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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得到幸福，無法依確定的原則而行，而只能依經驗的建議，

例如足食、節儉、有禮、克制等建議一一經驗顯示:這些建議

大體上最有助於福祉。由此可知:第一，嚴格而論，明哲底令

式決無法下命令，也就是說，無法客觀地表閔行為底寶路拉攏

性。第二，這些令式與其被親為理性底命令 (praecept的，不

如被現為其建議 (consi1ia) 。第三，要確實而普遍地決定:那

些行為將促進一個有理性者底幸福?這項課題完全無法解決。

因此，關於幸福的令式(它依嚴格的意義要求我們去做促成幸

福之事〉是不可能的，因為幸福不是理性底理想，而是構想力

(Einbi1dungskraft )底理想。這個理想僅基於經驗的根攘，

而我們無法期望:這些根攘可決定一個行為，藉此我們會達到419

一個結果底系列(它事實上是無窮盡量的〉立全體性。然而，如

果我們假定:遲到幸福的手投能確實地被指定，這項明哲底令

式便是個分析的實踐命題。因為這項令式之所以異於技術底令

式者僅在於:在後者，目的只是可能的;但在前者，目的卻是

現成的。但是慨然這兩項令式只要求取得某物(我們假定:我

們以此物為目的而意欲之〉的手段，則要求意欲目的者也意欲

手段的令式，在這兩種情況下均是分析的。因此，關於這樣一

個令式底可能性，亦無困難可言。

在另一芳面，道德底令式如何可能，無疑是唯一需要解決

的問題;因為它決非假言的，且因此它客觀地表明的必然性無

法像在假言令式中一樣，以任何先決條件為依攘口只是我們在

此始終不要忽略:藉著範。i] (亦即憑經驗) ，我們無法確定，

到底是否有任何這類的令式;我們卻要當心:所有似乎是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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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令式都可能暗中是假言的。醫如說:你不該作虛偎的承諾;

而且我們假定:這種「不為」底必然性決不只是為規避任何其

他的災咎而作的建言語〈因此還可能意詢:你不該作不貴的承

諾，以免事渡時損及你的信用)而是一個這類的行為必讀本

身就被視為惡的，禁制底令式因之是定言的。但我們卻無法在

任何範例中肯定地種興:意志在這里並無其他的動擻，而只為

法則所決定〈體管事情似乎是如此)因為以下的情況始終是

可能的:對差厚的恐懼、或許甚至對其他危險的隱約憂慮都可

能暗中影響意志 o 誰能憑經驗證蚵→個原因之不存在呢〈臨然

經驗僅顯示:我們未知覺到這個原因) ?在這攘的情說下，昕

謂的道德令式〈它本身似乎是定言的且無條件的〉事實上只是

一項實用的規範 F 使我們注意我們的利益，而且只教我們照管

它口，

因此，我們將必須完全先天地探究一項定古令式底可能

.UO性，因為我們在此不享有以下的便利:這項令式底真實性飯存

於經驗中，且因此其可能性毋需確立，而只需說明口然而，我

們目前可理解:唯有定言令式表示→項實踐法則，其餘的令式

固然能是意志底原則，但不能稱為法則。因為只是為了達到隨

便→項目標而必須做的行為本身可被視為偶然的，而如果我們

放棄這項目標，我們便可永遠不受這項規範底約束;反之，無

條件的命令不容許意志任意反其道而行，因此唯有它具有我們

要求於法則的那種必然性。

其次，在這項定言命式或道德法則方面， (理解其可能

性的〉困難底原因也極為重大口它是一項先天綜合的實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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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而慨然在理論性知識中要理解這種命題底可能性，有極

大的困難，我們不難推斷:在實踐性知融中，其困難不會更

(7. 普遍浩如!底程式〕

在這項課題中，我想先探討:單單一項定言令式底概念是

否也可能提供這項令式底程式，而這項程式包含唯一能夠是一

項定言令式的命題?因為縱然我們知道這樣一項絕對的命令之

內酒為何， r 它如何可能」這個問題仍需要特別而困難的努

力;而我們將這種努力留到最後→章。

當我設想一項一般而言的假古令式時，在我得知其條件之

前，事先不知道它將包含的內涵 o 但是當我設想一項定言令式

時，我立刻便知道它所包含的內酒。因為慨然還項令式除了法

則之外，只包含「格律@廳符合這項法則」的必然性，而這項

法則卻不包含任何限制自己的條件，因此所膜下的只是一項一叫

@說不預設由於任何一種愛好的條件，而將行為與意志先天地(因而必悠地戶。

聯結起來@佳然只是客觀地，亦師很接-種完全支配Jrr省主觀動機的理性
底理念來聯結〉。因此，還是一個1實踐命題;它不從另一個巴預設的話欲

分析地推彷出對於一個行為的車欲〈因為發們並無如此固瀚的意志) ，而
是將後面這個意欲當作木包含在一個有理性者底意志之概念中的事物，直

接與這個概念聯結起來。

@ it-.tf.是行動底主觀原則，而且必頭與客批原則 (@U質踐法.RU) 區別開來。
格律包合理性依照主體底條件(往往是其無知或其愛好〉前，決定的對踐421

規則，且因之是主體撮以行動的原理;而法則是對每個有理性者均有放

的客孤原則，並且是錯個有理性者息，當接以行動的原理，也就是一項令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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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言的法則底普遍性一一行為底格律應當符合這項法則，而

且還項令式真正表明為必然的，只是這種符合而已。

因此，定言令式只有一項，即是:僅依據你能同特意願它

成為一項普遍接刺的亦明格律而行動!@

現在如果義務底一切令式能由這i桂→的令式〈作為它們的

原則〉被推衍l起來，那麼縱然我們未確定我們所謂的義務是否

根本是個空概念，但我們至少將能指間我們所設想的義務是什

麼、以及遺個概念表示什麼。

(8. 商銀法貝11 庇程式〕

因為支配結果底發生的法則之普遍性構成依最廣義〈就形

式而言〉原本稱為由織者，亦即事物底存在〈就這種存在依普

遍法則被決定而言) ，所以義務底普遍令式也可說成這樣:如

此行動，訪彿你的行為底格律會因你的意志而成品普遍的自然

法則!

(9. 舉例說明白 NJ.. 法則底程式〕

我們通常將義務區分為對自已的義務和對別人的義務，也

@ 學院本建議論此甸帝的“durch" 一字i't~ "von" 。今從3年麓，以順述文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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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為完全義務和不完全義務。包現在我要根攘這項區分列舉

若干義務。

(1)有一個人遭遇一連串的不幸，而到達絕望底地步，因此

對生命感到厭倦。但他尚具有足夠的理性，而懂得自問:了結仰

自已的生命是否真的一定不違背對自己的義務?現在他探究:

其行為底格律是否可能成為一項普遍的自然法則?而他的格律

是:如果生命繼續延續下去時所將面臨的不幸，多過它將帶來

的愉快，則我出於我愛，把「縮鈕我的生命」當作我的原則。

我們只消再問:這個我愛底原則是否能成為一項普遍的自然法﹒

則?但我們現在立刻君出:如果一個自然界底法則是藉著以推

動生命底進展為職司的同一種感覺來毀滅生命本身，這個自然

界便自相矛盾，且因之不會作為自然界而存在;是以這項格律

不可能成為普遍的自然法則，且因之與一切義務底最高原則完

全相怯梧。

(2)另一個人覺得自已急需貸款。他很明白:他將無法還

錢，但也了解:如果他不堅定地承諾在一個確定的時間還錢的

話，他將借不到錢。他願意作這樣一項承諾;但他仍然良心未

誨，因而自問:以這種方式為自己解脫急難，是否不容許且違

反義務?偎設他真的決定這麼傲，那麼其行為底格律將是如

@在此大家必得注意，我將羲務底區分完全保留給未來的一部通緝底形上'21

亭，因此道裂的區分只是隨便定的(以便安排毅的例子〉。此外，放在
還3美將一項完全議發理解為不容為愛好之利而破例的義務;而在這種情況

下，說不僅有外在的完全義務，也有內在的充~義務。這違背學院襄且時操

取的用法，但我現在無意說明理由;因為對於戮的目的而言，無論大家是

否同意紋的看法，都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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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如果我認為自已迫切需要錢，我便要貸歇，並且承諾還錢

〈極管我明知:我決不會還錢〉口如今，這項我愛或個人利

益底原則或許與我未來的全部福祉十分協調，然而現在的問題

是:這項原則是否對?因此，我將我愛底要求化為一項普遍的

法則，而且把這個問題改為:如果我的格律成為一項普遍法

則，事情會如何呢?現在我立即若出:我的格律決無法作為→

項普遍的自然法則而成立，並且自相協調，而是必然自相緝

梧。因為這項法則一一每個人一且認為自已處於急難中，均可

對他想到的事作承諾，而有意不信守之一一底普遍性將使承諾

及我們在作承諾時可能懷有的目的本身成為不可能;因為沒有

人會相信他得到任何承諾，他倒會嘲笑昕有這種表示為空言。

(3)第三個人發現自已有一項才能，這項才能經過若干培養

後，便能使他成為在許多方面有用的人。但是他覺得自已處於

舒適的環境中，而且寧可ttì酒於享樂，也不願努力擴展且改進

其幸運的自然稟賦口但他仍然自問:其T荒廢天賦」的格律，

除了與其對於歡愉本身的癖好→致外，是否也與我們所謂的義

務一致?我們現在君出:縱使人(就像太平洋中的居民一樣〉

任其才能荒麼，並且一心只將其生命用於閒蕩、歡娛、繁殖，

一言以蔽之，用於享受，一個自然界誠然還是能依接這樣一種

普遍法則而存在;然而，他不可能意願:造成為一項普遍的自

然法則，或者由於自然本能而被置於我們內部，作為這樣一種

法則。因為他身為一個有理性者，必然意願他的所有能力得到

發展，因為它們的確是為了各種可能的目的供他使用，且被賦

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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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還有第四個人，其情況不錯，但是他君到別人必讀與極

大的困厄奮門(他誠然能夠幫助他們〉。他想:這干我什麼事

呢?但願每個人如上天之所欲，或者如他之所能自求，而享有

幸福;我不會剝奪他任何東西，甚至也不會接妒他;但是對於

他的福祉或者他在急難中所需的協助，我不願有所貢獻!現在

如果這樣→種想法成為一項普遍的自然法則，人類誠然能夠存

在得非常好，而且無疑猶勝於另一種情形:每個人均空談同情

和仁愛，甚至偶爾盡力履行這類德行;但在另一方面，只要他

辦得到，他也騙人，出賣人權，或者在其他情混下損害人權 D

但是縱然一項普遍的自然法則可能依攘這項格律而存在，我們

都不可能意願這樣一項原則成為自然法則而到處有赦。蓋一個

決定這麼傲的意志會自相緝悟，因為畢竟可能發生不少這種情

況:此人需要他人底愛與同情，而且由於這樣一種由他自己的

意志所產生的自然法則，他將使自己完全無法寄望他所期望的

協助。

(10. 道德判斷底法規〕

還是許多實際的或者至少我們現為實際的義務中的幾項;

而它們之衍生自上述的統一原則，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必額能圳

走願:我們的行為底一項格律成為一項普遍法則;還是一般而

言的行為底道德判斷之法摸。有些行為具有以下的特質:它們

的格律決無法無矛盾地被設想為普遍的自然法則;更不用指望

我們還能意願它應當成為這樣一項法則。在其他行為中，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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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不會見到這種內在的不可能性，但是卻不可能走願它們的

格律被提升到共有一項自然法則底普遍性，因為這樣一個意志

將自相怯悟。我們不難君出:前一種行為與嚴格的或狹隘的

(不可寬貸的〉義務相衝突，後一種行為與寬花的(有功績

的〉義務相衝突。因此，就責任底種類(而非其行為底對象〉

而論，我們已藉這些例于，就它們之依待於這個統一原則，完

整地提出了所有的義務。

現在，如果我們在每次違犯一項義務時注意我們自已，我

們便發現:我們實際上並不意願我們的格律應當成為一項普遍

接則(因為這對我們而言是不可能的) ，而不如說這項格律之

反面應當始終普遍地作為一項法則;只是我們擁有自由，為我

們自己、或者為我們的愛好之利(甚至僅僅這麼一次〉破一了次

啊。因此，如果我們從同一個觀點(即理性底觀點〉衡量一

切，我們會在我們自己的意志中見到一項矛盾，還即是:某一

項原則在客觀方面是必然的普遍法則，但在主觀芳面可能不是

普遍地有殼，而容許例外。但是臨然我們先從一個完全合乎理

性的意志底觀點去君我們的行為，然後卻又從一個受到愛好影

響的意志底觀點去看這同一個行為，則實際上在此並無矛盾，

但是有一種愛好對理性規範的反拉 (antagonismus) 0 由於這

種反抗，原則底普遍性 (universalitas) 變成只是一種一般有

教性 (generalitas) ，因此實踐的理性原則可能在半途碰到格

律。如今，儘管這點無法在我們自己無偏無黨地所作的對斷中

被認可，但它卻證明:我們實際上承認定言令式底有致性，而

且只容許我們〈帶著對這項令式的極大敬畏〉有若干例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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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例外在我們君來似乎無關緊要，並且是不得巴的口

因此，我們至少已經說明:如果義務是個應當有意義且實426

際上為我們的行獨立法的概念，它就只能以定言令式、但、決不

能以假言令式來表示。我們也明確地為一切運用闡明了定言令

式底內涵(這已經木錯了) ，這項內酒必領包含一切義務底原

則(如果有這類原則的話〉。但我們仍不足以先天地證蚵:實

際上有遺類令式存在;有-項實踐法則絕對地且無任何動機地

獨自下命令;再者，遵守這項法則是義務。

(11.純粹倫程學之法要〕

想要做到這點，最要緊的是以一事5萬戒，此間:我們切

不可產生念頭，想從人性成特球性事?去推衍出這項原則底實在

性 D 因為義務應當是行為立在實踐上無條件的必然性;因此，

它必定頁適用於一切有理性者(一項令式完全只能用於它們) , 

而且唯因此故，它也是所有人類意志底一項法則。在另一方

面，從人底特殊自然裹賦、從某些情感和癖好，甚至可能的

話，從人類理性獨有的一種特殊傾向〈它不一定適用於每一個

有理性者底意志〉推衍出來的原則，固然能提供我們一項格

律，但無法提供一項法則;也就是說，它能提供一項主觀原則

(我們具有可彼此原則而行動的癖好和愛好) ，但無法提供→

項客觀原則(即使我們的一切癖好、愛好和自然結構均反對，

我們仍卒命依此原則而行動)甚至，主觀的原因對此事越少

支持、越多反對，便越是詮閉一項義務中的命令之莊嚴和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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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嚴，但不因之絲毫削弱浩則底強制，而使其有致性有所減

損。

在此我們見到哲學事實上處於一個尷尬的立場;體管其立

場無論在天上還是地上均無所依傍或憑藉，它都應當是穩固

的。在此，哲學應證閱兵純粹性一一它是其法則底制定者，而

非一種稟受的情感或者誰知道那一個監護者暗中授予它的法則

叫之宜諭者。儘管後面這些法則總是聊勝於無，但均決無法提供

理性所授令的原則。這些原則必費有完全先天的根源，且因此

同時有發號施令的威望，此師:無昕期待於人底愛好，而是完

全期待於法則底最高威權及其應受到的敬畏，否則便判定人該

蒙受自我輕而見及內在的憎惡。

因此，一切經驗之物不但不適於作為道德原則底補克，反

而甚至對道德底純粹性極為有害 D 在道德中，一個絕對善的意

志之超乎一切價格的真正價值正是在於:行為底原則不受到唯

有經驗能提供的偶然根雄之任何影響口針對「在經驗的動機和

法則中尋求原則」的這種草率態度或甚至卑下想法，我們的警

告也不會嫌太多或太頻繁口因為人類底理性在痕倦時，願意在

這個軟墊上休囂，並且在甜蜜假象(它們可是讓理性擁抱一斤

雲，而非尤諾〉之夢幻中，以一個由具有完全不同來頓的肢體

拼潰而成的雜種混克講道德 o@ 人們想把這個雜種君成什麼，

它便君來像什麼;只是在曾經目睹道德底真實面貌的人君來，

@ 主主旬章看步:D..希臘神ttr'!' -Y'"丸吾吾 iír (Ixion) 成故書。伊丸I!li昂是拉丕..周

玉。他忽追求天后赫拉〈雄為人稱為尤發)天神會.1þi"將一Jt黨變成赫拉
底形車，永欺騙伊克西 1(. 0 伊克西昂余愛底結合產生半人半馬的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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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像道德。@

因此，我們的問題是:一切有理性才始終依照這樣的格律

一一他們自已能意願這些格律應當充作普遍法則一一去評斷其

行為，是否為他們的一項必然法則呢?如果有這樣一項法則的

話，它必然已經〈完全先天地〉與一個一脹而言的有理性者底

意志之概念聯結起來口但為了發現這項聯結，無論我們多麼不

願意，也得邁進一步，亦即進入形上學一一雖然是進入一個與

思辨哲學底領域不同的形上學領域，亦即進入道德底形上學。

在一門實踐哲學中，我們所關切的，並非要得知「發生之事」“7

底根攘，而是要得知「縱然從未發生、仍應當發生之事」底法

則，亦直口客觀的實踐法則。在此我們毋須探討以下諸問題底理

由:何以某物討人喜歡或不討人喜歡?純然感覺底愉快何以別

於趣味?文趣味是否有別於理性底一種普遍滿足?愉快和不快

之情感有何基礎?由這些情感如何產生態望和愛好?而由慾望

和愛好叉如何藉著理性底協助產生格律?因為這全屬於一門經

驗的心靈學 D 如果我們將自然諭視為有然底哲學(就它基於經

按法則而言) ，則這門心靈學將構成自然諭底第二部分。但我

們在此所談的是客觀的實踐法則，因而是一個意志對於自已的

關係(就它僅藉理性決定自己而言)然則，一切與極驗之物

有關的東西自然被略去。因為當理性獨白決定行動時(我們現

在正想探討其可能性) ，它必定先天地為之。

@ 目睹德行底本來形說，不外乎意謂:剝除感性之物底一切混雜以及報酬或明
我愛底一切虛餵裝飾，以星顧道德。這接-p役，德行使其除一切對和軍好
顯得有吸引力的東西失色到什麼程度，每個人只要稍飯警官嗨用武:未完全

喪失抽象力的理性，便不難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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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目的白身底程式〕

意志被設想為一種能力，可依據接些法制底表象決定自己

的行動。而這樣一種能力只能見諸有理性者口如今， t共意志作

為其自我決定底客觀根攘者，即是目的;而如果目的為理性所

指定，它必然對一切有理性者同樣有教口反之，僅包含一個行

為(其結果是一項目的〉底可能性之根攘者，稱為工具。欲

求底主觀根攘是動機 (Triebfeder) ，意欲底客觀根攘是動因

(Bewegungsgrund) ;因此有主觀目的〈它們基於動機〉和客

觀目的〈它們取決於對每個有理性者均有欽的動因〉之區別。

如果實踐的原則不考慮一切主觀目的，它們便是形式的;但如

果它們以主觀目的、因而以某些動機為根蟬，它們便是實臂

的 D 一個有理性者隨意選定為其行為底結呆的那些目的(實質

的目的) ，均是相對的;因為唯有它們對主體底一種特殊欲求

能力的關係能手它們以價值 o 所以，還項價值無法提供對一切

42且有理性者、而且也對每個意欲均有教且必然的普通原則，亦即

實踐法則。因此，這一切相對的目的只是假言令式底根接。

但是，假定有一物，其存在本身具有一項絕對的價值;也

就是說，它是目的白身，而能為確定的法則之根接。那麼，在

它之內，而且唯有在它之內，存在一項可能的定言令式〈亦即

實踐法則〉之根攘口

現在我說:人及←一總而言之一一每個有理性者均作為目

的自身、不佳作為供某個意志隨意使用的工具而存在;而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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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行為(無論它們係針對自己，還是針對其他有理性者〉

中，他必2頁始終同時被靚誌目的。愛好底一切對象只具有一項

有條件的價值;因為如果愛好及基於愛好的需要不存在，其對

象便無價值 o 但是愛好本身(作為需要底根源〉並無一項絕對

的價值，使自己值得期望;因此，完全擺脫它們，反而是每個

有理性者底共同期望。所以，一切能以我們的行動獲取的對象

總是有條件的。有的存有者底存在雖然不是基於我們的意志，

而是基於自然，但若它們是無理性者，就仍只有一項「當作工

具」的相對價值，且因此稱為「物J (Sachen) 0 反之，有理

性者被稱為「人格J CPersone吟，因為其本性已使他們凸顯

為目的自身，亦即不可僅被當作工具而使用的東西，因此就這

方面而言，限制一切意念〈而且是敬畏底一個對象〉。所以，

人格不單是主觀目的(其存在是我們的行動底結果，而對我們

有一項價值) ，而是客觀目的，也就是其存在本身即目的的東

西，而且是一項無法以其他目的(它們應當佳作為工具供其使

用〉取代的目的;因為若非如此，就根本不會有任何東西具有

絕對價值 o 但如果一切價值均是有條件的，亦即偶然的，則理

性根本無法有最高的實踐原則。

因此，如果應當有一項最高的實踐原則和一一一就人類意志

而言一一一項定言令式存在，這必然是這樣一項原則:它能從

因其為間的商身、故必然對每個人均是目的的東西之表象，構

成意志底一項舉觀原則，因而能完作普遍的實踐法則 o 這項原429

則底根攘是:布坦性者作為目的商身而存在。人類必然如此設

想他自已的存在;所以，就此而論，還是人類行為底一賓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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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但是其他每個有理性者也依照對我也有致的同一個理性

根攘，如此設想其存在;@因此，這同時是一項家觀原則，意

志底一切法則必然能由它(作為一項最高的實踐根攘〉推衍出

來 o 所以，這項實踐的令式將是這樣的:如此行動， ~p無論在

你的人格還是其他每個人成人格中的「人J 你始、咚同峙曾作

目的，決不只當作工具來使用!@我們想知道:這是否行得

通?

(13. 舉例說明白的白身底程式〕

我們仍用前面的倒子:

第一，依攘對自已的必然義務底概念，打算自殺的人將自

問:他的行為是否能與作品品目的有身的「人」底理念相容呢?

如果他為了逃避一個艱難的處境而毀減自已，他便是將一個人

格僅當作一項工具來刺用，以維持一個可忍受的處境，直到生

命終結為血。但是人並非一個「物J '亦即並非能使被當作工

具來使用的東西，而是在其所有行為中必額始終被觀為目的自

身口因此，我不能處置我的人格中的人，使他聽缺、損壞，或

者殺死他。(為了避免一切誤解一一譬如對以下情況的誤解:

為自保而截斷肢體，為保存我的生命而讓它遭受危險等一一而

個@現在:J;!!;將這個命題當作設.!fI'. (Postulat) 而提出來。在最後一章，大家會

得知其理由。
@ mt中的「人」字， tp.f;辜文的 "M阻schh帥JJ ，桶，曾指令「τ人格拉」

(P(!rsõnlichkeit) 一詞，意幫「人之所以看色人~J 。為別於具體的人
(Mensch) ，以下掙到此字時，一種已加上~I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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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項原理所作的更詳細規定，我在此必領略過不談;這種組

定厲於依本義而言的道德學口〉

第二，就對他人的必然的或不可推卸的義務而言，一個打

算對別人作不實承諾的人立刻看出:他想將另一個人住當作工

具來使用，而後者本身不同時包含目的。因為我為了我的目的

而想以這樣一項承諾去利用的人，不可能會贊同我對待他的方ω

式，且因此本身包含這個行為底目的口如果我們以對他人底自

由和財產的侵犯為例，則這種行為之與其他人底原則相怯悟，

便更為醒目口因為在這個情況下，違犯人權者顯然有意將他人

底人格僅當作工具來使用，而未考慮到:他人是有理性者，應

當始終同時被當作目的(亦即僅當作其本身必然也能包含這同

一個行為底目的的存有者〉而受尊重。。

第三，就對自己的偶然的(有功績的〉義務而言，單是一

個行為不與在我們的人格中作為目的自身的「人」相抵梧'是

不夠的;這個行為還必讀典之相協調口如今，在「人」之中有

遲到更大圓滿性的稟賦，這些東賦屬於自然對於我們的主體中

的「人」所懷的目的。這些稟賦之荒廢或許將能與作為目的自

身的「人」之保存相容，但無法與這項目的之促進相容。

第四，就對他人的有功績的義務而言，一切人所具有的自

然目的是其自身的幸福。現在，如果每個人對他人底幸福均無

ê~們切莫以為 r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俗話在此能完作單則或原43~

則。因為它雖然有各種服制，卻只是從原則推衍出來。它無法作為一項普

通法則，因為它不包含對自己的義務底根撮，也不包含對他人的愛底義務

〈因為有的人會樂於同意:只要他可以不必施蔥於他人，他人就毋額施蔥
於他) ，最後亦不包含彼此間木可捲卸的義務底攘攘;因為罪犯將根按這
項理由l句處罰他的法官彭吟詩，諸如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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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但也不故意剝奪其幸福， r人」誠然能夠存在。但如果

每個人不同時盡其所能去促進他人底目的，那麼這仍只是消極

地、而非積極地與作為目的商身的「人」相協調 D 因為如果那

個「人」底表象要對我有完企的作用，則作為目的自身的主體

立目的必額盡可能也成為我的目的 D

(14. 白律底程式〕

「人」及每個作品目的白身的一故而言的有理性者(還是

叫每個人底行為之自由底最高限制條件〉底還項原則並非得自經

驗 D 首先，還是由於其普遍性，因為這項原則涉及所有一故而

言的有理性者，而經驗不足以在這方面有昕決定。其次是因為

在這項原則中， r人」並非〈在主觀方面〉被設想為人底目的

(亦即我們實際上自行選作目的的對象) ，而是被設想為客觀

目的(無論我們有什麼目的，這項客觀目的應當作為法則，構

成一切主觀目的底最高跟制條件)因此，這項原則必讀起源

於純粹理性。因為在客觀方面，一切實踐法則底制定之根攘在

特規則及便說則堪為一項法則(必要時為自然法則〉的普遍性

底形式(依接第一項原則)但在主觀方面，其根接在於目

的 q 然而，一切目的底主體是每個作為目的自身的有理性者〈

依接第二項原則〉。現在由此得出意志底第三項實踐原則，作

為意志與普遍的實踐理性底協調之最高條件;此間「作誌一個

制定普通法則的意志的每個有理性者底意志」之理念。

凡是與意志本身之制定普遍法則無法相容的格律，均依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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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原則而被振藥。因此，意志不單是服從法則，而是以這樣

的方式服從法則:它必額也被靚為脅我立法才，而且正因此

故，才服從法則(它可將自己親為其創制者) 0 

(15. 興趣之排除〕

依照上述方式設想一一部依照行為之類似於一種白紙秩序

的普遍合法則性、或者有理性者自身之普遍的目的優先性去設

想一一的令式，固然正由於它們被設想為定言的，將一切作為

動旗的興趣之混雜排除於其立怯的威權之外。然而，它們僅被

假定為定言的，因為如果我們要說閱義務底概念，就得作這樣

的假定 o 但「有定言地下命令的實踐法則存在」這點本身無法

被詮閉，正如它在本章中亦完全無法被證閉一樣。然而，有一

件事可以辦到，師指出:在令式本身中，由於它所包含的某項

決定，也隱含「在出於義務的意欲中擺脫一切興趣」遺點，作

為區別定言令式與假言令式的特殊標記;而此事係在該原則底43S

眼前這第三個程式中被辦到，師在「作為制定普通法則的意志

的每個有理性者底意志」之理念中被辦到。

因為如果我們設想這樣一個意志，則儘管一個月倒是法刑的

意志仍可能由於一項興趣而受這項法則底約束，但是一個本身

是最高立法者的意志，就它是這樣的意志而言，卻不可能依待

於任何一項興趣 D 因為這樣一個有依待的意志本身仍需要另→

項活則，這項法則將其我愛底興趣限制於普遍法則底有教性之

條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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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要「每個人類意志均是一個進其所有格律制定普

通法則的意志」這項原則@在其他情況下是正確的，它便會在

以下這方面桂適合作為定言令式:正由於「普遍法則底制定」

之理念，它不以社何興趣毒品依據，且因此在所有可能的令式

中，唯有它能夠是無條件的。或者我們不如倒轉這個命題說:

如果有一項定言令式(亦即有理性者底一切意志之法則〉存

在，它只能命令人出於其意志〈這樣一個意志能同時將自己親

為普遍法則底制定者〉底格律去做一切事情口聲唯有如此，實

踐原則和這個意志所服從的令式才是無條件的，因為該意志完

全無法以任何興趣為根攘。

現在，若說們回顧迄今為止為找出道德原則所作過的一切

努力，便毋領訝異:何以它們均必然失敗。人們見到人由於其

義務而受法則底約束，但沒想到:他僅服從他商己制定的、但

卻普遍的法貝lJ '而且他僅有責任依接他自己的意志(但是就自

然底目的而言，這個意志制定普遍法則〉而行動口因為當人們

設想人只是服從一項法則(不諭它是什麼告別〉時，這項法則

433必然帶有某項興趣，作為誘惑或強迫;因為它並非由他的意志

產生的法則，而是另一物依照法則強制造個意志以某種方式去

行動口但是由於這項完全必然的結諭，尋求義務底一項最高根

攘的前有工作均失敗而無可挽回 o 因為人們得到的決非義務，

而是出於某項興趣的行為之必然性;而這可能是自己的興趣或

是他人底興趣 D 但這樣一來，令式必然永遠成為有條件的，而

432@ 在這裳，說可以免於舉例闡釋這項原則，因為最初用來闖擇是言令式及其

程式的全部例子現在正可克作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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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完全不適於作為道德命令。所以，我願將這項原理稱為意志

底自律 (Autonomie) 之原則，以相對於其他一切原理一一我

因此將這些原理歸入他律 (Heteronomie) 。

(16. 目的玉國〕

每個有理性者必領憑其意志底一切格律自視為普遍法則底

制定者，以便從這個觀點去評斷自己及其行為;這個有理性者

底概念導出一個繫屬於它而且極有用的概念，帥一個目的底王

國之概念。

但我所謂「一個王國 J '是指不同的有理性者藉共同法則

所形成的有秩序的結合。現在，由於法則依照目的底普遍有數

1生決定目的，則如果我們捨去有理性者底個別差異以及其個人

目的底一切內容，我們將能設想一切目的〈不但包括作為目的

自身的有理性者，而且包括每個有理性者可能為自己設定的個

人目的〉依秩序結合成的一個整體，亦即一個目的底王園。依

攘前面的各項原則，這個王國是可能的。

因為有理性者均依從這項法則:每個有理性者應當將自己

及其他一切有理性者決不僅當作工具，而是始終同時當作目的

白身來對待。但由此便產生有理性者藉共同的客觀法則所形成

的一個有秩序的結合，亦即一個主國一一一由於這些法則正是以

這些存有者間五為目的和工兵的關係為目標，這個王國可稱為

一個目的底王國(當然只是一個理想〉。

但如果一個有理性者在目的底至園中固然制定普遍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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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自己卻也服從這些法則，他便屬於這個主園， j萬其成員 o

如果他身為立法者，不服從其他有理性者底意志，他便屬於這

個王國，為其元背。

434 有理性者必讀始終在一個因意志底自由而成為可能的目的

王國中自視為立法者(不諭他身為成員，還是身為元當〉。但

是他無法僅憑其意志底格律維持元首底地位，而是唯當他是個

完全無依待的存有者，無所需求，而與其意志相稱的能力不受

限制時，他才能維持這個地位 o

因此，道德存在於一切行為對於立怯的關係中 11佳因這種

關係'一個目的底王國始為可能的。但是這種立法必領見害者每

個有理性者本身，而且能由其意志產生。因此，其意志底原則

為:不要做任何行為，除非所依攘的格律也能自相一致地作為

一項普遍法則，且因此僅如此行動， ~r-;t志能還其格律同時有

視為普通浩如]底制定者口現在，如果格律並非由於有理性者

(作為普遍法則底制定者〉底本性，就已必然與他們的還項客

觀原則一致，則依乎該原則的行為底必然性意謂實踐的強制，

亦即義務。義務不適於目的主園中的完首，但適於其每個成

員，而且是依相同的程度適於所有成員。

依遺項原則而行動的實踐必然性(亦即義務〉決非基於情

感、衝勵和愛好，而是僅基於有理性者很此間的關係;在這種

關係中，一個有理性者底意志必讀始終同時被視獨立法潑，因

為不然的話，這項原則便無法將有理性者設想為目的商身 o 因

此，理性使意志(作為普通法則底制定者〉底每項格律與其他

每個意愈發生關係，而且也與針對自已的每個行為發生關係，



• 60 • ﹒述結成形主學之基從﹒

而且還並非為了任何其他實踐的動因或未來的利益，而是出於

一個有理性者(他不服從任何法則，除非他也為自己制定這項

法則〉底尊嚴 CW位rde) 之理念 o

(17. 德行底尊嚴〕

在目的王國中， ~切東西若非有一項價格，就是有一項尊

嚴。共有一項價格的東西也能被另一個作為等值物的東西昕取

代 o 反乏，超乎一切價格、因而不容有等值物的東西具有一項

尊嚴。

牽涉到人類底普遍愛好和需要的東西具有-項申場價格。

即使不以一項需要為先決條件、仍合乎某項趣味(亦即對於我

們的心靈力量之純然的無目的活動的一種滿足〉的東西，具有435

一項情意價格 CAffektionspreis) 。但是構成唯一能使某物成

為目的自身的條件者，不單具有一項相對價值(亦帥一項價

格) ，而是具有一項內在價值，亦即尊嚴。

如今，道德是唯一能使一個有理性者成為目的自身的條

件;因為唯有透過道德，他才可能在目的王國中作為一個制定

法則的成員口因此，道德與「人J C就它能夠有道德而言〉是

唯一擁有尊嚴者。工作中的技術和勤勞具有一項市場價格;機

敏、活潑的想像力和心情具有一項情意價格;在另一方面，忠

於承諾、出於原則 Ci而非出於本白白的仁愛具有一項內在價

值 o 自然和藝術均不包含在欠缺這些特質時能取而代之的東

西;因為這些特質底價值不在於由此產生的結果，不在於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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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帶來的好處和利益，而在於存心，亦郎意志底格律一一縱然

連成數都不利於這些格律，它們仍準備以這種方式在行為中顯

現自已。這些行為也不需要任何主觀的氣質或趣味之推}囂，才

會使人以直接的認可和滿意去君待它們;它們不需要對自己的

直接的癖好和情感。遺些行為把履行它們的意志皇現為一種直

接敬畏底對象;為此，我們只需要理性，以便責成意志，而非

哄騙它去做這些行為。就義務而言，後一種情況根本是個矛

盾 D 因此，這種評價使人認識這樣一種心向底價值為尊嚴，使

它無限地超乎一切價格;這種心向決不能與這些價格放在一起

去估算和比較，而不紡榔損害它的神聖性。

如今，到底是什麼使這種道德土馨的存心〈或者說德行〉有

資格提出如此高的要求呢?這不膏是還種存心為有理性者在普

通法則底制定方面爭取到的參與權〈藉著這項參與權，這種存

心使有理性者適於在-個可能的目的主園中作為成員〉。有理

性者由於他自己的本性，已註定擁有遺項參與權一一他是目的

自身，且正因此故，是目的王國中的立法者，在一切自然法則

方面是自由的，僅服從他為自己所制定、且使其格律能歸屬於

"36普遍法則底制定(有理性者本身也隸屬於這種法則底制定〉的

那些法則。因為除了法則為一個事物決定的價值之外，它不具

有任何價值口但是正因此故，決定一切價值的立法本身必然具

有一項尊嚴，亦即無條件的、無可比擬的價值;唯有「敬畏」

一詞可恰當地表連一個有理性者對這項尊嚴必讀作的評價。因

此，商律是人類及每個有理性者底尊嚴之根攘。



• 62 • .避4壘成形土學之基礎﹒

(18. 諸程式之罔顧〕

但是，上述三種表明道德原則的方式根本只是同一項法則

底雖個程式，而其中的一個程式自然滴攝另外兩個程式。然

而，在這些程式之間卻有一項區別，而這項區別與其說是在客

觀方面、不如說是在主觀方面實踐的，即是為了使理性底一個

理念更近於直觀〈依照某種類比) ，且因之更近於情感口因為

一切格律均有

(1)一項形式:它即是普遍性，而在這方面，道德令式底程

式係如此來表示:格律必讀如此被選擇，彷佛它們應當如同普

遍的自然法則而成立。

(2←項事?料:帥一項目的，而在這方面，其程式為:有理

性者，依其本性而言是目的，因而是目的自身，必須為每項格

律克作一切純然主觀的且任意的目的之限制條件。

(3)所有格律底一項完企決定:其決定係透過遺個程式:一

切格律由於自我立法，應當與一個可能的目的王國相協調，如

同與一個自然王國相協調。@

此處的進程像是通過意志底形式之草一性(意志底普遍性〉、

質料(對象，亦即目的〉底多數性、以及目的底系統之整體性

或全體性諸範疇而行。但我們不如在道德捍衛中始終遵守嚴格

@ 目的論將自然觀為一個目的主圈，道德學則將-個可能的目的主國視為一師
個自竟是主園。在目的論中，目的主因是個理論性理念，用來說明有在的事

物。在道德學中，目的主國是個實脫世風念，用*實現並不存在、{且可因
裁們的朋作冊為而1實現〈而且正是依磁這個理念而實現〉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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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並且以定言令式底普遍程式為根攘;此程式即:依據

“7能同時成為普通法別的那項格律而行動!然而，如果我們也想

使道德法則被接受，那麼以上述的三個概念考察同一個行為，

且藉此盡可能使之近於直觀，是極有用之事。

(19. 全部諭詮之罔顧〕

現在我們可終.ù:於我們最初出發之處，帥一個無條件地馨

的意志之概念。如果一個意志不會是惡的，也就是說，其格律

成為一項普遍法則時，決不會自相抵悟，這個意志使是絕對善

的。因此，以下的原則也是這個意志底最高法則:始終依按你

能同時意願其普遍性為法則的那項格律去行動!這是唯一使一

個意志決木會自相低梧的條件，而遭樣的一項令式是定言的。

由於意志〈作為可能的行為底一項普遍法貝的底有截住類乎事

物底存在依普遍法則而形成的普遍聯結〈遺種聯結是一股而言

的自然之形式面) ，所以定言令式也可如此來表示:依據能同

時椅白己視為普遍的白我法則的那些格律而行動!是以，一個

絕對善的意志之程式便是如此口

有理性者之所以別於其餘事物者，係由於他為自己設定一

項目的口這項目的將是每個善的意志底質料。但慨然在一個不

具限制條件(某項目的之達成〉而為絕對馨的意志之理念中，

一切所要促成的目的(它將使所有意志只有相對的善〉必讀完

全抽去，則這里的目的就不能被設想為一項所要促成的目的，

而是得被設想為一項獨立的目的;也就是說，它只能消極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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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想，亦師被設想為決不可逆之而行動的目的一一因此，它在

一切意欲中決不可僅被當成工具，而得始終同時被當成目的。

如今，這項目的只能是一切可能的目的底主體本身，因為遺個

主體也是一個可能的絕對善的意志底主體;蓋這個主體無法被

置於任何其他對象之後而無矛盾 o 因此， r 對每個有理性者

〈你自己和他人〉如此行動，即他們在你的格律中同時被視為

目的自身」這項原則基本上等同於「依接這樣一項格律而行

動，即它本身同時含有對每個有理性者而言的普遍有教性」這438

項原則。因為說:我在使用工具以達成任何目的時，應當將我

的格律眼制於它因作為所有主體底一項法則而有的普遍有教性

之條件下，這等於是說:目的底主體(亦即有理性者本身〉必

讀決不僅被當作工具，而是當作在使用一切工具時的最高限制

條件(亦即始終同時被當作目的) ，而為行為底一切格律之根

攘 D

現在我們可由此無爭議地推斷:每個作為目的自身的有理

性者，就他所服從的任何法則而言，必領能將自已也視為普遍

法則底制定者，因為正是其格律之適於制定普遍法則將他凸顯

為目的自身 o 我們還可推斷:他這種超乎一切純粹自然物的尊

嚴(特權〉使得他必讀始終從他自己的一一但同時也是其他每

個作為立法者的有理性者〈他們因此也稱為人格〉底一一觀

點採用其格律。如今，一個有理性者底世界〈智恩世界一

mundus intelligibi1is) 以這種方式作為一個目的王國而有可

能性，而這是由於一切作為其成員的人格之自我立法而然。因

此，每個有理性者必讀如此行動，彷佛他憑其格律，始終在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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遁的目的王國中作為→個立法的成員。這些格律底形式原則

是:如此行動，彷佛你的格律應當同時克作〈一切有理性者

底〉普遍法則!因此，一個目的王國僅依攘其與一個自然王國

的額比而有可能性;但目的王國只是依攘格律(亦即自我實求

的規則) ，而自然王國只是依攘自外強制的致動因底法則而有

可能性。儘管如此，但就整個自然牽連到作為其目的的有理性

者而言，我們仍基於遺項理由，也帶整個自然(雖然它已被視

為攪器〉為-個自然王國 D 現在，這樣一個目的王國將由於一

些格律(定言令式為一切有理性者規定這些格律底姐則〉而實

現一一如呆這些格律普遍地被遵守的話。然而，縱然有理性者

本身嚴格遵守這項格律，他卻無法指望:其他每個人將因此信

守同一項格律;他也無法指望:自然王國及其合乎目的的安詳

將與他〈作為一個適合的成員〉相協調，而成為一個因他本身

ω而成為可能的目的王園，也就是說，將有助於他對幸福的期

待。儘管如此， r依撮在一個單是可能的目的王國中一個制定

普遍法則的成員底格律而行動」這項法則仍有其完全的致力，

因為其命令是定言的。而在這襄正有吊詭之處:單是作為有理

性者的「人」底尊嚴(而不含其他任何由此所能達成的目的或

好處〉一一也就是說，對於一個純然理念的敬畏一一卻應當克

作意志之不叮寬質的規範;另一個弔詭之處是:格律底莊嚴、

以及每個有理性的主體之有資格在目的王國中作為一個立法的

成員，正是在於格律之無待於所有這類的動機。因為若非如

此，我們就得設想這種主體僅服從其需要底自然法則口縱使自

然王國以及目的王國被設想為統合在一個元首之下，且因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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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國不再只是個理念，而是取得真正的實在性，然而一項強

烈動機之添加固然因此將有助於這種實在性，但該理念底內在

價值之擴大決無助於這種實在性。因為縱然如此，連這唯一無

限制的立怯者仍得始終被設想為:他僅依接有理性者單單由於

該理念而為他們自已所規定的無私行為來評斷他們的價值。事

物底本質不因外在關係而改變;而不考慮這種關係、單獨構成

人底絕對價值的事物，也是任何人、甚至最高存有者必領攘以

評斷人的標準。因此，道雄是行為對於意志底自律的關係，亦

即對於因意志底格律而成為可能的普通立法的關係。能與意志

底自律相容的行為是容許的;不能與之相協的行為是不容許

的。若一個意志底格律必然與自律底法則相協調，這個意志便

是個神聖的、絕對善的意志。一個非絕對善的意志之依符於自

律底原則(創造德的強制〉即是青仕口因此，責任不能用於一

個神聖存有者。一個出於責任的行為底客觀必然性稱為義務。

從方才的論述，我們現在不難解釋以下之事如何發生，此

間:儘管我們以義務底概念指一種對法則的服從，我們卻因此

同時設想履行其一切義務的人格有某種莊嚴性和尊嚴口因為他440

乏有莊嚴性，並非就他服從道德法則而言，而是就他同時是這

項法則底立法者，且只因此才服從它而言。我們在前面也已說

明:配非恐懼，亦非愛好，而是單單對法則的敬畏如何是能手

行為以一項道德價值的動嘴。倘使我們自己的意志只在一種因

其格律而成為可能的普通立法之條件下行動，則這個在理念中

對我們而言可能的意志是敬畏底真正對象;而「人J 底尊嚴正

在於這種制定普遍法則的能力〈儘管是以他本身同時服從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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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為條件) 0 

(20.J 意志底自律為道德底最高原則

意志、底自律是意志底特性，由於這種特性，意志(無關乎

意欲底對象之一切特性〉對其自己是一項法則。因此，自律底

原則是:除非我們的缺擇底格律同時也作為普遍法則而被包含

於同一個意志中，否則不要以其他芳式作抉擇!這項實踐規則

是一項令式;也就是說，每個有理性者底意志必然以這項規則

為條件而受其約束。還點無法僅由分析在這個意志中出現的概

念而得到罷閉，因為這是個綜合命題。我們必額超越對象底知

穢，而對主體〈亦即純粹實踐理性〉作一項批判。因為這個確

然地發出命令的綜合命題必須能完全先天地被認轍，但這項工

作不在本章底範圍內 D 然而， í上述的自律原則是唯一的道德

原則」這點都可單靠分析道德底概念而得到極有力的證間。因

為我們靠這項分析發現:道德底原則必然是一項定言令式，而

定言令式所命令的，不多不少正是這自律。

441(21. J 意志底他律為一切虛假的道德原則之根源

如果意志底在其格律之適於普遍的自我立法以外的任何地

芳-一也就是說，它越出自己之外，在其任何一個對象底特性

中一一尋求應當決定它的法則，便一定形成他撐。這樣一來，

並非意志為自己制定法則，而是對象透過它對意志的關係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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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制定法則。這種關係(不管它是基於意志，還是基於理性底

表象〉只能使假言令式成為可能:我應當做某事，因為我想要

另一事物。反乏，道德的〈亦即定言的〉令式表示:縱然我不

想要其他事物，我應當如此這般行動。譬如，前者表示:如果

我想維持名譽，我就不該說謊;而後者表示:縱然說謊不會帶

給我絲毫恥厚，我也不該說謊。因此，道德令式必讀抽去一切

對象，使對象對意志、完全無影響，因而實踐理性(意志〉不單

是管理外來的興趣，而是只顯示它自已的頒布命令的威權(作

為最高的立法〉口臀如，我應當設法促進他人底幸福，並非好

像其幸福底實現對我有什麼重要性(不管是由於直接愛好，還

是由於任何一種間接從理性得來的欣悅) ，而只是因為排除其

幸福的格律無法作為普遍法則而被包含於同一個意欲中。

(22. J 由他律底假定的基本概念品永的一切可

龍的道德原則之分類

在這襄就像在任何地方一樣，人類理住在其純粹運用中倘

若缺乏批判，則在它成功地走上唯一正確的途徑之前，均嘗試

過一切可能的錯誤途徑。

根讓這項觀點我們可能採用的一切原則或為經翰的，或為

理性的口前一種原則出自幸福底原則，建立於自然情感或道德細

情感之上口後一種原則出自圓滿性底原則，或建立於圓滿性

〈作為我們的意志底可能結果〉底理性概念之上，或建立於一

種獨立的圓滿性底概念〈作為我們的意志底決定原因〉一一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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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底意志一一之上。

(23. 經膝的他律原則〕

程驗的原則完全不適於作為道德法則底根攘口因為如果道

德法則底根攘係得自人性底特球構造或人性斯處的偶然情境，

則便道德法則應一律適用於昕有有理性者的那種普遍性一一﹒即

因此而被加諸道德法則的無條件的實踐必然性一一一便喪失了 D

但是白身幸福底原則最該被揖棄，還不僅因為它是錯誤的，而

且「福祉始終依良好晶行而定」的話辭與經驗不合。這也不僅

因為它完全無助於道德之建立;因為「使一個人幸福」和「使

他成為好人」完全是兩回事， r使他明哲且對其利室主精明」和

「使他有德」也完全是兩回事。這都是因為它以動機作為道德

底基礎，而這些動擻反而損害道德，且消臉其全部莊嚴性;因

為它將德行底動機連同罪惡底動機歸於一類，並且僅教人更精

於計算，但卻完全混除這兩者間的特殊差異。在另一方面，道

德情感這種臆想的特殊情感@ (無論當那些無法思考的人，連

在僅關乎普遍法則的問題中，都相信會由成覺得到援助時，訴

諸道德情感是何等膚洩之舉!無論在程度上自然千差萬別的情

感何等不易為馨與惡提供一個齊一的標準!甚至一個人決無法

442:g)我把道德情感底原則歸入幸福底原則，因為每項經驗的興趣均透過僅由某

物帶來的遍意(不論這種適意之發生是直接而不考慮利益的，還是顧及

利益的〉而可望對福祉有所助益。同樣地，我們得像赫~森 (Francis

Hutch髓。且， 1694-1747) 一樣，將真地人幸誦的同情之原則歸入他所餃定

的同一種道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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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其情感為他人作有欽的判斷〉卻仍然較接近道德及其尊嚴;

因為它將我們對於德行的欣悅和尊崇直接歸諸德行，以向它表

示敬意，並且不紡綿當面對它說:使我們對它不捨的，並非它4H

的羹，而只是利益。

(24. 程性的他律原則〕

但在道德、底迪性根攘中，圓滿性底形上學概念(無諭它是

何等空洞!何等不確定!因而無法用來在可能的實在性底無涯

領域中發現適合於我們的最大總量!無論它為了將還襄所談到

的圓滿性與其他各種圓滿性依種類區別開來，而有一種何等難

以避免的陷於循環的傾向!而且何等難以避免暗中預設它所要

說明的道德!)猶勝於由一個最圓滿的神性意志推俯出道德的

那個神學概念。還不僅因為我們的確無法直觀這種意志底圓滿

性，而只能從我們的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德底概念〉推衍

出這種圓滿性;卻是因為如果我們不遺麼傲〈如果我們這麼

傲，在解釋上將會有一種惡性價環) ，則我們對於上帝底意志

還能有的概念(出於榮耀狂和支配慾底特性，且與權力和報復

底恐怖表象相結合〉必然構成一個與道德正好相反的道德系統

底基礎。

但是如果我必得在道德感底概念和一故而言的圓滿性底概

念〈儘管這兩者均完全不適於作為道德、底基礎來支持它，但至

少不損害道德〉之間作個選擇，我將取後者 D 因為觀然後者至

少使這個問題底裁決擺脫感性，而訴諸純粹理性底法庭，則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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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它在這方面也無所決定，卻真實地保存〈一個自身即善的意

志之〉不確定的理念，以待進一步的決定 o

(25. 他律之不足〕

此外，我相信:我毋領詳細地反駁遣一切學說。這種反駁

極為容易，而且那些因其職務之所需而得表示支持這些理諭之

一〈因為聽眾不太願意忍受判斷之路擱〉的人自己或許也很明

白:這樣做只是多此一舉。但是在這襄令我們更感興趣的是知

道:這些原則完全只挂出意志底他律作為道德底第一根撮，而

且正因此故，必然錯失其目的。

“4 只要意志底一個對象必領被當作根蟬，以便為意志規定決

定它的規則，則在這種地方，其規則便只是他律;其令式是有

條件的，師是:如呆或者由於我們想要這個對象，我們廳當如

此這股行動;因此，它決無法頒布道德的〈亦即是言的〉命

令。如今，不論對象是藉著愛好來決定意志(像是在自身幸福

底原則中) ，還是藉著以我們一根而言的可能意欲底對象為目

標的理性來決定意志(如在國滿性底原則中) ，意志均決不直

接憑行為底表象來決定自己，而只是憑行為底預期結果加諸意

志的動i鑽來決定﹒自己;我應當做某事，因音色我想要另一事物。

而在這里仍得有另一項法則在我的主體中作為根雄;依雄遣項

法則，我必然想要這另一事物，而這項法則叉需要一項令式，

來限制這項格律口因為一個因我們的力量而成為可能的對象之

衰象將會依主體底自然特質加諸其意志的動力屬於這個主體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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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一一不管是屬於感性(愛好與趣味) ，還是屬於知性和理

性(由於這些能力底本性之特~構造，它們之運用於一個對

象，均有滿足相隨〉。因此，其實是自然制定法則，而這項法

則就其為一項法則而言，不僅必鎮藉經驗去認識和證閉，因而

其本身是偶然的，且因此不再宜於作為確熬的實踐規則(道德

規則品屬此類)而是這項法則始將只是意志底他律。意志不

為自已制定法則，而是一個外來的動力藉著主體之一種易於接

受法則的本性為意志制定法則。

(26. 此項諭證之位置〕

因此，必須以一項定言令式為原則的絕對善的意志(它

在一切對象方面均是不確定的〉將只包含一般而言的意欲底形

式，而且是自律底形式;也就是說， r每個馨的意志底格律之

適於使自已成為普遍法則」本身是唯一的法則，而每個有理性

者底意志將這項法則加諸自己，卻不以任何一項動機和興趣作

為這項格律底根攘 D

這樣一個先天綜合的實踐命起如何可能?而這個命題何以

是必然的?還是一項課題，其解答不再屬於道德底形上學之界

城內。在此說們亦未肯定這個命題底真實性，更未自許有能力445

證明其真實性。我們僅闡明道德之巴普遍遍行的概念，以顯

示:意志底自律必然與這個概念相聯繫，或者不如說是其基

礎。因此，誰若是認為道德是存在之物，而非一個無真實性的

虛妄理念，就得同時承認上述的道德原則。因此，本章正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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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一樣，僅是分析的。如果定言令式連同意志底自律是真實

的，並且是一項絕對必然的先天原則，則可推知:道德不是幻

象。而要詮明這點，我們需要純粹實踐坦性底一種可能的綜合

運用。但如果我們宋先對遺種理性能力本身作-項批判，我們

就不可貿然去作這種運用。我們得在最後一章中就我們的目標

之所需，闡述遺項批判底硬概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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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由道德底形上學通往純粹實踐理佐底

主t*~

(1. J 白白底概念是說明意志底白荐的關鍵

意志是有生命者底一種因果性(就這些有生命者是理性的

而言) ，而有由便是這種因果佳能無待於其外在的決定原因而

產生作用的那項特質;還如同商議底且能性是一切無理性者底

因果性由於外在原因底影響而被決定去活動的那項特質。

上述對自由的說明是清植的，且因此無助於理解其本質;

然而，由這項說明衍生出自由底一個希桂概念，這個概念更為

豐富而有用。慨然因果性底欖念包含法則 (Gesetzen) 底概

念，而依接這些怯則，由於我們稱為原因的某物，另一物(即

結果〉必然被設定 (gesetzt) , CD 則儘管自由並非依乎自然法

則的意志底一項特質，卻不因此是完全無法則的，反而必績是

→你乎恆常法則〈但屬於特殊種類〉的因果性。因為不然的

@ 泉是色在此~!\，，;!i.宇~司長~i昆明周末性Æ.概念和法)\11 底概念注意義上的關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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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一個自由的意志便是個荒謬之物 D 自然底必然性是致動因

底一種他律，因為每項結果唯有依接以下的法則始成為可能:

另一事物決定致動因，以產生因果性 o 然則，除了自律一一亦

即「意志對於自已是一項法則」的這項特質一一之外，意志底""7

自由還可能是什麼呢?但是「意志在一切行為中對於自己是一

項告別」這個命題僅表示以下的原則:除非你的格律也能將自

己視為一項普遍法則，否則不要依之而行動。而這正是定言令

式底程式及道德底法則，因此一個自由的意志和一個服從道德

法則的意志是一回事。

因此，如果我們預設意志底自由，則僅靠分析其概念，便

可由此推出道德及其原則口然而，道德底原則卻始終是個綜合

命題:一個絕對馨的意志是這樣的意志， g~其格律始終能包含

被觀為普遍法則的意志本身;因為我們無法靠分析一個絕對善

的意志底概念，發現格律底那項特質。但是這種綜合命眉之所

以可能，僅由於這兩項認識透過與一個第三者(它們雙方均見

諸這第三者之中〉間的聯結而被相五結合起來。自由底樹根概

念產生這個第三者;這個第三者不能像在自然原因底情況中→

樣，是感性世界底自然(在其概念中，作為原因的某物與作為

結果的另一特相連而起) 0 現在我們仍無法立刻指明:自由

為我們指示、而我們對它有一個先天理念的這個第三者是什

麼;我們也無法使人理解由純粹實踐理性到自由底棋念的推詮

(Deduction) 、連同一項定言令式底可能性。為此，我們還需

要一些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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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白白品須放預設施一切有理性意底意志

之特質

我們將自由歸詩我們的意志(不管是基於什麼理由) ，是

不夠的，除非我們有克分的理由也將同樣的自由歸諸一切有理

性者 D 因為師然道德克當僅作為布理性帝的我們底法則，則它

必然也適用於一切有理性者;而既然道德必領僅由自由底特質

推衍出來，則自由也必額被證明為一切有理性者底意志之特

4.U質。再者，由某些關於人性的假想經驗去證賞自由(儘管這的

確是絕對不可能的，而且〈自由〉只能先天地被證質) ，@是

不夠的;倒是我們得罷明自由屬於一般而言的稟有意志的有理

性者底活動。現在我說:每個只能依曲曲底坦念而行動的存有

者，正因此故，在實踐方面實為自由的;也就是說，一切與自

由相連而不可分的法則均適用於他，正街御其意志本身也被表

明為自由的(而且還在理論哲學中有教〉。 θ現在我斷言:我

們必須也賦手每個具有意志的有理性者以自由底理念，而他僅

依這個理念來行動 D 因為在這樣一個存有者中，我們設想一種

理性，而這種理性是實踐的，也就是說， :它對其對象具有因果

性。如今我們不可能設想一種理性，它在其判斷方區，憑它自

@ r﹒自由」二字依文.ll.椅。

“Ø8 僅假定自由被有理性者車在w..念中當作其行為底很蟬，這對於~們的目的
而言，是足夠了。教採取道條途徑，是為了使自己毋須也在理論方面詮明

自由。因為縱然後前這個問題尚未解決，但對一個貨曉k自由的荐者者將

會有約束tJ的法則，也適用於一個只能依其本身的自由底理念而行動的存

?。因此，目前糊糊珊承受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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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意識接受來自他處的指導;因為這樣一來，主體就不會將

判斷力底決定歸諸它的理性，而是歸諸一種衝動 o 這種理性必

須將自已現為其原則底創制者，不受外來的影響;因此，它當

作實踐理性來窘，或者當作一個有理性者底意志來君，必2頁被

它自己觀為自由的。遷就是說，一個有理性者底意志只能在自

由底理念下是他自己的意志，且因此在實踐方面被歸諸一切有

理性者。

(3.) 論繫屬於道德底理念的興趣

我們終於將道德底確定概念還原到自由底理念;但我們決

無法證聞自由在我們自巴之內及人性之中是實在的東西。我們

僅知道:如果我們要設想一個存有者是理性的，而且栗有其關44'

於行為的因果性底意識〈亦即稟有一個意志) ，就必額預設自

由。於是我們文發現:基於同樣的理由，我們必頓將「依行動

自由底理念決定自已」的還種特質歸諸每個稟有理性和意志的

存有者。

但是由這些理念@底預設也衍生出一項行動法則底意穢，

這項法則是:我們必讀始終如此採納行為底主觀原則〈亦即格

律) ，即它們也能客觀地〈亦即普遍地〉作為原則而成立，因

而能完當我們自巴的普遍立法。但我究竟為何應當使自己服從

這項原則，而且是以一般而言的有理性者底身分來服從，因此

也使其他一切稟有理性者服從它呢?我願意承認:並無任何興

@ 從土?文4甘泉， r這些星星念」者改為「立個~念J ' \tp才賣會由庇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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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驅使我還麼傲，因為這樣不會產生任何定言令式。但是我對

此事必然有一項興趣，並且了解這如何發生。因為這個「應

當」其實即是一種「意欲J (Wolle吟，而這種「意欲」對每

個有理性者均有數(只要其理性無障礙地為實踐的〉。像我們

這樣的存有者仍受到感性(作為另一種動機〉底影響，而在這

種存有者身上，理性自已會去做的事不一定發生。對於這種存

有者而言，行為底那種必然性只稱為一種「應當J '而主觀的

必然性有別於客觀的必然性。

因此，似乎我們其實只在自由底理念中預設道德法則〈即

意志本身底自律之原則) ，而無法就這個理念本身證明其實在

性和客觀必然性 o 而由於我們至少比過去所做到的還更確切地

決定了真正的原則，我們在這襄誠然仍有極可觀的放聲;但對

於這項原則底有數性及「必須服從它」的實踐必然性，我們並

無進一步的了解。因為若有人問我們:我們的格律(作為一

項法則〉底普遍有數性究竟為何必須是我們的行為底限制條件

呢?我們將我們歸諸這種行動方式的價值〈其價值之大，接稱

根本不容有更高的興趣存在〉置於什麼基礎上呢?再者，人只

45。因如此才相信自己感覺到其人格價值，而相形之下，一個適意

車站不適意的狀態之價值就無足輕重了，如何會這樣呢?我們無

法給他令人滿意的答察 o

我們誠然清楚地見到:一個完全不會有任何對狀態的興趣

的人格特性只要使我們能分享這種狀態(設使理性促成這種狀

態底分配) ，我們就能對這種人格特性有一項興趣;也就是

說，縱然沒有分享幸福的動因，光是「配得幸福」就能單獨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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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感興趣。但這項判斷事實上只是道德法則底已預殼的重要性

之結果(如果我們藉自由底理念擺脫一切經驗的興趣〉。然而

我們尚無法以這種方式理解:我們應當擺脫經驗的興趣，亦即

把自己視為在行動中是自由的，而仍然認為自己受某些法則底

約束，以便僅在我們的人格中發現一項價值，而這項價值能在

為我們的狀態取得一項價值的事物方面補償我們的一切損失;

我們也無法理解:還如何可能?也就是說，道德法只IJ從何而有

約束力?

(4. 循環諦證底問題〕

我們必賓坦白承認:在這襄顯示出一種似乎無法擺脫的循

環。我們假定自己在致動因底秩序中是自由的，以便設想自已

在目的底秩序中服從道德法則;然後我們設想自已受遣些、法則

底約束，因為我們已將意志底自由歸諸自已 D 蓋意志底自由與

自我立法二者均是自律，因而是交五性概念 D 但正因此故，其

中之一者不可用來說閉另一者，且為它提出根攘;而是頂多可

用來在邏輯上將同一對象之表面上不同的衰象化約為單一概念

(像是把同值的不同分數化約為最簡式一樣〉。

(5. 雙重觀點〕

但是我們還剩下一個辦法，即是去探討:當我們透過自由

設想自己是先天的致動因時所採取的觀點，是否與我們依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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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行動(作為我們眼前所君到的結果〉設想自己時所採取的

觀點不同?

有一項省察，其進行不太需要精徽的思慮，反而我們可假

定:最通常的知性也可能作這項省察(雖然是按照它自己的方

“1式，藉著它稱作「情感」的判斷力底一項模糊分別〉。這項省

察即是:一切非因我們的意念而來的表象(如感覺底表象〉使

我們認識的對象，只是觸動我們的那些對象，市在此我們仍不

知道這些對象自身可能是什麼;因此，就這種衰象而論，縱使

知性加上最大的注意力和明晰性，我們以此方式仍只能得到現

象底知議，決非物商身底知識。這項分別或許只是緣於我們注

意到由他處所給與我們的表象(在此我們是被動的〉與我們單

憑自己產生的表象〈在此我們表現我們的活動〉間的差異。一

且我們作了這項分別，其自然的結果便是:我們得承認且假定

在現象背後還有某個不是現象的東西，郎物自身一一儘管我們

自然會知道:慨然我們決無法認識物自身，而永遠只能認識它

們觸動我們的方式，則我們決無法更接近它們，並且知道它們

本身是什麼。這必然提供一項成性世界與知性世界底區別〈雖

然是粗糙的)其前者依各種宇宙觀察者內的感性之差異，也

能有極大的差異，但是作為前者底基礎的後者都始終保持不

變。甚至對於自已，人也不可依攘他由內在感覺昕得到的自我

認識，自以為認識他自己的本來面目。因為既然他的確並未彷

佛創造自巴，且並非先天地、而是經驗地得到關於他自己的概

念，則他甚至能透過內感一一-且因而僅透過其本性底現象以及

其意識破觸動的方式一一蒐取關於他自己的訊息，乃是自然之



• 82 • ﹒道』壘成形土4島之基礎﹒

事 o 但除了他自己的主體乏這種純由現象所組成的特性外，他

還必然假定另一個作為基礎的東西，郎他的自我(如它自身的

可能情況一艘〉。因此，就純然的知覺及對感覺的感受性而

言，他得將自己歸入成!生世界;但就可能在他之內作為純粹活

動的東西〈它決不經由感覺之觸動、而是直接進入意識中〉而

言，他得將自己歸入智性世界 (intellektuelle We1t) ，但他

對這個世界無進一步的認識 o

若一個人對他可能遇到的一切事物加以思考，必然得到這

樣的結論。還樣的結諭甚至可能見諸最通常的知性中。眾所周45&

知，最通常的知性極易在感覺底對象背後還期待某個自行活動

的無形之物;但由於它立刻叉使這個無形之物可為其感性所把

鐘，亦即想使之成為直觀底對象，它再度破壞這個無形之物，

而且並未因此變得更聰明一點。

如今，人在自己內部實際上發現一種能力，遺種能力使他

有別於其他一切事物，甚至有別於自已〈就他為對象所觸動而

言)這就是坦性。作為純綽的自發性，理性在以下遺方面甚

至還要高於知性:儘管知性也是自發性，而且不像感覺一樣，

僅含有我們為事物所觸動(因而是被動的〉時才產生的表象，

但是它藉其活動所能形成的概念只是用來將成性表象歸詩規則

之下，且藉此將它們統一於一個意識中;若無這種感性底運

用，知性將完全無所思考 o 反之，理性以理念之名表現一種

極純粹的自渡性，因而它藉此超越感性所能提供於它的一切事

物，並且顯示其最重要的工作，即將感性世界與知性世界很此

.區別開來，而藉此為知性本身設定界眼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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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緣故，一個有理性者必額將自已視也智性體(因此不

從其低級力量之一面來看) ，並非屬於感性世界，而是屬於知

性世界。因此，他具有兩個觀點，他可從這兩個觀點來君自

己，並且認識其力量底運用之法則，因而認識其一切行為之法

則:背先，就他屬於感性世界而言，他服從自然法則〈他律) ; 

其次，就他屬於智恩世界而言，他服從不受自然所影響、而僅

以理性為基礎的非經驗法則口

人作為一個有理性的、因而屬於智恩世界的存有者，除了

依攘自由底理念之外，決無法以其他方式設想他自己的意志底

因果性;因為對於感性世界底決定原因的超脫〈理性必領始終

將這種超脫歸諸自己〉即是自由。如今，有律底概念與自由底

理念不可分地聯結在一起，而道德底普遍原則叉與自律底概念

“2不可分地聯結在一起;道德底普遍原則在理念中構成布坦性者

底一切行為之基礎，正如自然法則構成一切現象底基礎一樣口

我們在前面引起一種懷蜓，彷#軒在我們的推論中包含→個

秘密的循環，從自由推到自律，再從自律推到道德法則;這即

是說，我們或許只是為了道德諾貝1而預設自由底理念，以便此

後再從自由推出道德法則;因此，我們決無法為道德法則提出

根攘，而是以它作為昕訴求的一項原則一一善心的人或許會願

意讓我們有這項原則，但我們決無法把它當作一個可誼質的命

題而提出來。如今這種懷疑消除了 o 因為現在我們看出:當我

們設想自己是自由的時，我們將自己置於知性世界中，作為其

成員，並且認識到意志底自律連同其結果一一道德;但是當我

們設想自己負有義務時，我們把自己說為屬於感性世界，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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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屬於知性世界。

(6.) 一項定言令式如何可能?

有理性者將作為智性體的自己歸入知性世界，並且只就他

是一個屬於知性世界的致動因，而將其因果性稱為一個意志。

但由另一方面，他也意識到自己是感性世界底一部分;他的行

為僅作為這種因果性底現象而見諸感性世界中口但是這些行為

底可能性無法由這種因果性〈我們不認識還種因果愷〉去理

解，而是這些屬於感性世界的行為必讀按理解為受其他現象

〈即懿望和愛好〉所決定口因此，就我僅是知性世界底成員而

言，我的一切行為將完全合乎純粹黨志底自律之原則;就我僅

是感性世界底部分而言，這些行為將必須完全依攘慾望和愛好

底自然法則〈郎自然底他律〉去設想。〈前者將以道德底最高

原則為依攘，後者將以幸福底原則為依攘 0) 但是如性世界包

合成性世界底根據，因而也包兮其法則底根據，故直接為我的

意志〈它完全屬於知性世界〉立法，且因此也必讀被設想為如

此口所以，儘管在另一方面，我是個屬於感性世界的存有者，“

我仍將認定作為智性體的自己服從知性世界底告別〈亦即服從

在自由底理念中包含還項法則的理性) ，且因此服從意志底自

律。是故，我必額將如性世界底法則視為我的令式，市將合於

這項原則的行為視為義務 o

然則，定言令式之所以可能，係由於自由底理念使技成為

一個智恩世界底成員;因此，如果我只是一個智恩世界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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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我的一切行為將會始終合乎意志底自律;但觀然我同時直

觀到自己是感性世界底成員，則這些行為應當合乎意志底自

律。這個定宮的「應當」表明一個先天綜合命題，因為在我的

被感性慾望所觸動的意志之外，另外加上同一個意志(但它屬

於知性世界，且是純粹的、 1擅自身實踐的〉底理念;依理性而

言，後一意志包含前一意志底最高條件。這約略像是在對感性

世界的直觀之外另外加上知性底概念〈它們本身僅意謂一般而

言的法則形式) ，且因此使一切自然知識所依攘的先天綜合命

題成為可能。

通常的人類理性之實踐運用證賞了這項推證底正確性。當

我們向任何人(甚至最壤的惡棍〉舉出心意正直、堅守善良格

律、同情及普遍仁愛〈此外更連帶著刺益與舒適之重大犧牲〉

之範例時，只要他在其他情說下習慣於使用理性，他就不會木

希望自己也可能有這種存心。但他可能只由於其愛好和衝動，

本身無法真的做到遺點;但在這件事上，他同時還是希望擺脫

遺種令他自已厭煩的愛好。所以，他用這個方式證閔:他藉一

個從感性底衝勸解脫出來的意志，在思想中將自己置於一個與

其憋望在感性領域中的秩序完全不同的事物秩序中，因為從這

項願望 4 他無法期望慾望底滿足，因而無法期望任何一種令其

實際的或者可設想的愛好得到滿足的狀態(因為這樣一來，迫

使他產生這項願望的理念都會失去其優越性) ，而是只能期望

其人格底一項更大的內在價值口但是當他將自已置於知性世界

倒底一個成員之觀點時，他相信自已是這個較好的人格口自由

〈亦即對於感性世界底決定原因的超脫〉底理念迫使他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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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已置於這個觀點，而且在這個觀點中，他意識到一個馨的

意志。接他自己所承認，這個馨的意志構成其惡的意志〈就他

是感性世界底成員而言〉底法則;當他違背遺項法則時，他知

道其成權。因此，還個道德的「應當」是他自己所必然意飲者

〈就他是一個智恩世界底成員而言) ，而且僅就他將自己同時

視為感性世界底一個成員而論，才被他設想為「應當」。

(7.J諭一切實踐哲學底拯恨

(7. 1.曲曲與必然性之背反〕

所有人都設想自已有自由的意志。由此形成關於某類行為

一一億管它們並求發生，但應當已經發生一一的一切判斷。但

這種自由仍不是經驗概念，而且也不能是經驗概念，因為儘管

經驗顯示出在自由底預設下被設想為有必然性的那些要求之反

面，自由底概念卻始終不變。在另一方面， r一切發生之事必

定依照自然法則而被決定」同樣是必然的，而且這種自然底必

然性也不是經驗概念;還正是由於它包含必然性底概念，因而

包含先夫知識底概念。但是這個自然底概念為經驗所證賞，而

且如果經驗〈感覺對象之依攘普遍法則而連貫起來的知識〉要

成為可能，這個概念甚至不可避免地必領被預殼。因此，自由

只是理性底一個坦傘，其客觀實在性本身是可疑的;但是自然

是個知性概念，它在經驗底實例中證明其實在性，且必然證明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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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由此產生一種理性底辯證'因為被歸詩意志的自由似

乎與自然底必然性相矛盾，而在這個分岔道上，理性發現在思

辨方面，自然底必然性之路比自由之路更為平坦而適用得多 D

儘管如此，但在實踐方面，自由底小徑是唯一可能容許在我們

“自的作為中使用理性之處。因此，最精徽的哲學就如最通常的人

類理性一樣，都不可能以諭證取消自由。所以，人類理性的確

得假定:並無真正的矛盾見諸同一人類行為底自由與自然必然

性之間;因為人類理性無法放棄自然底概念，正如它無法放棄

自由底概念一樣口

然而，縱然我們決無法理解自由如何可能，我們至少得以

有說服力的方式消除這種表面的矛盾口因為如果自由底思想竟

然自相矛盾，或者與自然〈它同樣是必然的〉相矛盾，則自由

必須為自然底必然性而完全被放棄。

(7.2. 食堂觀點〕

但是如果自認為自由的主體在以自由自命時，與他就同一

行為認為自己受制於自然法則時，係依照同一意義或正是在同

一關f在中設想自已，這項矛盾就不可能避免。因此，恩辨哲學

有一項無法免除的任務，即至少去顯示:有關這項矛盾的幻覺

之產生，係由於當我們說人有自由時，與認為他(作為自然底

部分〉吏，制於這些自然法則時， (s)宣言的依照不同的意義與關

係來設想他 o@) 恩辨哲學還得顯示:這兩者不僅能夠極融洽地

@) r且t"~J 二字依文~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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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存，而且還得被設想也在同一主體中品錢也結合起來;因為

不然的話，我們就無法解釋:我們何以要用一個理念一一儘管

這個理念可以無矛站也與另一個得到克分證闊的理念相結合，

但卻令我們捲入一項工作，而使理性在其理論佳運用中陷於極

度的困窘一一來煩擾理性呢?但是這項義務僅屬於思辨哲學，

以便它為實踐哲學清除道路。因此，哲學家是否要消除這項表

面的低悟，還是讓它保持原狀，是由不得他的口因為在後一種

情況下，關於這個問題的理論是無主的財產 (bonum vacans) ; 

而命定論者可理所當然地攘有這項財產，且將全部道德逐出它

非法佔有的假想的財產 D

但我們現在仍不能說:實踐哲學底界限到了 D 因為調解這

項爭執決非實踐哲學之事，反倒是實踐哲學只要求恩辨理性結

束它本身在理論性問題中昕涉入的紛爭，以便實踐理性免受外叫

來的攻擊〈這些攻擊可向實踐理性爭奪它想要定居其上的土

地) ，而享有寧靜和安全口

但是，對意志底自由的合法要求〈甚至通常的人類理性底

這種要求〉係以「理性超脫於純主觀的決定原因」這個意識或

被承認的預設為根攘，而這些決定原因全是僅屬於感覺、因而

屬於「感性」這項通名的事物 D 以這種方式將自已親為智性體

的人，在將自己現為稟有一個意志〈因而東有因果性〉的智性

體時，以及知覺到自己是感性世界中的一個現象〈他實際上也

是個現象) ，且在外在決定方面使其因果性服從自然法則時，

乃將自己置於不同的事物秩序中，而且與決定根攘發生完全不

同類的關係。現在他立刻領略到:這兩者能夠同時發生，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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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額同時發生口因為說:現象中的一粉(它屬於感性世界〉服

從確定的法則，而作品物商身或存有者自身的同一物超脫於這

些法則，這並不包含絲毫矛盾。但「他必讀以這兩種方式設想

並考量自己」之議，就第一方面而言，係由於他意識到自己是

被感覺所觸動的對象;就第二方面而言，係由於他意識到自己

是智性體，亦即在理性底適用中超脫於感性印象〈因而屬於知

性世界〉口

結果，人自以為有一個意志，它不為任何僅屬於其慾望和

愛好的事物負責;而在另一方面，他把他只能不顧一切慾望

和感性刺激而傲的行為設想為因自己而成為可能，甚至成為必

然。這種行為底因果性存在於作為智性體的他以及依乎一個智

恩世界底原則的結果和行為之法則中 D 他對這個智恩世界的雄，

只知道:第一，在那裹，只有理性〈而且是超脫於感性的純料

理性〉制定法則;再者，師然在那裹，僅作為智性體的他是真

正的自我〈反之，作為人的他只是他自己的現象) ，那些告別

便直接而定言地加諸他，以致愛好與衝動(因而感性世界底整

"5四個自然〉之激發無法損及其意欲〈作為智性體〉底法則一一甚

至於他不為這些愛好與衝動負責，也不將它們歸諸其真正的自

我(亦即其意志) ，但是當他容許它們影響其格律，而損害意

志底理性告別時，都將他對它們可能有的寬容歸諸其意志。

(7.3. 我們對御性世界無知識〉

當實踐理性設想自己進入一個知性世界中時，它決未因此

鑰越其界限;但是當它想要主觀或成覺自己進入其中時，它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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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會越了其界眼。就感性世界(它不為理性制定任何法則，以決

定意志〉而言，前者只是個消極的思想，而只有在以下這一點

上是積極的，此前:作為消極決定的那種自由同時與一種〈積

極的〉能力、且甚至與理性底一種因呆住(我們稱之第一個意

志〉相聯結一一憑這種能力，我們能如此行動，即行為底原則

合乎一項理性因底本質特性，也就是說，合乎「格律能作為一

項法則而有普遍有致性」這項條件口但如果實踐理性更從知性

世界擷取意志底一個對象(亦即一個動機) ，它便鑰越其界

限，並且自以為認識某個它無所知的東西口因此，一個知性世

界底概念只是一個觀點，理性為了設想有已是實踐的，不得不

在現象立外振取這個觀點口如果感性對人的影響是決定性的，

「理性設想自己是實踐的」一事便是不可能的;但假使我們不

該否定人會意識到自己是智性體，因而是有理性且憑理性活動

〈亦即自由地產生作用〉的原因，此事便是必然的。這個思想

的確產生自然機棋作用(它涉及感性世界〉底秩序與立法以外

的另一種秩序與立法，並且使一個智恩世界〈亦即作為物自身

的全體有理性者〉底概念成為必要。但我們在此除了僅就這個

智思世界底形式條件去設想它，亦即依接意志底格律(作為法

則〉之普遍性、因而依攘意志底自律(唯有它能與意志底自由

共存〉去設想它立外，不能有絲毫進一步的非分要求;反之，

凡是牽涉到一個對象的法則均產生他律，而他律只能見諸自然

法則中，而且也只能涉及感性世界 D

(7 .4.會由無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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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理性竟敢去競明「純粹理性如何能是實踐的J (還

469與說明「曲曲如何可能」的任務完全是一回事) ，它便完全臉

越了其界眠。

因為我們能將一些事物還原於法則，而遭些法則底對象能

在某個可能的經驗中被給與;除了這些事物之外，我們無法說

明任何事物。但自由是個純然的理念，去:客觀實在性決無法

依自然法則被顯示，因而也無法在任何一個可能的經驗中被顯

示。是故，由於遣個理念本身決不可能依任何一種類比被配上

一個實例，所以它決無法被理解，或甚至僅被了解 o 它被親為

在一個存有者中的理性底必然預設，這個存有者相信自己意識

到一個意志，亦即一個與純然的欲求能力尚有區別的能力(此

師身為智性體，因而依理性底法則、無待於自然本能去決定自

己的行動的那種能力〉口但是，依乎自然法則的決定終止之

處，即有的說明也終正了;而剩下的只是防衛，也就是說，排

除那些自命已更深入地見到事物底本質，且因此大膽地宜告自

由之不可能的人底反駁口我們只能向他們指出:他們自以為在

其中所發現的矛盾之形成，僅由於他們為了使自然法則適用於

人類行為，必得把人視為現象，現在我們要求他們應當把作為

智性體的人也設想為物自身，而他們連在這個場合中都始終還

是把人親為現象;這樣一來，使人底因果性(亦即其意志〉脫

離感性世界底一切自然法則，的確會在同-主體中形成矛盾。

但如果他們願意想一想，並且按理承認:在現象背後必然有物

自身〈儘管是隱蔽的〉作為其基礎(我們無法期望:物自身底

作用法則會與其現象昕依從的作用法則一樣) ，還項矛盾便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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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 D

(7.5. 道德的興趣無法說明〕

「我們在主觀方面本可能哉明意志底自由」與「我們不可

能發現人對道德法則能夠有的一種興趣@並使之可理解」兩者460

是一回事;而人實際上對於道德法則還是有一種興趣。我們把

這種興趣在我們內部的基礎稱為道德情感。有些人誤把道德情

感當作我們的道德判斷底標準;而其實它必須被觀為法則加諸

意志的主觀結果，唯有理性為它提供客觀根接。

我們若要意欲理性獨自為受感性影響的有理性者所規定的

當為之事，則理性的確需要一項能力，以引起一種對義務底履

行的愉快或欣悅之情，亦即需要一種因果性，以根按理性底原

則決定感性。但是，一個本身不含感性成分的純然思想如何產

生一種愉快或不快底感覺，我們卻完全不可能了解，亦即不可

能先天地使之可理解 D 因為這是一種特殊的因果性，我們對於

它，就像對於一切因果性一壤，決無法先天地有斯、決定;為了

有所決定，我們倒是只能徵詢經驗 D 然而經驗只能提供兩個經

驗對象闊的因果關係，但現在純粹理性應當僅憑理念〈它們決

。使理性成為貨踐的，亦即成為一個決定意志的原因者，即是興趣。因此，
我們只設有理性者對於某物有一種興趣;而無理性的受遺物僅感覺到感性

街勛。唯有在行為底格律之普遍布致性是意志底-演完分的決定很按時. ~6。

理性對於該行為才有一種直接的興趣。只有這樣一種興趣是純粹的。但是
當理性只能憑藉另一個研欲求的對象、或嶺在主體底-種特殊情感之預言史

下決定意志峙，理性對於行為只有一種間接的興趣;而既然涅盤:~經
驗，單憑自己既無法發現意志底對象，也無法發現一種作為意志底線攘的
特激情感，貝。這種間接的興趣只是經驗的，而非純粹的理性興趣。理性底

邏輯興趣(為7促遊其實誰見〉決非直接的，而是預設其連用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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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提供任何對象給經驗〉而第一個的確存在於經驗中的結果之

原因;因此，作誌法則的格律底普遍性一一一因而道德一一如何

且何以使我們感興趣，對於我們人類而言，是完全不可能說闊

的。我們只能肯定:並非由於法則引起興趣，它才對我們有毅

(因為這是他律，而且是實踐理性之依待於感性，亦即依待於

“1一種作為根攘的情感;在這個情況下，實踐理性決無法提供道

德法則)而是由於法則對我們人類有放，它才引起興趣，因

為它來自我們的意志(作為智性體) ，因而來自我們真正的自

我。但是理性位戴將使屬於現象的泉宣告隸屬於物商身成特性口

(7.6. 論語之雄田擷〕

因此，我們誠然能回答「一項定言令式如何可能」這個問

題到一個眼度，即是:我們能提出使這項令式成為可能的唯一

條件，郎自由底理念，而且我們也能了解這項預設底必然性

一一這對於理性底實踐運用是足夠的，亦即足以使人確信建項

令式〈因而連同道德法則〉底才抉性。但是，這項預設本身如

何可能，人類理性卻決無法了解。在一個智性體底意志自由

之預設下，其意志底白帶〈作為便意志能被抉定的唯一形式條

件〉是一項必然的結論。荐者，預設意志底這種自由〈不會與

在感性世界底現象之聯結中的自然必然性底原則相矛盾〉不僅

是完全可能的〈如恩辨哲學所能顯示的) ，而且對於一個意識

到其由理性而來的因果性、亦即意識到一個意志(它不同於慾

望〉的有理性者，在實踐方面(亦即在理念中〉將這種自由置

於其自願行為之下作為保件，也是無遊一步條件而為推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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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純粹理性如何能不靠其他動機(不論它們取自其他什麼

地方) ，憑自身為實踐的?也就是說，單是其作誌法則的一切

格律底著遍布設性之原則〈它的確將是一種純粹實踐的理性底

形式) ，如何能不靠意志底任何質料(對象〉一一我們可能預

先對它有某種興趣一一憑自身提供一項動機，並且產生一種興

趣〈它將稱為純道德的) ?或者換句話說，純粹理性如何能是

會議的?對於這個問題，所有的人類理性均完全無法說明，而

試圖對此作說明的一切辛勞和努力均是在然的。

這正如同我試圖去探究:作為一個意志底因果性的自由本

身如何可能?因為在這個情況下，我捨去了哲學的說明根撮， 462 

而無其他的說明根攘口如今我固然能游蕩於尚留給我的智恩世

界(即智性體底世界〉中;然而，儘管我對智恩世界有一個基

礎穩固的理食，但我對它並無絲毫無哦，而且憑我的自然的理

性能力之一切努力，也決無法得到這種知識。智恩世界僅表

示:在我從我的意志底決定根接排除了一切屬於感性世界的東

西之後，所剩下來的某個東西;這只是為了限制來自感性世界

底領域的動機之原則一一為此，我眼定感性世界底領域，並且

指出:這個領域並未把所有的一切包含在內，而是在它之外還

有其餘的東西;但是我對於這「其餘的東西」並無進一步的認

識。純粹理性(它設想這個理想〉在抽除一切質料〈亦即對象

底知識〉之後，所留給我的只有形式，師格律底普遍有設性之

實踐法則，以及「依接這項法則，關聯著一個純粹知性世界，

將理性當作可能的致動因〈亦即決定意志的原因) J 的想法口

在這宴，動模必須完全不存在。否則，這個智恩世界底理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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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函、領是動機，或者是理性原本感興趣的東西 D 但是，要使這

點可理解，正是我們無法解決的課題。

(7.7. 道推探究之桂限〕

這襄便是一切道德探究之最後界恨。但是，就算為了以下

的目的，決定這個界眼也是極重要之事:→方面，理性不致以

一種損害道德的方式，在感性世界中到處尋求最高的動擻以及

一種可理解的、但卻是經驗的興趣;而另一方面，理性也不致

在超越的 (transcendent) 概念之空間〈它名為「智思世界J ' 

且對理性而言是空的〉中無力地鼓動翅膀，而在原地不動，並

且迷失在幻象中 D 此外，作為一切智性體底全體的一個純粹知

性世界一一儘管我們自已在另一方面也是感性世界底成員，但

身為有理性者，都屬於這個知性世界一一之理念，為了一種理

性信仰起見，始終是個有用且容許的理念(儘管一切知識終止

於這個理念底界限上〉。這是為了藉目的有身〈有理性者〉底

一個普遍王國之莊嚴理念，在我們內部引起一種對道德法則的

463強烈興趣。唯有我們認真地依自由底格律行事，彷辦這些格律

是自然底法則時，我們才能屬於這個王園，成為其成員口

(8.J 結語

理性在白紙方面的思辨運用通往宇宙底某個最高原因之絕

對必然性;理性在台由方面的實踐運用也通往絕對必然性，但

這只是一個有理性者(就其為一個有理性者而言〉底行為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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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底絕對必然性。如今，我們的理性底一切運用有一項根本的

原則，即是將其知識推至其必然性底意識(因為若無必然性，

它就不是理性底知聽了) 0 但是，這同一理性也有一項同樣根

本的限制， ~HË :它師無法了解存在之事或發生之事底必然

性，也無法了解應當發生之事底必然性，除非存在之事或發生

之事、或者應當發生之事有一項條件作為基礎。但是照這樣的

芳式，由於我們不斷地追問條件，理性底滿足只會一直延岩下

去。因此，理性無休，血地尋求無條件必然者，並且不得不傲是

它，而無任何辦法理解它。只要理性能發現與還積預設相助舍

的概念，它使夠幸運了!因此，我們對道德底最高原則的推詮

並無差錯，而是受到一種我們必讀加詩一般而言的人類理性的

指責，此即:人類理性無法使一項無條件的實踐法則〈定言令

式必然也是如此〉之絕對必然性可理解。因為我們不能責怪人

類理性不願藉一項條件〈郎藉某種作為基礎的興趣〉去做到這

點;因為這樣-來，這項法則就不是道德法則(自由底最高法

則〉了 o 是以，我們固然不理解道德令式之無條件的實踐必然

性，但我們卻理解其不可理解性。這就是我們按理能對一門力

求在原則中達到人類型性底界限的哲學所要求的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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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濟克原若

亭明輝譯

1974年四月舉行伊壘努挨﹒康德誕辰 250 週年紀念會 o 如

果這樣的紀念日促使我們在專家底閏子之外也讓有興趣的大眾

得到一種印象，知道康德底思考成果直到哲學底當前階段仍然

繼積發生作用，這種紀念日便有其良好的意義 o

為了這個目的，我想在下面的論述中探討﹒康德關於定言令

式的學說。遺有幾點理由:首先，在康德哲學底主張中，定言

令式底學說己對大眾產生最廣、泛的影響，並且在一般人底意識

襄直接與康德底名字連在一起。再者，在這樣的情說下，康德

哲學底這個部分不可避免地巴造成粗糙化與會混，而還有碟於

理解康德思想。第三點，我們得注意:定言令式底思想在最近

關於可理解的行為規範底證立的討論中獲得重盒，還是康德底

構想繼續有成殼的明顯例證口最後，康德關於定言令式的學說

是哲學諭證之極佳典範，因而我們做乎可能藉﹒著探討其教果，

以說明一般而言的哲學反省之特性與意義 D 在我們的時代一一

遺個時代傾向於認為:由於專門科學底發展，目前哲學已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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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領域一一裹，這似乎是一個受歡迎的附帶結果。

根讓這項課題，首先我想試著使康德關於定言令式的思想

擺脫它在時間過程中即蒙受的粗糙化和誤解。其次，我想提出

一種合理的重麓，以消除康德思想底某些封面性，而這些斤面

性與康德特殊的、部分也受到時代底眼制的哲學見解有關聯。

最後，我還想概述康德底發現甚至在今日對一切關於道德的行

為規則底證立的適當理論仍具有的意義(因為照我的君法，還

是問題之所在) 0 

1.一股人對於定言令式的見解特別是基於「定言的」一詞

之令人難忘、隱約有威脅性的聲調。如果有人說 r某人定言

地(斷然地)@否定一個問題或定言地〈斷然地〉堅持某事J ' 
那麼依日常語言底說法，我們把這話理解為:此人堅決地、高

聲地且克滿自信地提出他的聲明。因此，定言令式往往也被理

解成一項不容反駁的要求。是以，在一般人底意識裹，道德

令式近乎軍隊底命令;軍隊底命令也不容許雯，令者按討其合理

性。康德底「對道德法則的敬畏」與軍隊底服從之此種錯誤的

等同在德國近代史中扮演了何等不幸的角色，可請來昕周知。

但這項誤解不久也出現於哲學討論中 D 譬如，黑格爾就定言令

式而論及「冰冷的義務J' 以之為「胃中最後未楠、化的硬塊J 0 

G 而叔本華(他在此與其宿敵黑格爾意見一致〉把實踐理性

@ "kategonsc:h" ~且通拌爭通常譯為「定宮的J J 與「遂言的J (disjunktiv) 、

「假言的J (hypothetisc:h) 並刻，用永t昆明命是式判斷之形式;但在日 a常

用語中 J'古往往表示「斷然的」之義，如作者之所言固

θG.W.F. Hegel, Vorleslmgen 卸er die Geschichle der PhiIoso抖ie
m, in: Hegel, Werke , Red. E. Moldenhauer und K.M. Mic:hel, 
Bd. 20 , Fran1durt a. M. 1971, S.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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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定言令式稱為一項「超自然的事實」、一座「心中的德爾

菲神廟，雖然由其幽賠的神毆所發出的神諭可惜未宜告將要發

生之事，但卻確實宜告應當發生之事J 0 ~ 

我們還會君到:由於康德底一些措辭，他甚至助長了這些

誤解 D 但這並未改變以下的事實 r定言的」一詞當非表示道

德要求之堅決〈或啟示底特質) ，而是表示它們作為道德要求

的〈內容上的〉特性口對於康德而言， r定言的」是他從當時

的邏輯昕採納的一個術語 D 在當時的邏輯中，單純地肯斷→個

事態的定言命題與所謂「假言的」命題有別，因為在假言命題中

有一種對於事態的「如果一一則」底聯結被表達。「如果汽油

價格繼續上揚，汽車生產就會降低」這個假言命題並不決定:

汽柚價格是否上揚?以及，汽車生產是否降低?它只是肯斷:

一者若無另一者，便不會發生。反之，像「汽車生產將降低」

遺攘的定言命題卻單純地肯斷:事情將如它所說的一樣 D 因

此，在形式上，康德底是言令式也與假言令式相反。假言令式

唯有在以下的情況下提出一項要求，即是:此項要求底接受者

想連到一個當時在該令式底前旬中所提到的目標。「如果你想

要過幸福的生活，就注意你的健康吧 IJ 或者 r如果你想成

為小提琴家，就動加練習吧 !J 唯有就我們追求假言令式(明

確地或木明確地〉所涉及的目的和意圍這個範圍而言，這些令

式對我們才有約束力。與此相對的，定言令式要求:即使不牽

。 A. Schopenhauer, "Über die Grundlage der Moral弋iJ:: A. Sch. 
Sämtliche Wel知， Großherzog-Wi1helm-Ernst-Ausg. , Bd. 3, Leipzig 
1916, S.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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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到接受者所追求的特殊的主觀的目的或意圖，它們也有約束

力 o 唯有願意過幸福生活的人，才必領照管他的健康;唯有想

成為小提琴家的人，才必費經常，練習樂器口在這兩種情況之間

仍有個重大的區別口我們總是可以骰定〈康德底著法亦然〉

所有人都願意是幸福的或變得幸福;而顯然只有少數人追求

「成為小提琴家」的目標 D

在假言令式，約束力底根源是「連到明示或默會的目標」

的這項願墓。這項願望責成我們〈作為理性的行動者〉也意欲

為連到此目標所需要的手段。反之，定言令式不但不依攘遺種

願望或意圖，反而不考慮到它們。這種狀況便道德要求與我們

所面臨的其他要求有根本的區別。

康德為區別假言令式和定言令式而使用的術語在現代的討

論中助長了以下的誤解:一切出之以「如果一一則」底句型的

令式必然因此就是假言的;而在另一方面，依康德底君法，一

切並非明確地以「如果」底語旬開始的要求必額被親為定言的

〈亦即，道德的〉要求口因此，有人認為該把像「現在回家

吧 !J 還樣的單純要求依康德之義理解成定言令式，而把「如

果你有個家庭，就要負擔其生計.! J 這種類型的要求理解成單

單假言的令式。@但是這種看法顯然不對 o 對康德而言，問題

只在於:所提出的要求是否依乎接受者之特定的廟堂和目標而

被理解?在「如果你有個家庭，就要負擔其生計 !J 這個語旬

@參閱 G. Patzig,“Die logischen Formen praktischer Sätze in Kants 
Ethik弋 in: G.P叮 Ethîk ohlle Metaþhysik (Göttingen 1983), S. 101-
126 ;亦收入 G. Prauss (Hrsg.) , Kallt. Zur Deutlmg seiller Theorie 
1Jon Erkennell und Hande/1I (köln 1974), S. 207-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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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並不考慮到接受者底願望和目標，而只是視述一個情境一一

在這種情境中，要求直接向當時的當事者而發，而不考慮其願

墓。在另一方面，像「現在回家吧! J 這樣的令式一般而言並

非表示一項道德的要求，而是必領默然地以附加條款補充之，

像是: r如果你想要明天早上有完全的工作能力」或是「如果你

願幫我一個忙」。並非語言的表達方式，而只是一項要求底約

束力所需的來源構成假言令式典是言令式間的區別。而今依康

德立見，並且也就事實而言，假言令式底約束力之來源並無疑

問:這種令式各自從接受者底意圖取得其強制力，這意圖即是

要撞到他自由選擇的目標或者每個人總會追求的目標。然而，

道德要求(亦即定言令式〉底約束力之來源是什麼呢?臨然接

受者底意固和願望不能充作力量底來源，道德要求底約束力無

論如何必鑽在其自身之中。康德底畫時代的思想乃是:責成我

們(作為理性存有者〉去順從這些要求的是它們自身的純粹普遍

性。康德把一切像「遵守你的承諾! J 、「幫助你陷於困境的同

胞 !J或「說實話 !J 之類的定言令式底原則稱為「該」定書令式

(在術語上有點不一致) ，而以一個有名的程式表達之 r僅依

攘你能同時意願它成為一項普遍法則的那項格律而行動! J @l 

還是什麼意思呢?這道理十分簡單，或者至少在開頭很簡

單 D 例如，某人考量:他是否可以在一個特定的情境中為了方

便、為了其利益或為了兔於難堪而說謊呢?或者，他是否可以

輕率地承諾將在適當時機償還貸款，以此弄到一筆貸款呢?他

@l 1. Kant, GrundlegulIg zur Melaþhysik der SittCI1, in: I.芯，

Gesammelte Schriften , Akademie-Ausg. , Bd. 4, B~rlin 1911, S.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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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領對自己說:如果所有人都將像他昕打算的一樣去行為，那

麼在這個世界中，他的行為方式完全行不遇。在說謊底例子中，

「如果每個人都像你這樣行為，會如何呢 ?J 這個問題會使我

們了解到:如果大家都說謊，還不但糟糕(還是「金律」底觀

點) ，而是我們根本無法有意義地設想這模一個普遍設謊底狀

態。有成殼的謊言預設:人們對它〈以適當的用語來說) r賦

予信任J (Glauben schenken) ，而謊言至少有某種機會被當

成實話。但如果每個人都知道:別人也會隨便對他說謊，這個

擻會就會消失。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不貴的承諾:如果每個人

都會以任何理由將一個曾經提出的承諾視同無物，那麼承諾決

無法作為一種社會建制〈它使我們有理由對他人底行為有確定

的期望〉而存在口對康德而言，說謊和不質的承諾是無法在道

德上被證明為合理的行為方式之特別明顯的例子 D 這些行為類

型底共通點是:它們廢除自身的可能性底條件已凡遵循一個在

道德上無法被證明為合理的格律者，正是想從以下的情況得到‘

好處:在他昕屬的社會裹，其成員大體上都遵守一項紀律，而

他都想在這件事上免受其約束。就此而言(當然也僅就此而

言) ，我們可以說:在如此行動的人底行為之格律〈亦即原

則〉中存在著一個矛盾。

在轍近的討

白指出:選擇一個在道德上可疵議的格律的人所陷入的矛盾並

3非F一個巖格的邏軒的矛盾。@因為這類考察每次也包含對人類

底本性與一個社軍底一筆成員之可能行為的洞識口但是對於康

德底理論而言，問題並不在於:此處所指出的矛盾是否能被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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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成一個純邏輯的矛盾?康德底目的並非要藉純邏輯的反省彷

彿憑空想出人類行為底規則 o 其目的毋寧是要尋求一個理論基

礎，由此我們能使在一個具有特定的社會建制和習俗的人軍襄

總是已故預設的道德的行為規則成為可理解的 o@

為了確信這一點，我們根本只消去讀《道德底形上學之基

礎》中的若干頁，在那襄康德強調 r通常的人類理性""'1'在

所遭遇的一切事例中極善於分辨何者為善、何者為惡、何者合

乎義務、何者違反義務因此，我們不需要科學和哲學，

便知道我們必須做什麼，才是真誠而善良的人，甚至是賢明而

有德的人。 J@

黑格爾極容易把所有形式的考察方式都當作「空洞的形式

主義」來君待;這點多半為其當前的追隨者〈至少就以馬克斯

主義為導向者而言〉所接納口而他硬是認為:康德想藉著其矛

盾性底考察證閉一項建制〈例如所有制〉底必然性。「說所有

制不存在，就像說這個或那個個別的民旅、家庭等等不存在，

或者說根本沒有人生存一樣，其本身都不包含任何矛盾。若

是我們在其他情況下已確定且假定:所有制和人類底生命均存

在，且廳受到尊重，那麼盜竊或殺人就是一項矛盾 D 一項矛盾

之發生只能連著某個東西，連著一個事先已作為固定原則而成

@參閱 T.C. WHliams, The Conceþt 01 the CategoYÍcal Imþerati惚，
Oxford 1968，特別是 S. 46ff. 以及 J. Sprute 對此書的深入且進一步
討論的評論，見於 Gõttingisclle Gelehrte A 1Izeig_ell 225 (1973) , S. 
260-280 。

@ C.D. Broad, Fi lJe Tyþes 01 Ethical T lIeory, London 1930, S. 127ff. 
@ Kant, Grtmdlegung zur Metaþhysik der Sitten, S. 40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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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的內容。唯有關聯著這樣的東西，一個行為才會與之相

協調或相矛盾口但如果我們把義務只當作義務而意願之，而非

第一項內容而意願乏，則義務便是形式的同一性，正是這種形

式的同一世排除一切內容和決定。 J@

幾乎無可救藥的是:每當黑格爾使用「矛盾」一詞時，事情

就會走樣，這即是說，思想會變樣。當然，康德並不是要說:

「在一個社會中沒有所有制」一事是個矛盾。康德從未認為:

一且對私有制和人類生命的尊重在社會中被認可，那麼盜竊和

殺λ就是一項矛盾(如黑格爾之所言〉口對黑格爾而言，行為

與法則間的「矛盾」以及藉著恢復法權 (Recht) 的刑罰化解這

項矛盾乃是主要的觀點。@但是康德所想到的並非這項矛盾，

而是在一個行動者底格律中出現的那項內在矛盾一一如果他的

行為方式根本只能因它並非普遍的行為方式而達到目標的話。

因此，康德底考察方式之為形式的，只是嘉定以下的意義而

言:它不預設特定的社會建制和法權形式。它並非依以下的意

義而為形式的和空洞的:它根本不考慮社會的建制口相反的，

當個人就其社會中現存的社會建制和習俗而考察他想採用的行

為方式時，他顯然才能真正使用格律之可普遍化底判準口

定霄令式說底主要思想似乎如下:無數聚合在一個社會中

的個別的人擁有各式各樣使此相反的興趣和意圈，由不同的真

賦和生活狀況必定會自然地產生這些興趣和意圖。如果力量與

@ G.W.F. HegeI. Grundlinien der Ph i1osoþhie des Rechts, 6135, in: 
Hegel, Wer，缸. Bd. 7, Frankfurt a. M. 1970, S. 253. 

@參閱 HegeI， Grundlinien der Philoso且'hie des Rechts, ~~間， 99 u.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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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乏自由活動是人類底共同生活之唯一規則，其結果便是一

團相五抵消的逐求，而不相容的意圖立卦化將使有秩序的合作

成為不可能。反之，如今依康德之見，對於行為底格律的理性

反省是唯一的、卻也完分的輔助手段。理性是原則底能力，而

普遍性是一切應能完作原則的東西之主要判準。如果有人要求

我們被查我們的格律之可否普遍化，還不外乎表示接查其合理

性。如果我假定:我僅僅為了一項格律將為我自己帶來的好處

而選擇它，而其他人會接受這個格律，還是不合理的。唯有經

由在定言令式中所顯示的普遍化考察，人類行為底格律才能連

到協調一致。而如果格律之間有這樣的協調一致，那麼我們雖然

尚未促成在各種人之間的目的底統一，但卻使其意圖可以相容口

對康德而言，行為之合理性正在於其格律之可普遍化，因

而我們能在此類行為之促成統一的特質中掌揖其道德價值。這

個思想對我而言，似乎是個臨深刻又其實的思想口唯有經由格

律之形式分析，康德才能閻明這個思想 D 他的倫理學之為形式

的，是因為一套實質的價值倫理學正就它為實質的而言，無法

保證道德世界之統一，直口目的之可相容性。唯有在我們尚未了

解康德倫理學底形式主義正是其思想過程底主眼之際，我們似

乎才能有意義地就其理論談及「單純的」形式主義或甚至「空

洞的」形式主義。屬於康德倫理學底類型的倫理學是形式的;

否則，它什麼都不是。從一套實質的價值倫理學底觀點所作的

爭論@要能在哲學上引起興趣，就得先說明:在一種不依形式

@ 這特別是指謝勒 (Max ScheIer) 底~身《倫w.學中的形式主義與實質的

價值份~司長> (Der Forma1ismus in der Ethik Imd die maleriale 
Werletllik)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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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討論的倫理學底框架裹，到底用什麼方式能夠對道德的行

為規範作一種互為主體的且因而可客觀化的證立一一在此有個

附帶條件:這樣一種證立本身不可訴諸某種無法進一步追溯根

源的形上學原理(如人類真有的一種可靠的價值直觀底能力) 0 

2.在我們已如此凸顯出定言令式底基本思想之後，我們想

試著在第二階段使這種思想擺脫它在康德底闖述中仍帶有的一

些封面性和詩張 D 還項工作之可能有價值，也是因為在輯近的

討論中，許多針對定書令式所提出的辯駁木單是基於誤解，而

是基於對康德底特定論點的合理抗辯，這些論點與其定言令式

底理論間實際上並無密切關聯，或甚至毫無關聯。因此，對

康德在某處所說的話的辯駁並不就是反對康德底基本思想的諭

霞。如上所述，在康德關於定言令式的理論中所涉及的是一種

發現，這種發現一且為康德所作成之後，甚至可獨立於他對此

問題所作的闡述而被理解且深究。

現在在遺個脈絡中，我們首先得考察康德底「嚴格主義」

CRigor愉lU吟，創造德的定規之不折不扣的嚴格性←一這種

嚴格性尤其在以下的論點中清楚地顯示出來:對於道德的要求

我們不能設想任何例外。康德有個明確的論點非常著名，甚至

我們必頭說，惡名昭彰，此即:縱使事情牽涉到對一個兇手隱

瞞其無辜的犧牲者之下落時，說謊仍是禁止的。@這個君法顯

然與「通常的人類理性」之道德直觀相矛盾;而像我們所聽說

@ I. Kant, "Über ein vermeintliches Recht, aus Menschenliebe zu 
)ügen" (1797), in: I.K. Gesammelte Scllr仰811 ， Akademie-Ausg., 
Bd. 8, Berlin 1912, S. 42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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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康德平時極霜重遺種直觀。我們感受到一項普遍的義務:

如果沒有客觀的理由比坦誠底命令有更強的決定作用，因而反

對此命令，那麼(但也唯有在此情況r) 我們就該說實話。例

如，一個醫生在跟他的病人打交道‘時，必領審慎地運用他對其

病人底疾病之可能發展的知識。如果醫生坦率地告訴一名重病

的心臟病息說:任何激動都會令他喪命，這個舉動甚至可能引

起它所要阻止的惡果。在此就像在兇手底例子中，或者像在一

個獨裁政權底執行機關之例于中(這些機關追查一個已被我藏

在家裹的人底下落〉一樣，天真的坦誠會使我們成為害死一名

無辜者的共犯。在這類例子中，康德著魔似地光君到說謊底事

實。他並不考察其格律;而依照他自巴的理諭，他必讀如此

做口此處的格律在於:在緊急的情況下也該保持誠默或隱瞞真

理，把某人從迫在眉髓的生命危險(他陷於這種危險，並非由

於我們的過錯〉拯救出來口如此表達出來的格律的確可普遍

化口不可普遍化的唯有這種格律:僅僅為7滿足我自已的主觀

興趣，任意使更普遍的坦誠底義務有例外。

有人可能像辛格 (11arcus G. Singer) 一樣推想:康德

合理地特別強調道德要求底無條件性，而康德在此似乎受害於

對這種強調的誤解。我們7解:一項道德令式之所以無條件地

有赦，乃由於其約束力並非繫於接受者底廟堂與個人意圈。但

這並非就表示:我們不能、甚至不必依乎情境底特殊情況去設

想其約束力 o 。照康德底說法，一個情境彷卻已被一項可應用

。參閱 M.G. Singer, Ge1lerali1!atio揖 ;11 Ethics, London 1963, S. 228-
238 (dt. Verallgellleillerung in der Elh俏， Frankfurt a. M.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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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它的道德規則廚完全決定。但這點仍未完全顯出本身為一項

謊言或者包含一項謊言的行為方式在道德上是不容許的。我們

m處的情境通常更為復雜:為了送一個突然發病的人到醫生那

里，我們可能得破壞一項承諾(例如，有某個時間與一個朋友

會面下棋)0 以下一點仍然正確:依常情而言(prima facie) , 

如果沒有道德上的辯解理由存在的話，那麼對一項定言令式的

任何攻擊都是一種有欽的道德上的抗辯。但是， r根本不容有

辯解理由」即表示對於我們總得在其中應用道德規則的情嘖之

援雜性質認識不清口重要的是:康德即發現的那個判準〈格律

之→貢〉能夠完全考慮到情境底復雜性 D 如果認為:照康德底

意思，事情並非如此，則是個錯誤;我們或許能以巴概述的方

式使人明白這個錯誤口此外，嚴格而諦，康德底嚴格主義仍無

法與他自已關於定言令式的學說相容口因為不然的話，我們必

讀任意標出某些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可違反的道德法則。由此立

刻會產生以下結果:必定有其他道德規則可在緊急情況下違背

之口如果我絕對地要求誠實〈康德顯然樂於如此做) ，那麼我

必須因此廢棄同樣有力的要求:在迫在眉麗的緊急情況下幫助

他人，或者不以超乎其接受能力的消息危及他人。-

儘管不時有人推想: 11愚著是言令式底判準'我們只能為行

為立禁令、而非命令在道德上接出理由，@康德底構想卻完全

適合說明行為與「不為」在道德上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口如果

「不做一個行為」遍不過其格律底普遍化之測驗，這個行為在道

@參閱 J. H叮'ing，“Der kategorische Prohibitiv弋 in: Philosoþ1lischBS 
Jahrbucll der Görres-GesBllschaft 66 (195旬， S. 239-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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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上便是當誨的;如果其格律本身無法被普遍化，它便是禁血

的。如果一個行為與「不做此行為」二者底格律均能被普遍化，

那麼昕涉及的便是一種與道德無闊的行為方式，例如:經常在

山中度假，或者每週打一次網球，或者在每本剛得來的書中加

上一個所有物底註記。然而顯而易見的是:與康德所強調的君

法相反，憑他的構想我們只能在各式各樣與道德有關的行為中

掌撞一個有限的(儘管是主要的〉部分。這就是那些行為一一

在它們之中，我們以一個人類葦體底成員之身分涉及且需要同

他人之間的合作和共議。但是人類行為之道德上的評斷與定規

遠超出此範圍:憑定言令式我們就無法證閉虐待動物是不容許

的。康德在他較晚出的著作《道德底形上學》襄@就想要設

問這點，其理由是:虐待動物的習價最後也會危及其他人類。

對此，叔本華會合理地以尖銳語氣加以評諭 í那麼，光是為

了練習，我們應當對動物有同情心! J @康德也未考慮到我們

對不單作為人類社會底成員，而是作為朋友、同事、學生、老

師、夫婦、子女等的人所負有的一切義務。因此，康德底判準

僅適於為我們的道德義務底一部分提出理由;當然，還是個基

本而重要的部分口至於此處需要何種補充，我們待會兒會詳細

討論。

但無論如何，我們仍應先探計〈儘管簡鈕地〉那個隨著康

@ 1. Kant, Die Meta.ρhysik der Sitten, Ethische Elementarlehre, ~17， 

in: I.K., Gesamme/te Schrifte紹， Akademie-Ausg. , Bd. 6, Berlin 
1907, S. 443. 

@ A.' Schopenhauer, "Über die Grundlage der Moral"，駒， in: A. 
Sch., Sämtliche Werke , hrsg. von A. Hübsch巴r， 2. Aufl, Bd. 4, 
Wi臼baden 1950, S.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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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有關義務與愛好 (Pf1icht und Neigung) 底關係的諭述而

產生的著名論戰。凡受過普通教育者都應當有此基本知識:依

康德底君法，如果一個行為合乎義務，但卻出乎愛好與人類

愛，而非出乎義務意識(對法則的敬畏) ，則它「無真正的道

德價值J ，~而席勒 (Schil1er) 巴對此主張提出異議。席勒

底兩首二行詩一再被引用:

我顧這鳥朋友效勢，可惜我退愛好而為之，

因此我經常處到懊惱，因為我並綽有德脅。

現在沒有利的辦法;你符試著輕視他們，

然被株惡也去做義務令你傲的事。@

在輯近的討論中，目前卻已澄清以下這點:縱使並非康德底一

切措辭(部分是詩張的〉均可接受，其看法仍可接受。康德並

非認為:如果某人由於喜歡另一個人而願幫助他，此人便因此

而不配在道德上受到我們的敬重口康德亦非認為:唯有紡御咬

牙切齒地履行他對其同胞的義務者才配受到我們的尊敬。依康

德底君法，這襄唯一能牽涉到的是這個問題:在第一種情況

下，如果不會有愛好存在，是否也會出現幫助之舉?如果合乎

法則的行為係出於對法則的敬畏、 1:1:1於義務意識而發生，並且

至少一般人可能有妨礙此類行為的強烈動擻，這些行為便具有

道德價值。但是，出於愛好、同情典人類愛的行為也具有道德

價值一一假使它們合乎法則，而且我們還能假定:當愛好不存

@ Kant, Gru1/dlegllng zur Metapltysik der Sitt仰， S. 398. 
@ Schillers Sä叫/iclle Werke (Säkular-Ausgabe), hg. Eduard von der 

Hellen (Stuttgart u. B~rlin 1904/5), Bd. 1, S.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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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或減低時，單單義務意識便足以引發它們。因此，席勒硬

說:依康德之見，行為若以仁慈的愛好為動機，其道德價值便

因此而減損;還是對康德的誤解 o 康德只是想說(也只需要

說)在這種情況下，一個行為底道德價值很難決定，而且往

往無法決定口

3.我們已了解，康德底嚴格主義無J現於一項事實:在我們

所面臨的多數情境中，經常無法相容的各種道德要求會相互競

爭〈例如坦誠底要求和「幫助有生命危險的人」底要求〉。如

我們所見到的，在這種情況下，單是以一貫性來測驗格律並無

所助益 o 毫無疑問，這襄也牽涉到對當時相互衝突的需求、興

趣和危害底重要性的街量。我們得設法知道:何種行為方式在

它可能涉及的所有人底興趣和需要當中建立最可接受的優先次

序?而在一種功利主義的倫理學理論(當前的哲學家再度對此

種理論感到極大的興趣〉底框架中，此種考慮是決定性的角

度口因此，在當前的倫理學中，功利主義的構想有理由受到重

視，因為依照當前幾乎共同的信念，一種有明顯.的優先次序的

絕對的價值知識(如實質的價值倫理學所設定者〉必然由於知

織論的困難而落空。與此相反，人底需要、興趣和願望是可用

經驗把揖之物口必要時，我們可藉著詢問當事人，至少原則上

查閱這些事物。依照功利主義底看法，如果一種行為方式在

其可能的影響方面以最佳的方式考慮到所有可能的當事人底福

祉，它在道德上便是正確的。然而，在鞭近的討論中也巴顯示

出:這種理論若以極端的方式去理解，會導致與我們的生活經

驗和我們對道德要求的直觀洞識不能協調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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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依照純粹功利主義的理論，如果某人能確定其行動

不會廣為人所知，則他不但有權、甚至有義務在某種情說下逃

避一項共同的行動紀律(此項紀律必然要求犧牲舒適和生活樂

趣〉口例如，在一場龍頭危機中，為肪止電力供應在尖崔使用

時間無法負荷，一律禁正在居室中使用電暖氣，並且可確定多

數居民均會遵守這項禁令。在此情況下，個人可以根攘功利

主義的原理開動電暖氣，完全為他自己及其家人謀取額外的舒

適。因為一套額外的電暖氣確定不會危害到電力供廳 o 整體而

觀，此時的情境客觀上勝於他也同意共同放棄消費時的情境;

因為PJf追求的目標(維持電力供廳〉以極小的犧牲而被達成。

然而，幾乎沒有人會把這樣一種行動方式視為過.德上正當合理

的口如果某人想要享受一項共同的行動紀律底好處，卻不分擔

他聽付出的社會成本，我們會覺得還不公平。因此，一方面好

像一種功利主義的理論一一它就行為方式對一切有關的人(或

生物〉之有利或不利的結果來衡量其道德價值一一能為康德底

形式的考察方式提供一項必要的補充口但在另一方面，叉好像

每一種功利主義的君怯若不接納社會行動底形式原則(如公平

原則〉作為道德正當性底判單的話，便會犯錯口@

如今，依康德底君法，這些原則本身無法以功利主義的方

式建立起來(如有些人試圖去做的〉口因為對他們而言，在巴

概述的事例中，若有人提出就辯說 r你想想君:如果大家都

@參閱 G. Patzig,“Ein Plädoyer für uti1itaristische Grunds起tze in 
der Ethik", in: Neue Sammllmg 13α973)， S. 488-500:及該處既提示
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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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你現在即打算的一樣去行為，會發生什麼事 !J 對方再度提

出的抗辯是無法反駁的: r但事質上決不會大家都如此行為! J 

道德的行動規範必額可以普遍化;還是康德底關鍵性洞議。→

切與道德有關的行動方式若要被接受，其理由就必讀能理性地

去說間。但一種行動方式底格律唯有在它對當時的行動者與任

何其他依道德觀點來若是在類似情境中的人無差別待遇時，我

們才能理性地說明其理由口

用我們的例子來說明:臨然我作為用電者，在這一點上與

其他所有用電者並無不同，我也無法以理由說明:何以正好是

我毋須放棄使用室內電暖氣?如果在我家襄有個生病的嬰見需

要照顧，事情立刻就不同了。這是個重要的差別;但這也能

使其他一切在同樣情況中的人有理由破例，而毋領放棄電力消

費 D

在所謂「規，那!功剝主義」底當前形式中，康德關於定言令

式的思想有了令人難忘的重生一一當然脫離了理性存有者與感

性存有者底雙重世界說〈對康德而言，此說構成其學說底背

景〉之形上學預殼。

最後我還想提及關於正義(公正〉原則的一個重要理論，

這個理論在一個關鍵點上也明確地訴諸康德底定言令式。哈佛

底哲學教授約翰﹒羅蘭士(John Rawls) 在 1972 年出了一本

名為《正義諭>> (A Theory 01 fustice) 的書;此書迅即為世

昕知，甚至聞名於世。@他把正義解釋為公平 (Fairness) 。在

@ J. Rawls, A Theory 01 Jtestice, Oxíord 1972 (dt. Eine Theorie der 
Gereclltigke缸， Frankfurt a. M.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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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一套公正的社會秩序底概念時，羅爾士訴諸一個虛構的社

會契約底想法，而一個公正的軍體之成員必然能夠至少依理念

彼此締結這種契約。遺個有關昕要選擇的社會秩序的虛構性契

約係發生在一「原初狀態J (original position) 中，亦即在一

種以「無知之紗幕J (vei1 of ignorance) 為特性的最初狀態

中。這種無知應當是關於這個社會契約底每個參與者在所要建

立的社會中事質上將接受的角色的，但也只是關於這點而已。

如今羅爾士如此界定一套公正的社會秩序:如果社會底每

個成員仍不知道他在這個社會中的角色為何，亦即不知道他在

這個社會中是否會因其成就與能力、或許甚至因其出身而居於

一個優越的或較為不刺的地位，而他此時能理性地贊同一套社

會秩序，則這套社會秩序便是全正的。依羅爾士之見，唯有一

個將成就底物質誘因與完全的機會平等和對社會中弱者的最佳

照應結合起來的自由社會才能滿足對正義的要求。在此我不想

決定:羅爾士從一個契約底理念「由原初狀態且在無知底紗幕

之下」昕闡明的具體社會結構之詳細推衍是否在細節上有說服

力?關於此問題，目前在全世界底專家之間有熱烈的討諭。但

是對於我、也對於其他大多數參與這場辯論的人而言，以下一

點似乎無可懷疑:羅爾士藉著訴諸康德底是言令式，已為社會

政策底討論開啟了一個重要的新方向，而這個新方向會帶來重

要的成果。

令人驚異的是:現在從羅蘭士底觀點，我們也能在一個重

要論點上更明確而恰當地理解康德底理論 D 在《道德底形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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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體》中有個經常被討諭的投落。@康德在此舉出四個例子

〈它們選得並非特別恰當) ，以使用來分別說明他所理解的對

我們自己或對他人的完全義務或不完全義務。在這個脈絡中，

康德討論一個男子底事例(當作對他人的木完全義務底例子) : 

他過得很好，並且他的福祉極有﹒希望保持下去;同時，他願意

遵循一項格律:每個人應當為自己謀福利，而毋氯幫助他人或

指望其協助。康德認為這項格律在道德上可疵議。但是他即提

出的理由往往令人覺得不完分、甚至是可恥的:我們實際上決

無法確定我們不會有朝一日陷於困境口這樣一來，按照我們自

己的格律，我們必領拒絕他人底協助，而一個有理性的人無法

意願這個結果。就如同康德所說的，還是訴諸正確地理解的自

利，訴諸一種長期的再保險 O. {Él-:是這樣一個生活世故底建議不

能作為道德的論接。其他的解釋者一一如猶星伍斯﹒艾賓豪斯

(Julius Ebbinghaus) 一一在此想根撮康德底目的論自然觀

(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中我們也能察覺還種自然觀〉去

理解他。自然創造7需要幫助的人類;如果我們不考慮這項自

然事實，並且不願在息難中相五支援，這便違反自然底目的。

@如果康德事實上將這樣一種自然目的底目的論引進其道德研

究中，則我們只能說:這真理由沒什麼幫助，因為這襄昕涉

及的是一個發乎不會再有人同意的形上學預設。我們能由羅蘭

@ Kant, Grundleit，ω.g zur Metapltysik der Sitten, S. 421ff. 
@參閱 J. Ebbinghat施， "Die Forrneln 4ωkategorischen Imperativs 

und die Ableitung inhaltlich bestimmter Pflichten", in: Filosofia 
10 (1959), S. 733-753; 亦收入 G. Prauss (Hrsg.), Kant (見誰

@) , S. 274-291 。



• 116 • • 1宜結.成形土司島之基礎﹒

士也作過的思考得到一個較佳並且事實上也有說服力的論攘，

來反對「五不關心」底格律:一個人若想選擇與道德有關的格

律，就不可考慮他自已的偶然機遇，更不可賦于這些機遇一個

決定性的角色(只要這種機遇使他有別於其他人〉。道德的格

律必賓館為每個人昕接受，而不諭他在工作能力、健康或者物

質財富底供給方面可能居於什麼階層 o

如今，我們不可誤會，以為:如果我們覺得這項原理明白

易曉，並且接受它，它便必定對我們個人的政治態度產生極深

遠的影響。例如，我們以為能由這項原理直接推斷:如果業經

證閱(這並非不可能) ，西方工業國家底成員目前已連到的生

活水準及維持此一生活水準所需的工業生產，由於能源供應及

環境負荷之故，決無法為地球上的全部居民所達到，而不超過

臨界閩值，那麼這些國家就必須願意或許甚至大幅降低其生活

水準 D

藉著對人類未來問題的這種展望，我們想結束我們的考

察。這些問題顯示:是言令式(有人指責其空洞的形式主義〉

實際上也能作為影響深遠的故治決策之準則。如我們昕了解

的，康德底發現〈定言令式〉誠然不是一切道德上的定規之充

分基礎。此外，它必2頁擺脫在康德底闡述中出現的斤面性與誇

張，並且脫離康德因時代底限制而加之於它的形上學框架。然

而，康德能夠為道德的定規底一個基本領域提出一項明白易曉

的道德判準;這個領城是這樣的領域:人類間充滿信任的合作

底可能性之條件在其中得到保障。甚至在將來，沒有一種適當

的倫理學理論能捨棄這項成就。除此之外，我也同意康德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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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人類底事務(在個體或全體都一樣〉要變得更好，這只能

靠增強理性思考對我們行為的影響而達到。在朝向此一目標的

路途中(這路途很艱難，且永遠有逆轉之處) ，一再以康德畫

時代的思想來檢查我們自己的想法，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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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後記

譯者在今年J:..半年為清華大學共同學料講授「西洋哲學名

著選讀」成課程，選用庫德底《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 (Grund

legung zur Meta.ρ'hysik de1' Sitten) 一書為教材。據譯者

所知，此書已有四種中譯本。三十年代就已出現唐餓先生成譯

本，是誌《道雄形主學探本)) ， 1957年經停討彼再版。壘灣商

務印書館將替版列入「淇謗世界名著J (1966年〉及「人人文

庫J (1967年) 0 其徒有甜扶雅先生底譯本，起為《道德形上

學根本原、王的，與其《實踐理性批判》底譯文合為《康德的道

德哲學》一書，於1960年由泉南亞神學教有基金會及基督教文

藝出版社出版，列入「基督教歷代名著講成J 0 撫著有牟索三

先生底譯本，拖音色《道德底子告上學之基本原理> ，與其《實踐

坦性底批判》之譯文合為《庫德的道格哲學》一書，於1982年

由臺北學生書局出版。最近布苗力田先A生成譯本，超音色《道雄

形而上學原理> '於1986年由一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這四個譯本中，除苗譯餘由德文直接譯出外，其餘三個

鐸本均以英譯本音色主要根據。而在這三個譯本中，甜言幸在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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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表達方面郁達避於唐詩和牟譯口唐譯成文字通暢，但往往大

而化之，不夠精確。牟譯則拔出轉翰，更為貼近原文。但無論

如何，在學衛著作底翻譯工作中，透過第三種文字轉譯，究竟

是不得已之事，不可現誌常軌。故牟先生在其譯本成〈譯者之

吉〉中表示期望後來者繼續直接由拉夫譯出此書 D 因此，譯者

初見苗力田先生底譯本時，基誌典奇。但經譯者比對.~、文之

徒，卻意外也發現:苗譯並不比牟譯、甚至唐詩夫為可靠。其

房、困在於:苗先生對推夫的掌握能力不及其譯者，故他直接由

拉文譯出，布時反而使他誤解涼意。譯者於是決定受新由德文

譯出此書，怯學生作為教材。譯者邊教邊諱，學期結束啥譯稿

已完成，後再起多次修改始定稿。譯文保依據普魯士王室學椅

院所綿的《庫德企集}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譯出，

此書凡於第 4 冊第 385 至 463 頁。此書尿布康拉底附註;為幫

助讀者底理解，譯奢另外又力。土一些註釋。

事色幫助讀清了解此書形成底背景及其在當峙的影響，譯者

曾撰寫< (<道德底形J三學之基礎》一害之鼠害過程及其初步影

響〉一文，刊於《鵝湖月刊》第 174 期(1989年12月〉。今持

話文列於書前，以為導論。

此外，譯渚曾譯出面拯哥是根 (Gδttingen) 大學帕拜克

(Glinther Patzig) 教授底〈當背倫理學計詩中的定吉令式〉

(Der kategorische Imperativ in der Ethik-Diskussion der 

Gegenwart) 一文，利於《鵝湖月刊》第158期(1988年 8 月〉。

此文對於坦解康拉此書甚有幫助，故列於書梭，作品附錄。此

文原是帕拜克教授於1974年為紀是主庫德誕辰 250 迦牟在哥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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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的演講辭，最初收入羅仁成 (Paul Lorenzen) 底紀念文

集 <Konstruktionen versus Positionen) (K. Lorenz鶴， Ber1in 

1978，頁 230-244) 中 D 後來作者﹒將此文收入其論文革 I(Ethik

ohne Metaρ>hysik) 第二版 (Gδttingen 1983，買 148-171)

中<鵝湖月刊》中的譯文官Fl彼此版本誌根據口此文原布作是r

之附註'釋清針對中文讀這f之需要，另外加上三條附註。但近

日承帕拜克教技相告:其 <Tatsachen， Normen , Sätze) (Stu

ttgart: Rec1剖n) 一書持去年再版，此文亦收入其中(頁155-

177) ，並且略有修改 D 他允許釋是f將此，文收入本譯本中作為附

錄，但希望中譯本以這個新版本為根據，並且怠E曾荐者一冊。

譯者尊重他的意見，根據這個新版本章新修改善譯文。對持他

的慷慨及協助，譯者特此，表示謝忱 D 他在1926年生於韓國基爾

(Kiel) ，其專長為西方古代哲學、遲軒、語言哲學和倫理學。

譯者希望此一譯本能遭到學街翻譯所要求的嚴謹程度，以

供不懂德文的請看f研究之用 D 因此，在樹釋專門術語時，譯者

積量保留其原鈍，避丸個人之詮釋。譬如，在此書中，康拉經

常使用 Triebieder 和 Bewegungsgrund 二詞。據他白己的解

釋， Triebieder 是「欲求成主觀根據J '而 Bewegungsgrund

則是「意欲底客觀根據」 。譯者卸據此將 Triebieder 譯詩

「動機J '而將 Bewegungsgrund譯為「動因」口因此，道往

情戚、興趣、格律、成性街動等會是「動機J '而道德法則和

理念當是「動因」。但庫德在此書中，卻往往不遵守他有己的

區分，而混用這兩個術語。詩才一律不如改動，以存其耍。誰f

H寺雖令人有呼拉之處，但讀才可商行判斷其義，譯者亦丸起先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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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虎之嫌。

庫德此書篇幅雖小，卻包含其企部倫理學底基本無祥。但

是由於庫德底敘述過於簡要，讀者並不容易掌握這個基本無

構。尤其此書底第三章，甚至對許多庫德專家而言，也不易理

解。英國學者佩述 (Herbert James Paton) 曾也此書寫了

一部詮釋性的專論，起為《定言令式~ (The. Categorical lm

ρerativ吟，一向拉受推崇。但他對於此書底第三章亦無善解。

譯者目前正計畫寫了一部專論，詳細闡釋庫德此書底要旨及其

論語策略，期使國人亦能分享此書所包含的智慧口

李明輝

中再島民周78牟12月於金~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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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二十畫

蘇爾灣(Johann Georg Sulzer) 

30 
蘇格拉底 (Sokrates) 22 





• 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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